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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釋尊的前生釋尊的前生釋尊的前生釋尊的前生、、、、今世今世今世今世、「、「、「、「來世來世來世來世」」」」與彌勒與彌勒與彌勒與彌勒   

 
§ 4.1.1. 釋尊的今生與「來世」 

所謂「釋尊與彌勒的前生」，是指釋尊與彌勒在過去生中，有怎

樣的因緣，也就是觀察二人關係中，「釋迦菩薩」與「彌勒菩薩」都

還在菩薩行的階段，邁向成佛之道上，二人有如何的互動（參本文 § 

1.3.）。從宏觀的角度看來，在佛典裏，這種關係並非自始明瞭，而

是在佛典不斷集出中，由大體可見的輪廓，乃至有愈來愈明確的傳

述。而佛典的集出，反應著佛教的世諦流布，在思想、信仰，修持

等主客觀的存在態樣。釋迦菩薩與彌勒菩薩的互動，既是發生在二

人的本生階段，這就涉及本生類經的集出，而本生之所以受到重視，

是「後釋尊時代」佛陀論、菩薩論發展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很有意

思的是，釋尊的本生是「過去事」，而其大為發展，反而與釋尊的「來

世」，也就是釋尊入滅後，是如何的「存在」，有很大的關係。在「彌

勒上生」的信仰中，釋尊住世時，彌勒菩薩已經轉生昇兜率天，在

釋尊入滅後（釋尊的「來世」），彌勒菩薩乃至彌勒佛，是否可能會

面呢？ 

在釋尊住世時，所謂的佛陀論，可說是以釋尊為中心，其內容

就是：被稱之為佛陀的人，修行上有什麼成就，如何達到這樣的成

就，有怎樣的思想，人格特性何在，如何教化弟子，還有不能忽略

的一點，釋尊這些整體的形象，與當時的其他宗教師、沙門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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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何不同，這一些，都是佛法在世諦流布中，應該要呈現出來

的。如果從時間的立場來說，這分別是釋尊在過去生如何修持、今

世成就者，各有如何的形象。由此可知，佛陀論涉及的層面很廣。

如果以釋尊的這一生為觀察的基準，佛陀論不但涉及釋尊住世時的

種種（「今生今世」），一方面，往後延伸到釋尊入滅後（「來世」），

弟子在情感上對釋尊的崇禮、愛敬；另一方面，則是往回看，注意

到釋尊過去生的種種修行事跡（「過去本生」）。而對釋尊的過去本生

（釋迦菩薩）、今生今世，以及來世的觀察，在發展上，各有不同的

教理基礎，呈現多元的面貌，並因為後代佛教的分流，產生不少爭

議。 

在《阿含經》／《尼柯耶》，菩薩的概念，是由釋尊如何修道成

佛所引發的，屬於廣義的佛陀論的一環。佛陀論的發展，除前述對

釋尊特勝的思考外（也就是佛的所證法與所說法，本文§ 3.7.1及§ 

3.8.2.），聲聞佛典起初所特重的，應該是釋尊這一生的生平，也就是

後來所稱「佛傳」的部分。Lamotte是在「神格化佛陀」（deified Buddha）

的概念底下，來談佛傳的發展，他把傳說釋尊生涯的佛典的集出，

粗分為五階段：1.散在早期經典的片段；2.律典中完整或片段的佛

傳；3.西元紀年初期，部派所集出的佛傳，獨立成篇，但不算完整；

4.約在西元四世紀，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典的佛傳；5.錫蘭的注釋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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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紀集出的部分（Lamotte[1988]，644－648）
146

。但從《阿含經》

／《尼柯耶》所見的片段，以及律典所載，已經可看出佛弟子很早

就關心佛傳的內容。弟子這份心意，可說是情理之常，很自然的表

現。 

所謂「神格化佛陀」（deified Buddha），應該是「基於宗教理則

（religigse Logik）的需求，宗教的虔誠信眾都盡可能的，潤飾莊嚴其

創立者、教祖的生平。就是因為這樣，創立者的生平被神話化

（mythified），隨著時間的經過，被添加了許多傳說的故事與奇蹟。

而在其創立者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兩個時點，也就是出生與死亡，特

別可以看到此一宗教理則的需求。這是因為，宗教的創立者出生作

為一個歷史上的人物，多少帶有不淨的意味；死亡，則是與創立者

被期待的無限、永恒性質，格格不入」（Hara[1981]，143）。佛教對

釋尊前生今世與「來世」的觀察，也許可以套用這樣的模式來思考，

也就是說，釋尊出生時，已有超乎常人的表現；釋尊在世時，也展

現超自然的力量；即使在接近死亡，乃至入滅後，都有等同於一般

所認知的「神力」。但佛教畢竟有其自身的特色，即使在形式上，符

                                                        
146 印順法師（[1971]，358—361）則從內容來分類。又，Lamotte本身對根本說

一切有部（MUlasarvAstivAdin）律典的集出時代，見解極不一致，

Schopen[1999]，292－293，對此加以引述、評論；但 Schopen本身也僅止於

此，並沒有提出解決此一問題的意見，而引述 R. Gnoli的見解：根本說一切

有部律典應該是在迦膩色迦王（KaniSka）的時代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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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現代學者所提出的解釋模式，在教理上應該如何理解，不容忽視。 

先說釋尊入滅及釋尊之「來世」的問題。「佛陀涅槃以後，佛陀

的遺跡，受到信眾的尊崇。如來生處，如來成正覺處，如來轉法輪

處，如來入涅槃處：佛的遺跡受到尊敬；事跡也當然傳誦於人間。

四大聖跡，也就是如來一生的四大事跡。誕生前後，從出家修行到

成佛‧ 說得完備些，就形成八相成道（或十相）。佛傳是以這些為

總線索，結合種種傳說而成的。佛的普化人天──八眾，為弟子說

法，成立僧制。集出而見於經律的，片段的比較多。佛的事跡，並

非只是這些，原形就是這些，而是經與律的結集者，為了說明某一

法義，某一制度，而引用傳說中的部分事跡，以表示法、律的真實

意義」（印順法師[1971]，358），可見佛傳的集出，是對「法的開示

者」的行誼的傳誦，而這不單只是讚頌，也有其教理、教化上的意

義。 

    釋尊的出生處、成正覺處、轉法輪處與入涅槃處，在《阿含經》

／《尼柯耶》已被看成是聖跡，勸勉佛弟子要去朝禮，可以得大福

報（《遊行經》，大正 1，頁 26 上；南傳《大般涅槃經》，見《漢譯南

傳》，第 7冊，頁 94－頁 95）。從另一角度來看，這四個地方，可說

是釋尊之所以成其為佛陀的「通過儀式」所在，但佛教之所以會「神

聖化」這些地方，勿寧是在於其所代表的，釋尊作為「法的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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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法的開示者」的重要時點
147

。在《長阿含經》第 24《堅固經》，

釋尊很明確的說「我終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居士而現神

足上人法也。我但教弟子於空閑處，靜默思道；若有功德，當自覆

藏；若有過失，當自發露」（大正 1，頁 101中），成為佛教對神通的

基本態度。但在《涅槃經》中，說到釋尊種種「神奇」的事例：預

言巴吒釐子城的興盛；神力渡過恆河；自稱善修神足，能住一劫或

過一劫；正念捨壽；「普入八眾」；使河濁水變清；臨終容光煥發；

雙林周圍十二由旬，大力諸天遍滿；梵天、帝釋來說偈讚佛等等，

這一些所呈現出來的釋尊形象，可說是「神通廣大」，十足的神格化。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釋尊雖然「不教諸比丘，為婆羅門、長者、居

士而現神足上人法」，卻也不否認修道的成就者，可以擁有「神足上

人法」。簡單的說，釋尊一生中，除了最後三個月遊行中，示現種種

的「神蹟」外，還有許多事例，例如釋尊上昇忉利天母說法，到淨

居天會見過去佛的弟子，諸天來向佛陀請法等等，這本來就是一般

人所作不到的，但在教理上來說，這是釋尊作為「法的成就者」所

當然具備的「特殊能力」，許多佛的弟子都有這樣的能力（雖然沒有

                                                        
147 耆那教的「崇禮聖地」，共有三類︰涅槃地（nirvANa-bhUmi），指若干作津

梁者永遠的離開肉身的處所；成津梁土（tIrtha-kSetra），指許多阿羅漢

（arhats），也就是作津梁者以外的解脫者，達到同一境界的處所；

atiZaya-kSetra，指諸大比丘示現不可思議事件的處所（參 Jaini[1979]，205－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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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尊那樣的高超）。如果從此一角度來看，釋尊在今生今世中，被「神

格化」的部分，其實只是釋尊所證法的一部分，也是佛教信仰的固

有內容，更豐富的被傳說出來。 

    就釋尊入滅來說，在各版本的《涅槃經》中，說到許多「神奇」

的事例，這固然是釋尊的所證法，出而示現，而這些事例被安排在

《涅槃經》，除了表示「回顧」之外，可能意味著佛陀入滅，有其「言

外之意」。但在「後釋尊時代」，佛陀論至少要加入一新的角度，也

就是釋尊的「後世」。釋尊入滅，在有些人看來，固然與釋尊「被期

待的無限、永恒性質，格格不入」，但把釋尊入滅的過程說的相當神

奇，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且只是事相上的表現，在教理上，釋

尊是否具備「無限、永恒性質」，佛教關於十四無記的教說，應該不

容忽視。 

    在十四無記中的脈絡中，有「如來死後是否還存在」的問題，

釋尊為什麼不回答這些問題，有不同的解說，而這些解說畢竟太抽

象。形式上，因為釋尊不回答，這樣的問題還是存在，也就在信仰

及教理上，留下發展的空間
148

。而這樣的發展，應該涉及一項佛教的

                                                        
148 在傳述無記問題的經文中，有的並未說到此一問題，例如《別譯雜阿含經》

第 196經，大正 2，頁 445上；《別譯雜阿含經》第 202經，大正 2，頁 448

下（但相對應的《雜阿含經》第 968經，卻有此問題，見大正 2，頁 248下

－頁 249上）。另，《長阿含經》第 28經《布吒婆樓經》說的是：如來終、如

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非終非不終（大正 1，頁 111上；同見《中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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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佛教是以人（眾生）身的向上熏修，而體現絕對真理的

（肉身成道）。其中，佛是即人而到達絕對真理的圓滿體現；菩薩（聲

聞聖者）是部分的體現了真理」（印順法師[1970]，138），在印度的

文化裏，這樣的由人身而達到圓滿（一切智者），據說只有二個例子：

佛教的釋尊、耆那教的大雄（MahAvira）（參 Jaini[1974]，72）。以

佛教來說，有情眾生以流轉生死為常態，而解脫者要解脫生死，那

麼，一個有情在出生之後，經過修證，得到解脫，在他還活在世間

時，已有身解脫、心解脫的問題（印順法師[1971a]，262－263），更

受到關切的是，解脫者死後的情狀。一個有情眾生在還沒有解脫時，

死後會再生（或說是，轉換存在的態樣），流轉生死；解脫者了生脫

死，是不是如同煙消雲散，回歸塵土，了無所有？ 

 

                                                                                                                      

經》第 220經《見經》，大正 1，頁 803下。值得注意的是，《見經》是釋尊

入滅後，阿難與某位「異學梵志」之間的對談記錄），應該與《增一阿含經》

所說如來是否會死（大正 2，頁 784中），屬於相同的問題。「如來會死嗎」

與「如來死後是否存在」，這二個問題雖然相關，但意趣不同，此處姑以後者

為準。參考 Lamotte[1944]，154，note 1所列資料，至於釋尊為什麼不回答（「無

記」），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15，大正 27，頁 76中－下、《大智度論》，卷

2，大正 25，頁 74下－頁 75上。而十四無記的問題，除了在性質上「無記」

外，還可以注意，佛教如何思考構成這些問題的概念，世界（loka），命（jIva）、

身（sarIra）、邊（anta）、常（sassata）、如來等等，所表達的空間、時間、存

有，乃至運動，以及如來（解脫者）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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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 阿羅漢不受後有的「不可逆轉性」 

在聲聞佛法，佛弟子的最高果證是阿羅漢，而對此一果證的描述，

最典型的說法是：「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所謂「我生已盡，不受後有」，到底是怎樣的狀態？ 

《增一阿含經》〈聲聞品〉說到，有位鹿頭梵志具有特殊的能力，

能由死人髑髏，看出此人生前的性別，罹患什麼病而過去，如果用

那種方法治療，就能痊癒；能知道此人死後轉生到何處，甚至能看

出其生前是「奉持五戒，兼行十善」，還是「八關齋法而取命終」。

之後，釋尊去拿取優陀延比丘的髑髏，要鹿頭梵志來看，但鹿頭梵

志不但不知道其性別，而且找不到此髑髏的主人轉生在何處，釋尊

才說「此髑髏者，無終、無始，亦無生死。亦無八方、上下所可適

處，此是東方境界普香山南優陀延比丘，於無餘涅槃界取般涅槃，

是阿羅漢之髑髏也」（大正 2，頁 650下－頁 651下）。《增一阿含經》

說到另一則事例：婆迦梨比丘（Vakkali；《印佛固辭》，731；DPPN，

II，799－800）在命終的同時，證得阿羅漢，「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

槃」，而魔王波旬想要知道「尊者婆迦梨神識所在：為在何處？為在

人耶？為非人耶？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摩休

勒、閱叉？今此神識竟為所在？在何處生遊？」，結果也是「不見東

西南北，四維上下，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識之處」（大正 2，頁 642

下－頁 643上）。《雜阿含經》第 1091經所說的瞿低迦比丘（Godhika；

《印佛固辭》，731；DPPN，I，816），也是如此，魔王波旬想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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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瞿低迦比丘死後的狀態（大正 2，頁 286上－中）。 

以上這三則事例，都是以人身而得解脫的阿羅漢，在他們死後，

有一些不尋常的跡象。《雜阿含經》第 302經所說的可能比較平實。

阿支羅迦葉在聽聞釋尊說法後，得法眼淨；但在辭別釋尊不久，就

遭牛觸撞身亡。諸比丘有些疑問，要知道阿支羅迦葉「彼生何趣？

何處受生？彼何所得？」釋尊說，阿支羅迦葉已般涅槃，所以要求

諸比丘「供養其身」，並且給阿支羅迦葉「受（授）第一記」（大正 2，

頁 86上－中），這樣的情況，似乎不是特例
149

。在形式上，諸比丘並

不知道，也就是無法認知︰阿支羅迦葉已證阿羅漢果；而釋尊對比

丘的疑問，並沒有回答，這也顯示阿羅漢入滅後，是「無終、無始，

亦無生死，亦無八方、上下所可適處」。 

在《雜阿含經》第 581經，有天子請教釋尊這樣的問題：所作

已辦，「諸漏已盡，持此後邊身」（khINAsavo antimadehadhArI）的

阿羅漢，是否還會說「我」及「我所」？釋尊回答是：這樣的阿羅

漢，即使說「我」、「我所」，沒有錯誤可言！因為他們「於彼我我所，

心已永不著，善解世名字，平等假名說」（大正 2頁 154中－下）。

                                                        
149 例如緊接下來的《雜阿含經》第 303經，在結尾部分說︰「廣說如上《阿支

羅迦葉經》」（大正 2，頁 86中－下），在《雜阿含經》的體例上，這是指情節

相同。南傳《自說經》〈菩提品〉第一第 10經所說的婆醯（BAhiya DAruciriya），

也是如此見，《漢譯南傳》，26冊，頁 63－頁 65（Masefield[1994]，117－146）；

DPPN，II，28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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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阿羅漢不受後有，不再受生，所以證得阿羅漢果位者，當生就

是他的最後身。在聲聞佛法，一個證得初果的聖者，「極七往返」，

也就是最多經過二十八有，就可以證得阿羅漢（參本文註 17），「有

辟支佛，第一疾者，四世行；久者，乃至百劫行。如聲聞，疾者三

世，久者六十劫」（參本文註 18），而從佛典的傳述看來，在證阿羅

漢果之前，除了少數特例，似乎沒有人知道自己是最後身的修道者
150

。 

阿羅漢不受後有，具有「不可逆轉」的特性，而阿羅漢的當生

是「持此後邊身」，在佛典裏，可以看到不同的用語，來表現此一狀

態。「最後有」（carama-bhavika；P. carimabhavia；參看《平川漢梵》，

616B，No. 1668；BHSD， 225B；《荻原梵漢》，463A），這是指最

後的現世存在的狀態，也就是不會再受生，以部派佛教的用語來說，

這是四有︰生有、本有、死有、中有，所指稱的那一些狀態。「最後

身」（antima-deha；P. antima-deha、antima-sarIra；參看《平川漢梵》，

616，No. 1668；《荻原梵漢》，75B），這是指最後有的身體。「最後

生」（antima-jAti、antya-janman、paZcime janmani；參看《平川漢梵》，

616B，No. 1668；《荻原梵漢》，75B；《雲井巴和》，88B），這是指最

後一次出生，釋迦太子出生之際就宣告這是他的最後生。 

                                                        
150 《增一阿含經》雖然傳述：大迦葉向釋尊「抱怨」，如果不是釋尊出世，那

麼他會證得辟支佛果（大正 2，頁 570上－中）但此一段對話，應該是發生在

大迦葉證阿羅漢果之後。至於釋尊預記某弟子會證果，也是因為釋尊的開示，

才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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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最後身、最後生，雖然概念相近，但還是有若干的區

別。例如說，依一般的說法，不還果的聖者，他的最後有所具有的

最後身，一定是淨居天的天身（但有的佛典說某不還果聖者是大梵

天）；而在「諸佛世尊皆出人間」的人間成佛思想裏，「最後有菩薩」

一定是人身，而且最後身菩薩具有三十二相，又是（聲聞解脫道中）

最後有聖者所沒有的。另外，最後有菩薩知道這是他的最後生，但

從佛典的傳述看來，聲聞聖者在出生之際，並不知道這是自己的最

後生。 

    既然最後有、最後身、最後生的概念，表彰著佛教修道最終價

值的一個面相，為什麼「十四無記」裏，會出現「如來死後是有？

是無？」之類的問題？《荻原梵漢》（75B）對詞條 antya-ja的解說

是：最低階級種姓之生（即首陀羅），而且只有這樣的一種解釋，另

外對 antya-janman與 antya-jAti，都是如此。這在印度的社會與宗教，

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在種姓制度之下，婆羅門、剎帝利與吠舍等前

三種姓，被稱為是「再生族」（dvija），除父母所生之第一生外，仍

能在宗教上得到第二生命。首陀羅是第四種姓，其職業是以勞力服

事前三種姓，不許獨力營生，不能禮拜神祇，讀頌讚歌等宗教行為，

相對於再生族，首陀羅是「一生族」（ekajAti），是宗教所無法救護

的（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1975]，323－324），後代佛教所說的一

生補處菩薩（eka-jAti-pratibaddhA bodhisattva），也有「一生」（eka-jAti）

之語。佛教的修行者，在要達到（或已達到）最高境界的當生，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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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最後生」，不免會引起疑義。另一方面，在宗教解脫論上，除

大眾信仰的吠陀所傳說死後的世界外，即使有濃厚哲學思辯，偏向

個人修行，達到理想解脫的《奧義書》，也有「解脫者之靈魂，經種

種道程，達於天國」，或是解脫者「經風、日、月，然後入於無寒暑

之世界，無限年月，止住其間」等等說法（高楠順次郎／木村泰賢

[1975]，120－127、295－296）。而與佛教同為沙門教團的耆那教，

其解脫者，就是永恆的安住在空間世界（loka-AkAZa）的頂端，稱

之為「成就者世間」（Siddha-loka）（Jaini[1979]，130；Glasenapp[1999]，

238、270稱為「一切義成就天」SarvArthasiddha-heaven）。換句話說，

佛教的解脫者在死後「無終、無始，亦無生死；亦無八方、上下所

可適處」，可說是相當獨特！ 

就佛教本身來說，既以緣起為立義的根本，釋尊自稱「我論因

說因」（《雜阿含經》，第 53經，大正 2，頁 12下），最明顯的表現在，

以業果相續來解說有情生命的流轉不息；有過去、未來，與現在三

世；對於無來世的斷滅論提出批評。同時，「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涅槃」（《雜阿含經》，第 293經，

大正 2，頁 83下），緣起法已經很難體會了，解脫的涅槃究竟是怎樣

的狀態，更是深刻！佛教的解脫者是「不受後有」，在形式上，如何

與斷滅論的沒有來世區分？解釋上，這種「不受後有」不能看作「什

麼都沒有」，所以釋尊對仙尼梵志說︰如果弟子還沒有解脫，那麼在

弟子死後，在業果相續之下，「捨此陰已，與陰相續生」，釋尊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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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說，這樣的弟子死後會轉生在何處；但是，如果弟子已經斷除煩

惱，「身壞命終，更不相續」，釋尊就「我不說彼捨此陰已，生彼彼

處。所以者何？無因緣可記說故」，如果一定要記說，就是「彼斷諸

愛欲，永離有結，正意解脫，永離苦邊」（《雜阿含經》，第 105經，

大正 2，頁 32中），阿羅漢在死後，究竟轉生何處，還是沒有明說。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究竟苦邊的「不受後有」，曾被誤會成是「什

麼都沒有」。在《雜阿含經》，第 104經，所謂「世尊所說漏盡阿羅

漢，身壞命終無所有」，就被斥為邪見（大正 2，頁 30下－頁 31下）。

阿羅漢在入滅後「不受後有」，但又不是斷滅式的「什麼都沒有」，

的確不好掌握，難怪佛典常說到十四無記的問題，同時也彰顯佛教

解脫論的特色（印順法師[1971a]，263－266）。從此一角度來理解，

就可以知道在十四無記，為什麼會有「如來死後是否還存在」的問

題，本來，釋尊住世時，不管是外道，還是佛弟子，當面請問釋尊

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很不禮貌的，但這是佛教解脫論的應有的一部

分，當然會受到注意，成為討論的議題。 

阿羅漢是因為得到釋尊的開示，「如來知道，如來說道，如來向

道，然後聲聞成就，隨道，宗道，奉受師教，如其教授，正向欣樂

真如善法」（《雜阿含經》第 1212經，大正 2，頁 330上）。釋尊是「法

的開示者」，《大毘婆沙論》說，佛弟子要愛敬佛陀，理由包括：尊

者舍利子言：「若佛世尊不出于世，我等一切盲生盲死」；「佛為法王，

最初開示無上正法，令諸有情無倒了達，雜染清淨，繫縛解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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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還滅，生死涅槃。餘無此能，故應愛敬」（大正 27，頁 151中），

除了這種弟子的主觀情懷外，在某個角度來說，聲聞弟子是既因釋

尊開示，才知道有解脫的「古仙人道」，也就是說，如果不是釋尊的

開示，阿羅漢可能無法「知一法、證一法」，其他的弟子當然也是如

此。 

在某個程度上，阿羅漢的不受後有相當於十四無記中，「如來死

後，不可說有，不可說無，不可說亦有亦無、不可說非有非無」。佛

陀的十號中，佛陀也可說是阿羅漢，可是十四無記的問題，卻針對

如來（釋尊）而說。在解釋上，或許可以說，因為釋尊是佛教的領

導者，所以用如來作為論述的主題，但前面所引好幾則事緣，關於

找尋阿羅後入滅後轉生何處的傳說，也可以看出有「阿羅漢死後，

不可說有，不可說無」的概念。入滅的如來與入滅的阿羅漢，在理

論上，本來可說是一樣的，但早在《阿含經》／《尼柯耶》，已說到

佛陀與阿羅漢的區別，而這樣的態度，也反應在阿羅漢論與佛陀論

在後代的發展，這可作為思考佛陀論，乃至菩薩思想的對照。之所

以會這樣，因為在多佛相續中，目前此一階段，有情信眾所能值遇

的，只有釋尊這一位佛陀，或是只能聽聞、受教於釋尊的教法（在

大乘的十方現在多佛的架構中，就沒有像這樣的「限制」）；佛陀只

有釋尊這一位，卻已經入滅。相反的，釋尊住世時，阿羅漢就有很

多，即使在「後釋尊時代」，在釋尊教法中，也有許多成就阿羅漢的

修道者，顯然沒有阿羅漢「不在」的問題，因此可以有不同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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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大體上來說，後代所發展出來的「阿羅漢崇拜」，是具體的「要

求」阿羅漢不要入涅槃，《增一阿含經》裏的彌勒傳說，先說到釋尊

要求四大聲聞不要入滅，等到（釋尊教法）法滅，才能入涅槃；緊

接著又（重複的）要求，四大聲聞中的大迦葉，要等到彌勒佛出世，

才能入滅（大正 2頁 789上本文 § 3.3.1.之四），還有《法住記》（T2030）

裏的十六大阿羅漢（大正 49，頁 13 上－中），大部分都不是著名的

聲聞弟子，也就沒有入滅的傳說（馮承鈞[1982], 134－136）。這樣一

來，既不違反阿羅漢「我生已盡，不受後有」的教理，而且也滿足

了信眾對阿羅漢的期待，而佛典也對阿羅漢的「不入涅槃」，提出一

些教理或信仰上的依據，例如留壽行、留命行、留化等等。至於像

舍利弗、目揵連這類的聲聞聖者，佛典一致傳說，他們早在釋尊住

世時，已經入滅（見下文的討論），卻又「活在世間，護持正法」（參

見 Strong[1992]238245所說緬甸東北及附近地區的事例），應該是「阿

羅漢崇拜」更進一步的發展。 

儘管如此，《增一阿含經》（大正 2，頁 639上－頁 642中）與

《雜阿含經》（第 638經、第 639經，大正 2，頁 176中－頁 177中）

所載，舍利弗與目揵連入滅的傳說裏，可以看出不同的發展傾向，

作為理解「後釋尊時代」佛陀論的發展的參考。 

《增一阿含經》所說的經過是：舍利弗表示要入滅，就有其他

比丘表示，想要供養他的舍利，被舍利弗婉拒；之後，舍利弗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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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均頭沙彌，帶著舍利弗的衣缽與舍利，偕同阿難去面見釋尊，兩

人沉重的心情，「心意煩惱，志性迷惑，莫知東西」，「悵然傷心」，

釋尊安慰他們，又問阿難：舍利弗是不是用戒、定、慧、解脫、解

脫知見而般涅槃？阿難說：雖然不是如此，但因為舍利弗生前喜歡

說法教化，沒有厭足，想起舍利弗「深恩過多」，不禁悲從中來！釋

尊說：不必悲傷，有生無不死，想要使無常之物，恆久常在，那是

不可能的，過去諸佛不也都是入滅！接著，釋尊把舍利弗的舍利，

拿在手中，講說舍利弗生前的種種德行。再接下來，穿插目揵連入

滅的經過，然後又是釋尊讚歎舍利弗、目揵連二人，他們的修行成

就，對佛法世諦流布的貢獻。 

本來，《增一阿含經》此處的經文，到此可告一個段落，但接著，

就是釋尊開示：諸比丘可以供養舍利弗、目揵連二人的舍利。然後，

釋尊應阿難之請求，解說如來、辟支佛、阿羅漢與轉輪聖王，為什

麼他們死後，可以建「偷婆」（stUpa，佛塔）。其中，漏盡阿羅漢是

因為，「更不復受有，淨如天金；三毒、五使，永不復現」。而經文

解釋佛陀之所以值得建佛塔（見本文稍後），歸納起來，是因為佛陀

是「法的成就者」與「法的開示者」，側重在積極面；阿羅漢是因為

「不受後有」，雖然也表示阿羅漢修持上的成就（阿羅漢可說也是「法

的成就者」），卻側重在消極面。既然是「不受後有」，怎還要起佛塔

來供養舍利？這無疑顯示，阿羅漢入滅並非「都無所有」的面相。

釋尊在解釋佛陀、阿羅漢等四種人可以建塔婆的理由之前，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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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值得注意：布施有二種，財施與法施。若論財施者，當從舍利弗、

目連比丘求；若欲求法施者，當從我求之」；「我今如來，無有財施；

汝等今日，可供養舍利弗、目揵連比丘舍利」。舍利弗生前，被稱為

智慧第一，是「法將」，在闡釋佛法、教化信眾上，有出眾的表現（參

印順法師[1993f]，8－11；向智尊者[1999]，25－52；DPPN，II，1108

－1118，s.v. SAriputta Thera）。《大毘婆沙論》甚至說，一切的有情

對於舍利弗，只能作財供養，不能作法供養；而舍利弗除對佛陀、

辟支佛外，對一切有情都能作財、法供養（大正 27，頁 153中），這

是說，舍利弗本身在修道上，有頂尖的成就，而且除佛陀、辟支佛

外，沒人能為舍利弗說法。現在，竟然是向舍利弗求財施，而不是

一般所認知的法施，這裏所說的，應該是已經入滅的舍利弗；因為

入滅後的舍利弗，不可能再說法，但可以作為眾生的福田。把布施

分成財施與法施，是佛典很典型的說法，而法施，重在解脫生死，

成就出世間法；財施，則偏於物質的給予，成就屬於世間法的人天

福報
151

。對舍利弗的舍利，可以求財施，那麼，不受後有的阿羅漢，

還是有某種作用。這樣的傾向，與朝禮釋尊的出生處、轉法輪處等

                                                        
151 《本事經》（T 765），大正 17，頁 683下；《大毘婆沙論》，大正 27，頁 152

上－下；《增一阿含經》，大正 2，頁 587下頁－589上。財施可以得人天福報，

固然是典型的說法，但在後代，卻有擴大的傾向，不但在範圍上，可以得到

主要是禪定才能成就的上二界天，甚至也與解脫道，有所牽連，這可說是「財

施」果報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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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出一轍
152

。 

但是《雜阿含經》第 638經、第 639經所說的，卻有不一樣的

傾向。釋尊雖然也讚歎舍利弗、目揵連，也開示有生無不死，「一切

皆是乖離之法，不可常保」，但並沒有要求諸比丘供養舍利弗，目揵

連的舍利，而且還說：「有二種財，錢財及法財。錢財者，從世人求；

法財者，從舍利弗、大目揵連求；如來已離施財及法財」。接下來，

結尾部分，釋尊勸勉弟子要自依止、法依止；這一段話，與釋尊自

己入滅前，對阿難的開示，完全一樣（參印順法師[1993e]，132－

134）。《雜阿含經》這一傳說，正是接續舍利弗與目揵連生前，幫助

釋尊宏化的形象，既然他們已經入滅，不能再像以前那般的說法度

眾，示現神足。但舍利弗、目揵連，都是聲聞佛法的典範，這樣的

典範可以學習、仿效。 

《增一阿含經》與《雜阿含經》所傳述的，應該是兩種不同的

傾向。前者重在舍利弗、目揵連本身的修道成就，而有別於一般有

                                                        
152 《長阿含經》第 2《遊行經》：「遊行禮敬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大正 1，頁 26上）；南傳《長部》第 16《大般涅槃經》，見《漢譯南傳》，

第 7冊，頁 96－頁 97；《增一阿含經》，大正 2，頁 816下－頁 817上（供養

辟支佛舍利）。《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T 1451）則更進一步的說，對

釋尊出生處等四大聖地，「或自親禮，或遙致敬，企念虔誠，生清淨信，常繫

心者，命終之後，必得生天」（大正 24，頁 399上），已經發展到，不須親自

到這些「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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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不受後有」，而有一些特殊的作用。後者則偏於此二人所賴以

成就的方法，勸勉弟子，有為者亦若是。 

  釋尊的這一生，就是他的最後身。在《遊行經》，釋尊決定入滅

後，告訴阿難：「自今以後，生死永絕，無有方土，措吾身處；此最

後邊，更不受有」（大正 1，頁 24 中）。如果時間再往前一點，釋尊

也經常說到這是自己的最後身，但最特殊的是，《長阿含經》第 1《大

本經》說的「諸佛常法」（之一）：諸佛在出生墮地之後，就能步行

七步，唱說這是自己的最後生（antima-jAti；梵文資料的用例參看

Hara[1981]，146 note 14所引；大正 1，頁 4下；南傳《長部》《大

本經》，見《漢譯南傳》，第 6冊，頁 285），佛陀在初生之時，就已

經知道這是自己的最後生。這是不是如 Hara（[1981]，143）所說的，

是宗教信眾對教祖或信奉對象的神化？以佛教的教理來說，這是菩

薩正知入母胎、正知住母胎、正知出母胎，乃至是最後身菩薩具有

本性念智的當然結論，換句話說，這樣的「神蹟」、異象，或是「神

通廣大」，是最後身菩薩長期修行所獲得的結果，並不是自然而有。 

從一般的見地，釋尊的確入滅了，此時「如來死後是否還存在」，

已經不是純理論的擬議，而是擺在當前的問題。不過，同樣是最後

身，釋尊也一再說「如來亦當有此生、老、病、死」（參本文註 135），

不管是佛弟子，還是與佛教有往來的其他修道者，一再的請問「如

來死後是否還存在」的問題，可見在信仰或教理上，一直在面對、

思考釋尊的「來世」如何的問題？既然「如來死後，不可說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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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無」，如來也是「不受後有」，更不能是「如來命終，都無所有」，

這兩種看似矛盾的論述，成為後來佛陀論發展的兩大動線；又因為

觀察的重點各不相同，而有不同的傾向。 

既然釋尊入滅後，不能說「都無所有」，再順著《阿含經》／《尼

柯耶》所見，釋尊在世時「神通廣大」的思惟與信仰（如「普入八

眾」等，也就是佛的「神格化」之類的傳說），再加上佛弟子對釋尊

的懷念與追憶，自然就有佛陀壽量無邊際、色身無邊際、威力無邊

際、一剎那心了一切法、佛化有情無厭足心等等，超勝、理想佛陀

論。 

佛教解脫者入滅之後的「不可逆轉性」，促成此一方向，在信仰

及教理發展（「理想佛」），但只觸及了釋尊的今生今世，或入滅後（「來

世」）的面相，而且「理想的佛陀，雖說是神的佛化（佛的「神格

化」？），而到底經過了佛法的淨化。一、佛是修行所成的（以後發

展到本來是佛，就是進一步的神化）；二、佛不會懲罰人，唯有慈悲；

三、修行成佛，佛佛平等」（印順法師[1981]，170）。換句話說，「佛

是修行所成的」（法的成就者），在佛陀論的發展中，始終是教理思

想上的重要支撐點，在佛陀論中，不能不思考：釋尊在沒有成佛之

前，在過去生中，有那些行持，是怎樣的存在。 

另一方面的發展，則是嚴守「如來死後是否還存在」是無記的

教說，不直接擬想、碰觸入滅後的釋尊（這就是「現實佛」的立場），

那麼如何表現對釋尊的懷念與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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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代看來，往此一方向發展，其中之一就是，把與釋尊有關

的時間、地點（空間、佛塔）、事物（舍利、遺物）等等「神聖化」，

弟子與信眾透過現實可見的具體事物，感受佛的超勝，睹物思人，

觸景生情。但為什麼這些與釋尊有關的事物、時空，值得這樣的崇

禮？《阿育王傳》（T 2042）的大迦葉「入滅」傳說裏，大迦葉決定

入滅後，「作是思惟：我今當至，於大悲、難行苦行，婆伽婆善知識

無量淨善功德之所熏修，真妙舍利所在之處，皆自往禮拜恭敬」（大

正 50，頁 114中－下）。所以大迦葉以神通力，前往四塔、八舍利塔，

龍宮，以及忉利天，而他所禮拜的，不但有釋尊身體（的一部分，

指佛牙、佛髮、身骨），還包括釋尊的用品（遺物），甚至是釋尊生

處、成道處等「處所」。這裏說的是舍利、佛牙、佛缽的遺物，而與

此有密切關係的是崇禮佛塔（stUpa）。為什麼要建佛塔？《增一阿

含經》說，這是因為「如來有十力，四無所畏；不降者降，不度者

度，不得道者令得道，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眾人見已，極懷歡喜。

是謂，阿難！如來應與起偷婆（stUpa，即佛塔）」（大正 2，頁 642

中，又見頁 816下）。也就是說，佛塔、佛舍利之所以會有殊勝功德

153

，是因為佛是「法的成就者」（如來有十力，四無所畏）、「法的開

                                                        
153 參考南傳《彌蘭王問經》的討論，彌蘭王此處是引用外道（titthiya）的質疑，

來請問那先比丘：如果釋尊接受信眾的供養，那麼他就還沒有證得涅槃，仍

然繫屬在世間；證涅槃者不再與世間結合，對他的供養就沒有必要，也沒有

效果。而此處所涉及的，主要是指佛的舍利（經文稱為「馱都」dhAtu），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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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者」（不降者降等等），這一些不外乎是《長阿含經》第 18《自歡

喜經》所說的佛陀特勝（大正 1，頁 75中－頁 78下），乃至佛在修

道過程中的德行（大悲、難行苦行）。 

總之，佛陀、阿羅漢都是「有生無不死」，持最後身，而不受後

有；但他們在入滅後，不但不是「都無所有」，而且還有相當的「作

用」。在他們甚深的修道成就（涅槃）裏，不是一般信眾，甚至也不

是非阿羅漢的聖者，所能夠擬議的，既然如此，不妨以他們的「精

神之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等，但不限於此），而「活

在世間」。 

儘管如此，釋尊、阿羅漢畢竟是「不受後有」，即便他們還「活

在世間」，主要的重點在於：解脫者的形象是一種典範。修道者本身

若要了生脫死，不是因為解脫者還「活在世間」，而是透過他們所開

示的教法，靠自身的修持實踐。在此脈絡之下，有的信眾則重視「佛

所說法」與「佛所說法義」，而顯示出重法的傾向
154

，「佛力於我何有

                                                                                                                      

《漢譯南傳》，63冊，頁 178－185；Horner[1963]，132－142。至於佛陀無量

功德（常見的說法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熏修（paribhAvita）舍

利，參看 Schopen[1999]，294－297的討論。 
154 在佛法的世諦流布中，釋尊住世時，佛弟子已隨著個人的根器、偏好，乃至

學法的因緣，而有不同的群聚現象；「後釋尊時代」，此種傾向愈來愈明顯。

在重法的傾向裏，有的偏於佛所說法義的修持，重會通而輕分別；有的則是

側重佛所說法，把佛的應機說法，給予條理、分別、抉擇，成為後代阿毘達

磨的先聲。同樣的態度，如果重於律制的分別、整理，就是所謂的「持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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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因為弟子之所能解脫，是「思惟」四聖諦，十二因緣，修持

八正道，而這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界、法住」的「古仙人

道」。 

不過，在此重法的傾向裏，也引發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修持一

樣的法，會有佛陀與阿羅漢的不同果證？從此一角度切入，入滅後

的佛陀與入滅後的阿羅漢，就各有發展的重點。釋尊住世時，佛陀

的「所證法」，遠非阿羅漢所能及，則他們在入滅後的「作用」，應

該也有所不同。如果往過去看，釋尊在本生中（釋迦菩薩），也是流

轉生死（即使是大乘佛教的法身菩薩，在還沒有「不住生死」之前，

也是如此），但與阿羅漢過去生的情狀，應該也有實質的不同。 

不管是「理想佛」還是「現實佛」（印順法師[1981]，158－172）

的發展傾向，即使在重法的傾向裏，按照由雜染到清淨、由繫縛而

解脫的佛教基本架構，都要思考釋尊如何成就圓滿正覺的問題，也

就是「成佛之道」的內容，這是菩薩思想發展的基礎。在聲聞佛法，

也集出大量的釋尊本生，也發展出菩薩思想，應該就是基於這樣的

理路。 

    這樣看來，釋尊的「成佛之道」，自然涉及釋尊的本生，而且在

「後釋尊時代」，佛弟子以釋尊的過去生（本生），來表示對釋尊的

懷念，在教理上也有其必要。釋尊入滅如果也是具有「不可逆轉性」，

                                                                                                                      

重法的、重律的、重佛的，甚至有重僧的傾向，再加上教團本身內部的專業

分工，形成佛教的多元發展。印順法師[1981]，14－16有扼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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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對釋尊的永恆懷念」正當性何在？以十四無記來說，「如來死

後，不可說有無」，要對此一佛教的「新境界」，如何給予理論上的

的說明，自然仁智互見，但如果把重點放在釋尊的過去本生，不但

合乎業果相續的教理；而傳述本生中的釋尊（釋迦菩薩），言在彼（釋

迦菩薩），而意在此（入滅後的釋尊），誰曰不宜。 

再從另一方面來說，佛典也說到許多佛弟子的本生。在本生類

經裏，聲聞弟子在過去生中，也曾與釋尊有所互動，也表現出一定

的善行、德行；但這些德行，與聲聞弟子此生的解脫，在聲聞佛法

的解脫理論，並沒有太大或是直接的關係，所以聲聞弟子的本生，

與釋尊的本生，在菩薩思想發展的過程中，有完全不一樣的意義。

以南傳《本生譚》的 547則155

本生事緣來說，在解釋上，固然是釋尊

                                                        
155 這數目 547應該只是暫定的方便之說，Norman[1983]，79，note 216就說：

FAUSBJLL 的校定本內含 547則本生，但是在其中的〈大集〉（MahAnipAta）

有若干則本生則包含一段以上的敘事，所以本生的總數其實很難確定。《小義

釋》（Culla-niddesa）所說的『五百本生』很可能只是一個概數，所以不能依

據此一傳說，而認定在《小義釋》集出的時代，佛教的本生總數少於目前我

們所看到的………。不過，確實有證據可以證明，緬甸佛教有 550則本生的

類集，而在有些傳說裏，其本生的名稱與順序，有別於 FAUSBJLL 的校本」。

Hinyber認為「本生的總數原本是 550，但只有 547則傳下來」，「550則本生

只是曾經一度在緬甸流傳，而這很可能是從南印度的 KAJcI地方傳到緬甸。

可能就是其來源並不相同，所以才形成：緬甸版本的長行（散文）是其特有

的傳述，在巴利文獻的傳統中，是非常獨特的，而與錫蘭所傳述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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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生，可是在釋尊本生中，許多釋尊在世時的佛弟子，也是本生

中的人物，不妨可說也是佛弟子的本生，為什麼同樣的本生類經中

出現，卻有截然不同的效果？「阿育王以後，部派佛教就專重於釋

迦佛的本生」（印順法師[1971]，855），如果從菩薩思想，乃至佛陀

                                                                                                                      

（Hinyber [1996]，55）。Hinyber並引述三個典據來說明 550是「確實的數目」，

而非「概數」（round number）。情理上來說，Norman所說的：「一則本生含有

多段故事」，在現存的南傳《本生譚》確實如此。例如，南傳《本生譚》第

546〈大隧道本生〉（MahA-Ummagga），其實是十幾則本生的合輯（參

Grey[1994]，201－208；DPPN，II，465－468），而這些被輯入的本生，有一

些只有名稱，具體的內容都只簡單的說：見諸〈大隧道本生〉，例如第 110、

111、112則（見《漢譯南傳》，第 32冊，頁 199－120），這樣的本生是否能

計算在內？另外，第 441則〈四布薩誓願本生〉（Catuposathika JAtaka），本

身也沒有內容，只說要到 PuNNaka JAtaka才說，但現存的南傳《本生譚》，

並沒有此一名稱的本生，學者認為，PuNNaka JAtaka 是指第 545〈比豆梨賢

者本生〉（VidhurapaNDita JAtaka），這也有是否要算入的問題（參 DPPN，I，

842；《漢譯南傳》，36冊，頁 145）；另外，有的本生的內容，其實可說是一

樣的，例如第 283〈工匠養豬本生〉與第 492〈木工養豬本生〉，應是同一事

緣（分見《漢譯南傳》，第 34冊，頁 133－頁 140；第 37冊，頁 228－頁 238），

第 52〈小伽那迦本生〉與第 539〈摩訶伽那迦本生〉，也可說是同一事緣（分

見《漢譯南傳》，第 32冊，頁 9；第 40冊，頁 250－頁 297）。而從佛典集出

的性質來說，550本生可能只是一時一地一部派的傳說，《大毘婆沙論》傳說

商諾迦衣（即商那合修，傳為阿難尊者之弟子）入滅時，有七萬七千本生失

傳（大正 27，頁 79中），可見本生的數目很難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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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發展來思考，就可以解釋此一現象。本生類經具體的呈現，菩

薩修行的「法法相因，法法相益」，釋尊在本生類經的種種行為，是

成佛資糧的累積（姑且不論釋尊本生中一些不善行，造成此生的「罪

報」），這與聲聞的解脫之道，主要以布施、持戒與聞（法），再加上

「欣求涅槃，厭離生死」的動機，就可以種下「順解脫分善根」種

子，完全不同（參本 § 2.1.）。 

在《說本經》中，阿那律自述他過去供養辟支佛的本生（本文§ 

3.1.之一），但阿那律於釋尊住世時，「只證得」不受後有的阿羅漢。

同樣是本生，阿羅漢的本生與釋尊的本生，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 4.1.3. 釋尊的本生與菩薩的概念 

《阿含經》／《尼柯耶》，已可看到不少事例，釋尊說到自己在

還未成正覺之前，是如何的修持（本文§ 3.7.4.）。這樣的教說，可以

看成是釋尊在勸勉弟子，只要照著同樣的方法，有為者亦若是，可

以獲得果證，這可說是把釋尊與聲聞弟子阿羅漢，放在同一立足點，

「共坐解脫床」來觀察。 

但從另一角度來看，《阿含經》／《尼柯耶》早已說到釋尊超勝

弟子之處，遠非聲聞弟子所能比擬，如果按照釋尊所說的方法，是

否能與釋尊一樣成就超勝阿羅漢？在情理上，這樣的疑問，應該是

存在的。《阿含經》／《尼柯耶》所開示的方法，讓弟子證得阿羅漢，

那麼是否有「成佛之道」？既然如此，很自然的就會想到「在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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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轉相續的信念，因果的原理下，惟有釋尊在過去生中，累積功德，

勝過弟子們，所以成佛而究竟解脫時，才會如優缽曇花那樣的偶然

出現，超過弟子們所有的功德。佛的功德勝過聲聞弟子，佛在前生

的修行也勝過聲聞弟子，這也是各部派所公認的。佛教界存有這樣

的共同心理，於是不自覺的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修行事跡，可敬

可頌，可歌可泣的偉大行為」（印順法師[1981]，124）。廣義的說，

釋尊本生事跡也是佛陀論的一環，但同時也發展出所謂的菩薩思想。 

在釋尊自述「過去」如何修行的經文中，南傳《相應部》，在說

到過去六佛，觀緣起而成佛時，都這麼說：「世尊應正等覺，未成正

覺菩薩時」，已說到了菩薩，與此相當的《雜阿含經》，但作「佛未

成正覺時」，缺少「菩薩」字樣。又如《中阿含經》的《長壽王本起

經》，《天經》，《念經》，《羅摩經》，都只說「我本未（得）覺無上正

真（或作「盡」）道（或作「覺」）時」，而南傳《中部》等卻都加入

「菩薩」一詞。漢譯《長阿含經》的《大本經》，說到毘婆尸成佛以

前，就稱他為菩薩，與南傳《長部》《大本經》相合，這種文本上極

為一致的差別，到底如何解說？一方面，除顯示菩薩此一語詞出現

的時代外，可以看出，成佛之前的釋尊，已被看成是某種特殊的修

行者，過去六佛也都如此，至少可以推知，菩薩就是這類修行者的

名稱，菩薩就是「成佛之道」的修行者。《雜阿含經》第 1177經，

出現「菩薩摩訶薩」乙詞（大正 2，頁 317上），可看成是此一概念

的具體呈現（詳見下一節 § 4.1.4.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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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尼柯耶》出現菩薩乙詞，以及其所預示的概念，

Bhasam認為：「就吾人所知，在部帙龐大的吠陀文獻中，看不到

Bodhisattva乙詞，或任何由類似用語所構成的複合詞；在早期

Hinduism與耆那教文獻，也是同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可以姑且作這

樣的結論（雖然還無法確實證明）：菩薩概念的原始形式完全是在佛

教的內部產生，沒有來自外部的影響。至於後代大乘形式菩薩概念

的發展，如何有外來的影響，要屬別一問題」」（Bhasam[1981]，21）。 

換句話說，菩薩是佛教所提出的名詞，而此一名詞所表示的意

義，在於：一方面是相對於印度當時的宗教與修道思想，顯示佛教

修道的基本理念是，一個有情（sattva，主要是人類）由雜染到清淨，

由繫縛到解脫（對外簡別）；另一方面則是，菩薩又有別於佛教內部，

以阿羅漢果證為代表的沙門果證（對內區分）。如果菩薩所代表的思

想，不是兼有對外簡別與對內區分的雙重性質，就沒有必要提出此

一新的名詞。 

從另一個角度來觀察，也許更可以看出本生與菩薩思想的關

係。耆那教與佛教一樣，都是主張業報理論，有情可以透過修持，

得到解脫；過去有「作津梁者」，未來也有。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每

一位作津粱者在為世間帶來解脫之前，必須經歷無數生，以不同的

形式出現，才能證得超勝的地位。這些作津梁者過去生中的行誼，

是教化性作品非常流行的題材（The history of these different p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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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s is a popular subject of the didactic writings）
156

。某人一旦達到要

成為作津梁者的行位，先要轉生在天上，長期享受超世間之樂，然

後下降人間，入於王后之胎，如同黃金之屋，以珍珠嚴飾」

（Glasenapp[1999]，275）。那麼釋尊本生事緣的不斷傳出，不但是

佛教本身信仰、教理的當然結果，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可說是理

論上必然而有的現象。 

 

§ 4.1.4. 菩薩概念的擴大 

此處所謂菩薩概念的擴大，有二種意義：一、菩薩此一名詞適

用對象的增加；二、修道者之所以能被稱為菩薩的條件，愈來愈寬

鬆（由從嚴，到從寬）。而此二意義，有其內在的關係。 

釋尊開始說法，初轉法輪之後，他已經由「法的成就者」，再進

一步增加了「法的開示者」的身份。當他說「世尊應正等覺，未成

                                                        
156 雖然是這樣，耆那教並沒有如同佛教的《本生經》或是《十地經》、《瑜伽師

地論》那樣，架構出次第有序的菩薩道。耆那教裏雖然也有大量的教化性故

事，用來展現包含 16修持法門的德行，但沒有一部作品是專門談論作津梁者

的「成就之道」，也就是沒有把這些過去行誼，配置到作津梁者的成就次第中

（參 Jaini[1981]，99）其原因很可能是因為﹕耆那的修持者不能以成為作津梁

者為目標，而作福德行為；嚴格說起來，如果這樣作，就是違反禁制（有所

求）。作津梁者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成就的，所以不會有授記，他也不會以

此為目標而精進求證（參 Jaini[1979]，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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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覺菩薩時」，他已不再是菩薩的身份。從形式上說，釋尊在菩提樹

下成正覺後，才能稱為是佛陀，在此之前只能稱為是菩薩（釋迦菩

薩），其分界點相當明確。南傳《相應部》，在說到過去諸佛觀緣起

而成佛時，都這麼說：「世尊應正等覺，未成正覺菩薩時」，所指的，

也是他們到菩提樹下，還沒有成正覺時的身份。如果把時間定位在

釋尊向弟子說法的時刻，當時的釋尊已不再是菩薩，而他所說的迦

葉佛等，也都已經成佛。所以在《阿含經》（《增一阿含經》除外）

或前四部《尼柯耶》（《小部尼柯耶》除外）裏，菩薩主要是指成佛

之前的狀態；但《阿含經》或前四部《尼柯耶》所說的菩薩起點是

在那裏？ 

南傳《長部》第 14《大本經》說到十幾項「諸佛常法」
157

，其

第 1 項是說：毘婆尸菩薩從兜率天，正知正念降下，而入母胎。第 2

項是，四天子來守護菩薩母與菩薩；到最後一項是菩薩出生時的一

些異象（《漢譯南傳》，第 6冊，頁 282－頁 286）。《長阿含經》第 1

《大本經》說的，大體一樣（大正 1頁 3下－4下）。而這幾項說的，

其實都是從入胎，到出生時的菩薩身份，卻稱為是「諸佛常法」！

                                                        
157 嚴格說起來，其中有好幾項，是菩薩母的特殊情況，有別於一般的其他懷胎

女性。但菩薩母怎會有這樣的特勝？依說一切有部《施設論》的解說，這都

是因為釋迦菩薩，過去所修的大行而產生的善業（大正 26，頁 517上－519

下）。菩薩剛入胎，就能以其過去的善業，而使其母胎乃至其母親，有特殊的

經歷，這與佛陀入滅後，其身體或遺物具有的神聖性，有異曲同工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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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代看來，菩薩與「諸佛常法」的關係，代表諸佛類型化進一步

的發展，本文在下文會再討論。此處所要說的是，毘婆尸佛成佛的

當生（最後身），被劃成二階段：從兜率天下降，一直到他證得佛果，

被稱之為「毘婆尸菩薩」；之後才是「毘婆尸佛」。雖然如此，從生

命一體不可分的立場來看，在那樣的情境之下，「毘婆尸菩薩」與「毘

婆尸佛」是指同一個人。 

釋尊最後身也是如此，「釋迦菩薩」與釋尊，有著一體不可分的

關係，二者是二而一，一而二，所以此可以指彼，彼也可以說此。

在聲聞佛教的部派，有不少佛典，一直維持此一概念，嚴格區分「釋

迦菩薩」與釋尊：在提及釋尊菩提樹下成佛之前事蹟時，都是用菩

薩來稱呼，例如漢譯的說一切有部《施設論》，從釋尊下降入母胎開

始，一直到成正覺，都說菩薩有如何的行為，以及為什麼菩薩要這

樣；而在成正覺後，就稱作是如來（大正 26，頁 517上－頁 520中）。

南傳的《中部》第 123《希有未曾有法經》（Acchariya-abbhUta Sutta），

在說明釋尊成正覺之前的種種希有法（在兜率天、入胎、出生等等），

都以菩薩來稱呼（《漢譯南傳》，12冊，頁 104－頁 110；Bodhi[1995]，

979─984），這都是嚴格區分釋尊與「釋迦菩薩」二者的用法。 

可是，漢譯《中阿含經》第 32《未曾有法經》（大正 1，頁 469

下－頁 471下），卻以世尊（釋尊）來指稱上昇兜率天、入胎、出生

等等，還沒有成佛的階段。而《長部》第 14《大本經》說的「諸佛

常法」，其實是諸佛還是菩薩時的特勝。南傳《佛種姓義釋》說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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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諸佛常法」，其第 1 至第 8項，是指在到菩提樹下，準備成正覺

之前的行為或狀態（DPPN，II，296－297；Horner[1978]，429－430），

把最後身菩薩的特勝，看成是諸「諸佛常法」，這都是「釋迦菩薩」

與釋尊一體不可分的用例。 

基於這樣的理解，或許可以推論：在較早的《阿含經》或《尼

柯耶》裏，菩薩乙詞，主要的用法應該是指：佛陀最後身的一期生

命中，從兜率天下降開始，一直到成正覺為止的那一段期間（甚至

可能是，專指這段期間）。換句話說，只有短短的不到 30年的時間

（以釋尊在 29歲出家為準，再加上十足月的住胎），可以稱作是「釋

迦菩薩」。前面所說南傳《尼柯耶》出現菩薩的用例，許多是指釋迦

菩薩到菩提樹下的情況；有一些雖然無法明確的推論，但在解釋上，

應該也是指釋尊的當生（最後身）。 

但在現存的漢譯《阿含經》，已可看到進一步的發展，菩薩乙詞

被用來指稱最後身之前的釋迦菩薩，或是更進一步的，把菩薩看成

修道者的類型。在這一方面，《增一阿含經》是最具體的例證：其一，

在釋尊未成正覺前，觀十二因緣，見古仙人道的傳說，《增一阿含經》

是說「我本為菩薩時，未成佛道」，已說到菩薩乙詞（大正 2，頁 718

上－下），但相對應的《雜阿含經》第 287經（大正 2，頁 80 中－81

上），就只單純的說「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其二，相反的，釋

尊在自述他六年苦行的情狀時，只說「我昔日未成佛道，在優留毘

六年勤苦」（大正 2，頁 744上 21－22）或「我昔未成佛道時，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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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彼大畏山而住」（大正 2，頁 670下 3－4），似乎反應出，佛典還

未出現菩薩乙詞的狀態。其三，《增一阿含經》二次說到：「昔我未

成道時，曾為菩薩，有鴿投我，我尚不惜身命，救彼鴿厄」（大正 2，

頁 616中；參大正 2，頁 766下），這裏所說的，很可能是釋迦菩薩

身為尸毘王時，捨身救鴿的事緣，而這是在釋迦菩薩最後身很久之

前發生的。其四，《增一阿含經》不但說到彌勒菩薩，也有所謂的「賢

劫中諸菩薩」（大正 2，頁 550下），這是人方面的擴大，可以稱為菩

薩的有情，已不在少數；還說到菩薩修六波羅蜜（大正 2，頁 645上

－中），或是所謂的「菩薩所行法」（大正 2，頁 599上 23），菩薩平

等而布施（大正 2，頁 565上、頁 826中）等等，這是一般所說的菩

薩修道論。而本經說到「一生補處菩薩」（大正 2，頁 601上、頁 749

下），以及如來的「義務」，包括使人發菩薩心與給予菩薩授記（大

正 2，頁 622下、頁 699上、頁 703中），這些已可看出菩薩行位的

芻型。所以在漢譯《增一阿含經》，已可看到菩薩概念相當程度的開

展。 

    在《長阿含經》第 3《典尊經》，帝釋天在忉利天與諸天眾談論

法義，「大梵王」也化作頭有五角髻的童子，前來參預盛會；帝釋天

說了佛的「八無等法」，童子（也就是大梵王）則講述釋尊的「大典

尊本生」，一開頭就說到：「如來往昔為菩薩時，在所生處，聰明多

智」（大正 1，頁 31中），此處所指的，也是過去生中的事緣，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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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最後身菩薩，但已經稱之為菩薩
158

。 

《雜阿含經》第 1177經，是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用例。該經先說

到一個譬喻：在灰河裏，「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聰明黠慧，樂樂、

厭苦，樂生、厭死」；「我當以手足方便，逆流而上。漸見小明」。經

文本身對此譬喻還給予解說：這樣的人就是「菩薩摩訶薩」，而「手

足方便逆流上」者，是精勤修學；「微見小明者，謂得法忍」（大正 2，

頁 316下－317中）。從經文整體意旨來看，所要表達似乎是：一個

菩薩修學的經過，到成正覺，轉法輪。 

不過，從《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卷 91）所收錄，此一經文

的解說（大正 30，頁 819下 3－頁 820下 8；印順法師[1983]，上，

348－352），卻可看出菩薩思想發展的一些動線。首先，《雜阿含經》

第 1177經被收在《瑜伽師地論》〈攝事分〉，可知本經被編入的時代，

不會太遲（實際上，《大毘婆沙論》就是依此經來解說菩薩的意義，

                                                        
158 釋迦菩薩的本生由別人說出來，這是比較特殊的例子，但南傳《長部》第 19

《大典尊經》相對應的部分，只有「世尊於何長等時間，為大智者邪？」（《漢

譯南傳》，第 7冊，頁 189），反而沒有出現「菩薩」之語。又，大梵王應該

是大梵天，依《大毘婆沙論》的說法，其壽命應該是一劫半，而此處的「劫」

是「四十中劫合為一劫」（大正 27，頁 509中）。《典尊經》本身並沒有說，

大梵王是以宿命智來知道此一事緣，這就可以假定︰大梵王是在天上「親眼

看到」釋迦菩薩生為大典尊的作為。如此一來，可以把「大典尊本生」的時

代，定位在這一劫；南傳《所行藏》把大典尊本生，放在「此一佛劫」，與《典

尊經》的說法，不謀而合（參本文註 190）。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二）   41 

 

 

見本小節稍後的討論）。其次，〈攝事分〉的攝頌說，此經的要旨是

「菩薩勝餘乘」（大正 30，頁 816下 25），是把菩薩看成勝過聲聞與

辟支佛的修道者，但《瑜伽師地論》說此處的菩薩，是「住最後有

諸大菩薩」，而其解說的內容，顯然是以釋尊一生的行誼，配合修道

次第的觀念，特別是釋尊佛傳中，傳說：釋迦太子還沒有出家前，

就曾在樹下獨坐，證得初禪
159

，《瑜伽師地論》認為：這是「後於自

他老病死法，正審觀察，能定忍可，如是名為『諦察法忍』，內自現

前」，此一解說的意義在於：依說一切有部的理論，最後有菩薩還是

凡夫（也有其他部派採此見解），所以釋尊要到最後有的當生，才證

得忍位。但經文用的是「法忍」，不太可能是誤譯，「法忍」（一般作

「無生法忍」），在大乘菩薩的修道論裏，是菩薩修持的重要轉捩點，

證得的時間不會太遲（印順法師[1981]，585－586），可見這應該是

《瑜伽師地論》所收錄、採用的聲聞佛法解說。但對於釋迦太子接

下來的出家、修行，《瑜伽師地論》說到：「宿世所習善根，一切善

行之所覺發」，或是「由於先世正等覺所，獲得無上究竟出離正聞勝

解，積集薰修身相續故」，也就是這個「凡夫」，在過去世所累積的

善根，以及在過去佛所聽聞到的開示，都在這最後生裏，水到渠成、

                                                        
159 《中阿含經》第 32《未曾有法經》把此事列為釋尊的未曾有法（大正 1，頁

470 下），可能隱含此意；南傳《中部》第 123《希有未曾有法經》就不列入

此項。但南傳的《本生譚》〈因緣論〉〈不遠因緣〉有提到此一情節（《漢譯南

傳》，31 冊，頁 94－95：「樹影之奇瑞」；Jayawickrama[199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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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熟蔕落的資糧。那麼，釋迦菩薩過去生中的種種，都是此生（最

後生）成就，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但文本上可看到這樣的用例，在西元前 150年至西元 50年之

間，印度中部地區出現了所謂的「古印度中部雕刻學派」（the ancient 

central Indian school of sculpture），透過現代的考古發現，可在

BhArhut、Bodh-GayA與 SAJcI等地的佛教遺址，可以知道其梗概。

而推定為西元前二世紀時的 BhArhut佛教遺址，「有四十餘則的本生

（jAtaka）160，已經被辨認出來，釋尊還在菩薩的階段，以人類或動

物的形式出現，相對來說，釋尊當生的事跡，大約只有十則；到了

Bodh-GayA，釋迦菩薩本生與釋尊當生的浮雕，在數量上就差不多；

至於在 SAJcI，釋尊本生只有五則，相反的，釋尊當生的行誼，就有

詳細的描繪（Lamotte[1988]，404－405），此一現象在佛教藝術，特

別是佛像的起源上，自有其意義（參 Lamotte[1988]，435－441）。 

為什麼要在這些建築刻上釋尊的本生（也就是釋迦菩薩的行

誼）？從以釋尊來看待「釋迦菩薩」的用例來說，「未成佛以前，如

                                                        
160 Lamotte此處是引用 H. Lyders，BhArhut und die buddhistische Literatur，

Leipzig，1934，pp. 132－135；但印順法師[1971]，567說：現存 Bharhut的

欄楯，有浮雕的「本生」二十八種；平川彰[1999]，307－308引干潟龍祥《本

生類經思想史的研究》頁 22說：Bharhut欄楯上雕刻有本生圖，附有本生

銘文的就有二十種；Basham[1981]，22說「大約三十種本生」（about thirty jAtaka 

tales）。這些差異可能是依據不同的判讀標準，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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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尊的誕生、出家……，一般佛傳都稱之為『菩薩誕生』，『菩薩出

家』。然今發見 Bharhut佛塔，欄楯上所有的雕刻中，有釋尊從兜率

天下降，入母胎；及離家以後，自己割去髮髻，為帝釋天所接去供

養的圖像。銘文作『世尊入胎』、『世尊的髻祭』」（印順法師[1981]，

126；平川彰[1992]，235－238），也就是說，在西元前二世紀 BhArhut

佛教遺址，雖然有許多「釋迦菩薩」的行誼，但其營建者，是以「世

尊」來稱呼「釋迦菩薩」；至於這些佛教遺址中，所刻畫本生數目的

增減，很可能反應出佛陀論的發展。在「後釋尊時代」的初期，印

度本來就有以象徵性符號，來表詮神祇的習慣（Lamotte[1988]，

406），又受到佛教十四無記固有思想的「限制」，佛弟子往過去看，

在「釋迦菩薩」本生，看到入滅後的釋尊，也就是：如果無法以具

體形象，來表現聖者
161

，但本生裏的釋迦菩薩，既是釋尊生命一體不

可分的部分，那麼以此來表彰釋尊的盛德，應該是妥當的，何況這

                                                        
161 在現代學者的論述裏，這涉及佛像起源的問題（含年代及地區），但依 Jaini

（[1979]，191－192）的說明︰營造以及崇禮聖者的圖像，可能在孔雀王朝

（Mauryan，約西元前 300年）已經開始。現存一件約西元前 150年，Kalinga

（今日印度 Orissa）的 KhAraveda王所留下的銘文，記載到︰國王發動戰爭，

為的是取回一尊被難陀王朝（Nanda dynasty）所帶走的 Ananta Jina（第 14位

「作津梁者」）的造像。這件現存最古老的耆那教石刻銘文，意味著崇禮耆那

像，起源甚早。耆那教內部，對於崇禮耆那像，有不同見解，參考 Glasenapp

（[1999]，429－439）的討論（Glasenapp（[1999]，44腳注、431－432，雖然

也說到此一銘文，但認為其年代不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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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法相因，法法相益」的教理。可是隨著佛陀論的發展，在

思想上，甚至到了釋尊實際上沒有入滅的程度，要到此一階段，才

不會再受到十四無記之類思想的限制，可以用各種的形象來徵表釋

尊
162

。 

    前面說過，《雜阿含經》第 1177經出現「菩薩摩訶薩」的用例，

而依《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所收錄的解說，這是指最後身菩薩，

也就是釋尊成佛的當生，但因為被看作是「住最後有諸大菩薩」，其

中含有「諸」字，解釋上，可以廣泛指諸佛的最後身。同一經文，

在《大毘婆沙論》可以看到不同的理解。《大毘婆沙論》卷 176至卷

178，以相當的篇幅討論菩薩的論題（但不僅於此處，而是散見各處，

參考河村孝照[1975]）。說一切有部的根本論典《發智論》提到：「齊

何名菩薩？答：齊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得何名菩薩？答：得相異

熟業。如說：慈氏！汝於來世，當得作佛，名慈氏如來應正等覺」（大

正 26，頁 1018上；參本文註 9）。《大毘婆沙論》之所以要討論此一

問題，是因為有人只以簡單的微小善行，就很有「自信」的，自稱

是菩薩。大概是因為這樣的人太多了，而《發智論》的作者迦旃衍

尼子（約西元前一、二世紀；參印順法師[1968]，115），與集出《大

毘婆沙論》的諸聖者認為，這與他們所認知的菩薩，差太遠了，所

以要給予嚴正的辨明。因此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修道者要具備怎樣

                                                        
162 佛教建築，包括僧舍寺院，應該有怎樣的圖畫題材，在《根本說一切有部毘

奈耶雜事》（T 1451，大正 24，頁 283上以下）有所討論（參考本文§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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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到什麼程度，才能稱得上是菩薩（參本文§ 1.5.）。《大毘婆

沙論》討論的開端，引經說：「有一有情，是不愚類，是聰慧類，謂

菩提薩埵」（大正 27，頁 886下），此一引文的前半段，應該就是《雜

阿含經》第 1177經的「中有一人，不愚、不癡，聰明黠慧」；至於

「菩提薩埵」與「菩薩摩訶薩」的用語，雖然不同，解釋上可認為

一樣的意義。《大毘婆沙論》認為，經文對菩薩作這樣的描述，但沒

有說到怎樣的階段，才稱得上是菩薩，所以不能不加以解說。 

    依《大毘婆沙論》的見解，菩薩修道的時程是三阿僧祇劫又百

大劫，而修道者一直要到「百劫修相好」的階段（釋迦菩薩因為超

越九劫，所以只有九十一劫），才能稱作是菩薩（大正 27，頁 886下、

頁 887上－頁 892上），所以《大毘婆沙論》所說的菩薩，其身份達

百劫之久，顯然比《瑜伽師地論》把《雜阿含經》第 1177經解說為

「最後有菩薩」，在範圍上，來的寬廣許多。 

     以釋迦菩薩來說，《大毘婆沙論》有幾項見解，值得注意。 

首先，《大毘婆沙論》認為，釋迦菩薩自九十一劫以來，就不墮

惡趣。這固然符合《大毘婆沙論》本身的主張：菩薩要得五勝事（大

正 27，頁 887上），但為什麼能夠不墮惡趣呢？因為在說一切有部的

聲聞修道論裏，修道者要證得順抉擇分的「忍位」，才能不墮惡趣（「忍

不墮惡趣」），前述《雜阿含經》第 1177經說，「微見小明者，謂得

法忍」的經文，《瑜伽師地論》所收錄的解說，把此一時點，放在釋

迦太子出家前，樹下得初禪的時候，應該就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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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身菩薩「猶是凡夫」，在此之前，則還沒有證得忍位，因為釋迦菩

薩本生中，有太多次以旁生的身份出現。《大毘婆沙論》就此問題，

卻在不同的地方，另闢解說：不墮惡趣，不一定要順抉擇分（中的

忍位），思、戒、聞、思，這一些修持，都可以障礙惡趣。而且菩薩

在行布施時，一行為同時兼有戒與慧的成份（行戒、慧時，也是如

此），這些修持，就足以障礙地獄罪報，何況是旁生惡趣（大正 27，

頁 33上）！又，菩薩之所以不會證得聲聞道的忍位，是因為一旦證

得此位階，就不能生在惡趣，但「菩薩發願生惡趣」（大正 27，頁

33中），這樣的思考，使菩薩本生中，生為旁生的事緣，在教理上有

一定的支撐，而不純是一般的大眾信仰。 

其次，「菩薩九十一劫以來，常憶宿命，於死有、中有、本有、

生有，常無倒想，不失念故」（大正 27，頁 863下），所謂「常憶宿

命」的能力，這在得禪定而有宿住隨念智的情況，固然不成問題，

但在沒有修得禪定時，則是有所謂的「本性念生智」（大正 27，頁

522下－頁 524中），這也是菩薩五勝事的其中一項：捨有忘失念，

恆得自性生念（大正 27，頁 887上）。因為釋迦菩薩「恆得自性生念」，

所以他從入胎、住胎，到出胎，都能不失正念、正知。釋迦菩薩出

生後，馬上就能步行七步，唱言這是最後身。《長阿含經》第 1《大

本經》（大正 1，頁 3下－4下），與南傳《長部》第 14《大本經》說

「諸佛常法」，其實就是釋迦菩薩入胎，到出胎的特殊情況，這在南

傳的《中部》第 123《希有未曾有法經》及漢譯《中阿含經》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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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有法經》（大正 1，頁 469下－頁 471下），就稱作未曾有法，

表示釋迦菩薩出生的經過，已經勝過一般人。Hara（[1981]，146－

153）引述不少資料，說明在印度的文獻中，胎兒在母胎中，其實也

是具有念（smRti）與智（jJAna）的，但造成出生後失去念智，主要

是在出生時，經過產道（yoni），這就是一般所說的生苦

（janma-duHkha）。而在釋迦菩薩出生的經過裏，最特殊的是，釋迦

菩薩從其母的右虎（dakSiNa pArZva）出生，也就是「非產道生」

（ayonija）；在梵文資料裏，固然有說到許多古代神祇，異於常人的

特殊出生方式，因陀羅（Indra）也如同釋迦菩薩，從母親的右虎出

生。佛典之所以這樣傳說，除了要把其創立者，提昇到遠古神祇聖

者那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要彰顯釋迦菩薩因為是「非產道生」，

就沒有生苦，所以能不失正念正智（Hara[1981]，156）。不過正如

Hara（[1981]，157）所說的，佛陀神話化的過程，與印度整個文化

背景，有密切的關係，這可從印度宗教文獻看出來。佛陀從其母的

右虎出生，這樣的出生方式，只出現在梵文資料MahAvastu（《大

事》）、Lalitavistara（《普曜經》）、Buddhacarita（《佛所行讚》）及其

漢譯本。就這一點來說，梵文傳統的神話化程度，顯然強過巴利語

佛典傳統；如果右虎出生的傳說，確實僅出現在梵文資料，這可能

是因為巴利佛教徒，並不須要佛陀沒有印度人所熟知的

janma-duHkha（生苦）。不過，南傳佛典即使沒有從右虎出生的情節，

仍然傳說釋迦菩薩是正知正智出母胎，從另一角度來說，這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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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神奇
163

！從形式來看，釋迦菩薩的出生情節有神話化的色彩，佛典

把這一些說成是「未曾有法」
164

，但這是釋迦菩薩過去菩薩大行的結

果，所以才有菩薩得五勝事中的「恆得自性生念」，這樣的概念，從

《大毘婆沙論》討論四種入胎的問題時，就可以看出來，同時顯示

菩薩概念的進一步發展。 

四種入胎是指：一、不正知入、住、出母胎；二、正知入母胎，

但不正知住胎與出胎；三、正知入、住，但不正知出母胎；四、正

                                                        
163 南傳《本生譚》有幾則說到：釋迦菩薩在本生中，就有憶念更過去生的情況，

如第 415〈酢味粥食本生〉（《漢譯南傳》，35冊，頁 254）；第 421〈理髮師甘

伽瑪拉本生〉（《漢譯南傳》，36冊，頁 28）；第 538〈啞躄本生〉（《漢譯南傳》，

40冊，頁 211）。另外，釋迦太子在誕生之後，馬上能口自宣言，在釋尊的本

生中，也有二則說到釋迦菩薩具有這樣的特殊能力：釋迦菩薩生為「大藥」

（Mahosadha）的那一生（第 541〈大隧道本生〉，《漢譯南傳》，42冊，頁 3）

以及生為 Vessantara的那一生（第 547〈Vessantara本生〉（《漢譯南傳》，42冊，

頁 182）。南傳《本生譚》〈因緣論〉稱這是「三生發語」（《漢譯南傳》第 31

冊，頁88－頁 89；Jayawickrama[1990]，71）。 
164 從形式上來說，「未曾有法」是九分教的一種；在內容上，原來是通指世間、

如來、佛弟子、三寶等等的「甚希有事」，只不過，在後來的發展中，傾向以

傳述佛陀的希有功德為主。參考印順法師[1971]，586－589；漢譯《中阿含經》

特別立〈未曾有法品〉，收錄 10部經典（大正 1，頁 469－頁 485），說到釋

尊與佛弟子，包括在家信眾郁伽長者、手長者在內。這符合早期廣義的「未

曾有法」的概念，可見佛法的「未曾有法」，與一般所說的「神蹟」，有所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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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入、住、出母胎。《大毘婆沙論》既然認為，修道求佛果者要到「百

劫修相好」的階段，才能稱作是菩薩，但在說明這四種入胎時，《大

毘婆沙論》說到的見解裏，有說：「第四入胎，是第三阿僧企耶菩薩；

第三入胎，是第二阿僧企耶菩薩；第二入胎，是初阿僧企耶菩薩；

第一入胎，是此前菩薩」。另一種見解是：「第四入胎，是最後身菩

薩，謂從龤史多天歿，下生淨飯王宮時；第三入胎，是一生所繫菩

薩，謂當從瞻部州歿，生龤史多天時；第二入胎，是次此前生菩薩，

謂所從歿生瞻部洲迦葉波佛法中，修梵行時；第一入胎，謂此前菩

薩」。《大毘婆沙論》則以「菩薩九十一劫以來，常憶宿命」，而認為：

前說為是（大正 27，頁 863上－下）。姑且不論此一問題的意義
165

，

在這裏可以看到，在菩薩乙詞之前，加上某些形容詞（限定詞），而

代表不同階段的菩薩。 

     以釋迦菩薩來說，他在從兜率天下降，就是最後身菩薩；往前

推算，他在兜率天時，是一生所繫菩薩
166

；至於在上昇兜率天之前的

                                                        
165 在這第二種見解裏，所謂一生所繫菩薩，是從瞻部洲歿，生龤史多天。但依

佛教的世間論，龤史多天的天子應該是化生，怎會有入胎，住胎？參《大毘

婆沙論》本身的說明（大正 27，頁 626中－下）。 
166 一生補處菩薩，或一生所繫菩薩，確定的意義為何，經論有不同的說法。

eka-jAti-pratibaddhA  bodhisattva有譯為一生補處菩薩，也有譯作一生所繫菩

薩；而 eka-jAti-pratibaddha，又有一生所繫、一生相續、一生得、一生補處、

一生當成、一生獲得等等，不同的譯語（參《平川漢梵》，13 左）。之所以會

有不同的解說，主要是一生補處菩薩，是指人身？天身？還是人天多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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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生，就是「三生（身）菩薩」。南傳《本生譚》〈因緣論〉傳說：

釋迦菩薩在生為 Vessantara太子之後，次一生就上昇在兜率天（《漢

譯南傳》31冊，頁 81，此處譯為「一切度」；Jayawickrama[1990]，61；

參考 Horner[1978]，80、387－388；DPPN，II，947），按照這樣的理

解，Vessantara就是「三生菩薩」。相對於南傳佛典的傳說，漢譯佛

典大體上是說：釋迦菩薩在迦葉佛座下學法之後，緊接著就轉生兜

率天，如漢譯《中阿含經》第 32《未曾有法經》說的未曾有法，第

1項－第 3項就是：「迦葉佛時，始願佛道
167

，行梵行，生兜瑟哆天」

                                                                                                                      

為《大毘婆沙論》本身已說到：釋迦菩薩生在淨飯王宮，是最後身；再往前

推，還在兜率天時，是一生所繫；那麼生在兜率天的前一生，就是「三生菩

薩」。參考《三彌勒經疏》（T 1774，大正 38，頁 313上－中）的解說。以本

文的彌勒信仰來說，彌勒菩薩生在釋尊當時，就是「三生菩薩」；當他如「上

生信仰」所說的轉生兜率天後，就是一生補處菩薩。《大毘婆沙論》說：「欲

界天中，如補處慈尊為諸天說法」（大正27，頁 152 下），以及補處菩薩在龤

史多天說法（大正 27，頁893上），應該就是說：彌勒菩薩在兜率天時，是一

生補處菩薩。 
167 從字面上來看，「始願佛道」，很容易被解讀成：釋迦菩薩在迦葉佛座下，才

開始願求佛道。漢譯《施設論》也說：釋迦菩薩「最初為菩提故，勤修梵行，

正念具足，親近修習，廣多施作，發大誓願：（中略）。以是因故，我於迦葉

如來法中，最初為菩提故，修梵行已，得生兜率陀天」（大正 26，頁 518中－

中）。從多佛相續的架構，以及大量的釋迦本生，如果說釋迦菩薩在迦葉佛，

才「始願佛道」，實在很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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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頁 469下－頁 470上；同旨，參見《施設論》，大正 26，

頁 518中－下），漢譯《佛本行集經》〈上託兜率品〉第 4 也說的很

明確：「護明菩薩大士從於迦葉佛世尊所，護持禁戒，梵行清淨。命

終之後，正念往生兜率陀天」（大正 3，頁 676中）。所以釋尊在生為

護明（JotipAla）時，是「三生菩薩」（《中阿含經》第 63 經《鞞婆

陵耆經》說，釋迦菩薩在迦葉佛的座下時，叫優多羅童子，但大部

分的資料說釋迦菩薩當時叫護明，參《印佛固辭》，251，720）。 

    除了最後身菩薩、一生補處（一生所繫）菩薩，還有更前一生

的菩薩身份（「三生菩薩」），此處又說到：第三阿僧企耶菩薩、第二

阿僧企耶菩薩，與初阿僧企耶菩薩。嚴格說起來，在《大毘婆沙論》

本身修道者在三阿僧祇劫的階段，還不能稱作菩薩。這是不是單純

的，敘述上的方便用語？因為以釋尊已經成佛的角度來看，基於此

一有情的多生相續，而方便的稱呼為菩薩。還是確實已把菩薩的概

念，更往前延伸，而適用在三阿僧祇劫修行的階段？這樣的問題，

也許有不同的見解，但《大毘婆沙論》另外說到二種菩薩，則具體

的顯示菩薩概念的擴大：一、樂法菩薩；二、近佛地菩薩。 

    《大毘婆沙論》在討論到這樣的問題：一生補處菩薩為什麼要

生在兜率天？其中有一項見解認為，這是因為：菩薩「為化龤史多

天無量樂法菩薩眾故」，而「兜率天有九廊院，每一廊院有十二踰善

那量，樂法菩薩常滿其中」（大正 27，頁 893上），事實上，彌勒菩

薩在兜率天為天眾說法，被拿來當成是諸天界也有法供養的例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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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27，頁 152下）。那麼，那一些人是樂法菩薩？怎會有無量樂法菩

薩眾？無論如何，此一傳說顯示，有許多可稱為是菩薩的有情，在

兜率天聽一生補處菩薩說法。這樣的傳說也許太抽象，西元四世紀

的道安，在〈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序〉說：有彌勒等位四位大菩薩，

在兜率天，「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

不亦樂乎」（大正 28，頁 721上）；〈僧伽羅剎所集經序〉則說，僧伽

羅剎在命終之後，「尋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大正 55，

頁 71 中；參看本文§ 3.6.2.）。對照這幾位，被認為行位很高的「大士」，

《大毘婆沙論》裏的樂法菩薩，很可能是還不滿三阿僧祇劫的菩薩

道修行者。 

    另一個重要的發展，是「近佛地菩薩」（近佛菩薩，saMnikRSTo 

bodhisattva；《平川漢梵》，1142右，No. 3739；近行菩薩

（saMnikRSTa-bodhisattva；《平川漢梵》，1142右，No. 3739）。 

以本文的主題「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來說，《大毘婆沙論》認

為：釋迦菩薩之所以能超越九劫，是因為在底砂佛（或補砂佛）時，

釋迦菩薩專心一志，在七日七夜，一腳站立，以一偈讚歎底砂佛。

而此一事緣，同時被解釋成：這是釋迦菩薩圓滿精進波羅蜜的修持

（大正 27，頁 890中－下、頁 892中）。《大毘婆沙論》的集出者，

討論到一個問題︰「近佛地菩薩必於名句文身，得未曾得巧妙自

在」，既然有這樣的能力，應該要用種種的言辭來讚佛，怎會七日七

夜之內，只用一偈（似乎不善言辭）？對此問題，《大毘婆沙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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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說，但顯然把這「一偈讚佛」的事緣，定位在底砂佛（或補砂

佛）時，而當時釋迦菩薩是近佛地菩薩。那麼底砂佛（PuSya），或

補砂佛（TisSya），是何時出世的佛陀？ 

    漢譯《佛本行集經》固然說到，與《大毘婆沙論》一樣的「一

偈讚佛（弗沙佛）」（大正 3，頁 670上），但完全沒有超越九劫的說

法。在過去六佛的傳說裏，釋尊與毘婆尸佛二者之間，相距九十一

劫，可說是一個定數，情理上，超越九劫的事緣，不可能發生在這

段期間。在《佛本行集經》，釋迦菩薩以一偈讚佛之前，曾值遇「古

釋迦牟尼」（《大毘婆沙論》也說到「古釋迦牟尼佛」，如果以本論所

說的成佛時程，則是在三阿僧祇劫又九十一劫之前，參看大正 27，

頁 891中－頁 892上），接下來是帝沙佛、弗沙佛、見真理佛，與毗

婆尸佛。這五位佛陀也分別授記釋迦菩薩，會在一百劫、九十五劫、

九十四劫、九十三劫、九十一劫之後成佛。既然他們已經明白的說

出，釋迦菩薩將來成佛的時間，現在的問題是：這一百劫、九十五

劫、九十四劫，是否內含釋尊有所超越的九劫？如果不包括在內，

那麼表示這三位佛陀沒有預見這一段事緣，這對這三位佛陀的未來

智，顯然是一大缺憾，佛典的集出者，恐怕無法處理此一難題。如

果這一百劫、九十五劫、九十四劫、九十三劫包括釋迦菩薩所越的

九劫，怎麼不明講？《佛本行集經》不說「一偈讚佛」有超越九劫

的效果，應該有他的考量。 

    至於《大毘婆沙論》，此問題可能比較單純。《大毘婆沙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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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主張：釋迦菩薩在九十一劫修相好業的期間，只值遇六佛（大正

27頁 891－中 892上；參本文 § 2.21.之 E），而這六佛就是《長阿含

經》第 1《大本經》（與南傳《長部》第 14《大本經》）所說的過去

六佛。換句話說，釋迦菩薩以「一偈讚佛」，應該是發生在三阿僧祇

劫的修行期間，而這在「齊何名菩薩」的論議裏，此一階段還不能

稱作是菩薩。saMnikRSTa-bodhisattva乙詞中的 saMnikRSTa，在辭

典上的意義是：類似的、接近的意思（《荻原梵漢》，374右、1404

右）
168

，從文義來說，既然是接近於菩薩、類似於菩薩，就還不是菩

薩；頂多只能說是「準菩薩」，但漢譯佛典多譯作「近佛（地）菩薩」。 

    無論如何，《大毘婆沙論》本身，已把菩薩的定義，更往前推到

三阿僧祇劫的修行期間，也就是「百劫修相好」之前的階段，這可

說是一大突破。而從《大毘婆沙論》說到的幾則關於近佛地菩薩的

論議，可以看出《大毘婆沙論》集出者，已把近佛地菩薩，看成相

當高的行位：一、善眼仙人（Sunetta）修行四無量心，轉生光音天，

這是《阿含經》／《尼柯耶》一致的傳說（參《印佛固辭》，663；

DPPN，II，1213所引），善眼仙人雖然被認定是釋尊的前生，也就

是釋迦菩薩，但《阿含經》／《尼柯耶》都傳說：善眼仙人當時的

修持，是不圓滿的，還會流轉生死；而拿來與釋尊成佛後的「所證

法」與「所說法」，形成強烈的對比（如《中阿含經》第 8《七日經》，

                                                        
168 《平川漢梵》，616，No. 1668，則列有：「最近同時」之梵語為 saMnikRS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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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頁 428下－頁 429下；DPPN，II，1213所敘述的，也很明

白的說明此點）。現在，把善眼仙人看成是近佛地菩薩（大正 27，頁

424下－頁 425中），顯然是把善眼的修持，看成是釋尊成佛的資糧，

成為釋迦菩薩大行的一部分。同一事緣，有著不同的評量。《大毘婆

沙論》甚至說：「世無佛時，無有能起後三靜慮諸無量者；唯除鄰近

佛地菩薩」（大正 27，頁 425中）。二、近佛地諸大菩薩，是眾聖之

父，彼定不受卵、溼二生（大正 27，頁 627上）。三、布施「近佛地

菩薩」，能得大果（大正 27，頁 782下）
169

。四、在《阿含經》／《尼

柯耶》關於布施的教說裏，布施者所能得到的果報多寡，其認定的

標準，分別有：1.布施者本身的態度、動機、方式；2.布施的東西；

3.受布施的對象，也就是福田。在以福田作福德校量標準的情況，《中

阿含經》第 155《須達哆經》（大正 1，頁 677中－下）與第 188《瞿

曇彌經》（大正 1，頁 722中），分別說到兩種形式上大同小異的情況，

但《大毘婆沙論》說到同一問題，引契經說：「如吠羅摩婆羅門，以

如是諸妙飲食，布施摩訶娑羅婆羅門眾；有以飲食，布施瞻部林異

生，此獲施福果大於彼」。這樣的比較，是《須達哆經》與《瞿曇彌

經》所沒有的；問題是：「瞻部林異生」，究竟是指怎樣的有情？自

然要給予解說。《大毘婆沙論》提到，有人認為：這是指近佛菩薩；

                                                        
169 《大毘婆沙論》這樣的看法，也可見諸《俱舍論》，只不過《俱舍論》改作

「最後生菩薩」（大正29頁 96下）；另參《增一阿含經》所說，供養父母與

一生補處菩薩，得大福果（大正 2，頁 6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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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毘婆沙論》反對此一見解，因為「諸有布施近佛菩薩，所獲

施福，勝俱阮（koTi）阿羅漢眾」
170

，所以「瞻部林異生」應該是指

「已得順決擇分善根異生」，因為「其德勝彼婆羅門」（大正 27，頁

678上－中）
171

。到底基於怎樣的理解，使《大毘婆沙論》的集出者

認為，布施近佛菩薩勝過布施很多
172

阿羅漢？ 

    南傳《本生譚》第 491〈大孔雀王本生〉（MahAmora JAtaka，《漢

譯南傳》，37冊，頁 220－頁 229），釋迦菩薩生為孔雀，有位獵師受

國王之命，入雪山捕捉此孔雀。孔雀雖然掉入獵師所設的陷阱，但

                                                        
170 《大智度論》說到類似於《須達哆經》的福德較量，提及「近成佛大菩薩，

應受凡夫人及聲聞、辟支佛供養」（大正 25，頁 747中），很可能是源自同一

傳說，只不過在《大智度論》裏，近成佛大菩薩應該不是異生（凡夫），因此

不容易看出：「異生如何能勝過阿羅漢」，這樣的震撼效果。又，《大智度論》

本身說到，在阿鞞跋致菩薩與佛道中間，「更有一人近佛道，疾欲成佛」，而

稱此人是「疾近作佛菩薩」（大正 25，頁 485下－頁 486上），這樣的位階，

是在阿鞞跋致菩薩（不退轉菩薩）與佛果之間，可說是很高的行位；而且還

有國土，「國中眾生皆是近佛道者」（大正 25，頁 712 中），由此看來，在《大

智度論》中，近佛菩薩的福德因緣自是勝過阿羅漢。 
171 《俱舍論》對此一問題，又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瞻部林中異生」，是指

（最）後身菩薩（大正 29，頁 56上；這是玄奘譯本，在真諦譯本，就沒有

那麼清楚，見大正 29頁 213上），並且對「毘婆沙者」所主張的：指「已獲

得順決擇分者」，有所檢討。關於此一問題，請參考本文§ 4.5.6.4.之八的討論。 
172 koTi，在漢譯佛典，或作億，或作千萬，但在解釋上，也可以表示：在數量

上很多很多（含有無法計算的意味，下文第伍節再討論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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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教化這位獵師，而獵師「實則彼已成就為辟支菩薩

（paccekabodhisatta）之波羅蜜」，所以獵師當下成為辟支佛。但他想

到：家裏還有許多鳥，被關在籠中，不知如何處理，而「菩薩具有

較辟支佛為大之知方便，攝取一切智慧」，所以孔雀教獵師（辟支佛）

發「誠實言」，因而釋放家裏的鳥。而獵師辟支佛在離開之前，現出

家相
173

，並讚說「尊身是余偉大之救主」。 

    從形式來看，這則本生最鮮明的印象是，孔雀以旁生之身，教

化獵師證得辟支佛，而且菩薩具有大方便，又是辟支佛的「救主」。

本來，在佛教常見的修行果證體系裏，辟支佛的行位是高於阿羅漢，

僅次於如來；在這則本生，菩薩竟高於辟支佛，而獵師由菩薩的教

化才證果
174

，又與一般所說辟支佛「無師自悟」的印象，並不相同。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辟支菩薩之波羅蜜」，這個概念，在南傳《本

生譚》裏，「辟支菩薩」的用例，可能只出現一次，但在注解書裏，

                                                        
173 在南傳《本生譚》，說到某人證得辟支佛的段落裏，都有這樣的文句，漢譯

《辟支佛因緣論》（T 1650，大正 32，頁 473上－頁 480上）也是如此。 
174 但南傳《本生譚》第 490〈五者布薩會本生〉，當時釋迦菩薩是苦行者，卻因

自認出身高貴，有高慢心，所以無法得禪定。有位辟支佛知道，「此人將於此

劫成佛」，所以前來降服釋迦菩薩的慢心（《漢譯南傳》，37冊，頁 215－頁

216）。如果說釋迦菩薩當時已經是「在此劫將成佛」，以通常所見南傳的「四

阿僧祇劫又十萬劫成佛」（本文§2.2.1.之 D）的時程來說，可說已快要成佛，

卻又要辟支佛協助，這與菩薩是辟支佛「救主」的說法，意趣完全不同（同

時又顯示，辟支佛也在說法度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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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少見，而注解書所呈現出來的辟支佛論議，甚至可以歸納出一

個辟支佛的修道歷程：出世時劫、發心的因緣條件、學法受教、禪

定所緣、出家、禪修、證悟等等（參 Kloppenborg[1974]，36－56）。

從這些論議，再配合「辟支菩薩」、波羅蜜的概念，可以想見，以求

證佛果為目標之菩薩道，也受到聲聞部派的注意。 

    《大毘婆沙論》認為：布施近佛地菩薩遠勝過阿羅漢；南傳《本

生譚》也出現菩薩勝過辟支佛的說法。不但是這樣，《大毘婆沙論》

引經說：「施食有二果無差別：一者、菩薩受食已，證得無上正等菩

提；二者、如來受彼食已，入於無餘大涅槃界」（大正 27，頁 680上）。

論文所說的是：釋迦菩薩六年苦行後，決心放棄，然後接受牧羊女

的供養
175

，以及釋尊入滅前，接受純陀的供養。這段經文在《長阿含

經》第 2《遊行經》作：「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臨滅度，能施食

者。此二功德，正等無異」（大正 1，頁 18下），指的是「佛初成道」

與「佛臨滅度」。但從這段話的因緣是：釋尊受最後供養後，身體不

適，純陀相當自責；釋尊要安慰純陀，才有這段教說。這既是指釋

尊一生兩個重要「通過儀式」之前的事緣，所以《大毘婆沙論》說

的較為合理，法顯譯《大般涅槃經》（T 7，大正 1，頁 198下）說的

就與《大毘婆沙論》一致
176

。此一教說，在大乘的《大般涅槃經》就

                                                        
175 此時的供養者的名字，傳說不一，見《印佛固辭》，649右－650左，s. v. 

SujatA(1；夷)、《印佛固辭》，446右，s. v. Nandabala； 
176 參看南傳《長部》《大般涅槃經》（《漢譯南傳》，7冊，頁 89－頁 90）；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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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釋，而其解釋主要是針對這樣的疑問：成道前的釋迦菩薩，1.

一煩惱未盡，未成就一切智；2.菩薩只是眾生的煩惱之身，雜食之身；

3.菩薩未具足六波羅蜜；4.菩薩受食後有消化等行為，而有五事果，

但如來受施「不食不消，無五事果」。這樣的疑問，在菩薩與佛陀概

念上的區別，的確是很有意義。大乘《大般涅槃經》的解說，十足

表現佛性常住的思想（《大般涅槃經》，T 374，大正 12，頁 372上－

中；《大般涅槃經》，T 375，大正 12，頁 611中－頁 612上）。比較

起來，《大毘婆沙論》收錄多種解說，從多樣化的角度來看此一教說

（大正 27，頁 680上－中），反而突顯菩薩思想的多樣面相
177

。 

    本小節到此，可作一小結。在較早的《阿含經》或《尼柯耶》

裏，菩薩乙詞主要的用法，是指最後身菩薩，從下降、出生，到出

家，成正覺的這段期間。所以稱得上菩薩的有情，只有毘婆尸菩薩、

迦葉菩薩等少數幾個。而在多佛相續的架構裏，這幾個有情，從未

以菩薩的身份見面。但《發智論》討論了「齊何名菩薩」這樣的問

題，此一問題背後，顯示佛教內已有許多人自稱是菩薩，甚至多到

「泛濫」的程度。從《大毘婆沙論》對菩薩的種種論議，雖然顯示

                                                                                                                      

《自說經》（UdAna）〈婆吒離村人品〉第八第 5經，《漢譯南傳》，26冊，頁

161；Masefield[1995]，1031－1035。 
177 南傳《彌蘭王問經》對此一問題的看法主要是說，這兩次的供養之後，釋尊

都是入順逆九次第定；而釋尊只在這二日，有這樣的作為，見《漢譯南傳》，

63冊，頁 271－頁 274；Horner[1963]，2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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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智論》內部的傳統，有意對菩薩採取從嚴解釋，但菩薩思想這

股潮流的發展，使《大毘婆沙論》由從嚴，而改為從寬解釋，可說

是對此一潮流的反應。最後身菩薩、一生所繫菩薩、三身菩薩、近

佛地菩薩、樂法菩薩，這些不同的名稱，代表著某種意味的菩薩行

位；在人數上，也由一人，多人，乃至無量的「樂法菩薩」。這樣的

發展，應該是反應那一段期間的實況（雖然這樣的實況如何，還有

待研究）。不過，從比較抽象的角度來說，在業果相續的教理下，菩

薩過去生中的種種善行，都是成佛的資糧，那麼這些過去生的種種

作為，都是有意義的，不可或缺的，都應予注意。所以《大毘婆沙

論》在「菩薩（最後身菩薩）猶是凡夫」，這樣的基本主張之下，雖

然說「菩薩善根皆一坐得」（大正 27，頁 33上），但對於如來的種種

特勝（所證法）成因的觀察，例如大悲，就是：「必經三無數大劫，

修習百千難行苦行，方得如是無限大悲」，並且舉出聲聞與辟支佛修

習的情狀，使兩者形成強烈的對比（大正 27，頁 159中－下、頁 428

上－下）。從果說因，既然對於菩薩從發心到成就的過程，給予應有

的關注，那麼菩薩的意義，應該不必侷限在某個階段去論斷，而是

從其行為、「勝思願」（心態、發心）來觀察。《大毘婆沙論》說：「薩

埵（sattva），是勇猛者義：未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恒於菩提

（bodhi），精進勇猛，求欲速證，是故名為菩提薩埵（bodhisattva）」

（大正 27，頁 887中）。這樣的理解，與《般若經》的解說，意趣是

一樣的（參印順法師[1981]，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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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本生類經在教化與修持上的意義 

    這樣的發展，除了修持上、教理上的必然之外，也有事實上的

需要。釋尊入滅後，僧團的領導者除了要集出佛典，以免教法滅失

外，更大的挑戰是，如何確保教法持續流布，一方面要對外宏化，

保持接觸社會（至少，僧團的成長，必須要有來自社會的新血）。但

僧團的正常成長，新進人員的教育訓練、調伏，使其適應教團的生

活，勿寧是更為迫切的。新進人員根器不一，特別是在戒律方面，

涉及道德規範，生活公約，以及日常行事作務，如何使他們在抽象

的戒規中，體認其意義，潛移默化，更需要靈活的教育
178

。 

釋尊的本生，是過去世所發生的事情，依《長阿含經》第 17《清

淨經》的說法︰如果「過去世事虛妄不實，不足喜樂，無所利益」，

                                                        
178 Mannu[1990]主要是以錫蘭所傳的《長部》與《中部》尼柯耶為研究對象，透

過其使用語句與內容的類型分析、歸納，認為此二《尼柯耶》的原來用意，

並不相同：《長部》是要吸引新的信眾；《中部》則在表現佛法的領導者，使

其兼有現實存在的人以及理想原型（如來）的形象，另一方是要使新出家之

人，融入僧團生活與修持。印順法師[1981]，253－258，則分析漢譯《中阿含

經》（與《中部尼柯耶》）內容，也說：《中阿含經》繼承「弟子說法」的特性，

重視出家眾——僧伽（又見印順法師[1971]，732－747），但在《中阿含經》

中，把過去的傳說（本事），指為釋尊的本生，相當普遍（印順法師[1971]，

560），也就是說，本生的發展，即使在著重僧團內部的經典裡，也沒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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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是不會說的；一定要「過去事，有實、可樂，有所利益；如來

盡知，然後記之」（大正 1，頁 75 中－下），所以《阿含經》／《尼

柯耶》出現本生的傳說，自有其深刻的意義（未來事也是如此，所

以才有未來彌勒佛出世的傳說）。 

釋尊的本生既然是廣義佛陀論的一環，本生「所表達的意義，

這是關聯於前生後世，善惡因果的具體化。善惡因果，是佛法的重

要論題。然在佛法的開展中，一般的要求，不是抽象的原理，法則，

而要有具體的因果事實，可以指證。於是，傳述的古人善行，指證

為「即是我也」。對現在的釋尊說，這是前生的善行、高德，而形成

前後的因果事實；……律部中，舉為例證的世間事──過去的人（畜

生及非人）物，對現在的佛弟子，在傳說中也成為前生後世的因果

系」（印順法師[1971]，247），此類的教材，容易加深受教者的印象，

自然會受到重視
179

。 

                                                        
179 印順法師[1971]，245－250、559－568；印順法師[1981]，114－118，對於律

師所傳與經師所傳的本生，有所討論，可供參考。Schopen[1995]，486，則在

介紹 AvadAnaZataka的一則事緣（相當於漢譯《撰集百緣經》第 48則，〈長

者若達多慳貪墮餓鬼因緣〉，若達多長者本是富豪，出家之後，親友的供養很

多，但慳貪不肯分給別人，死後墮餓鬼，眾比丘要到其房舍，收其衣缽，此

餓鬼仍看守其遺物，不令人近），表達這樣的意見：一般以為 AvadAna是給

在家信眾看的，但這樣的看法可說沒什麼證據。許多這樣的事緣，顯然是以

出家眾為對象，處理的是僧團的事務，與在家眾關係反而不大。很可能，這

些道德化的事緣是集出給一般出家眾閱讀，在（印度）佛教史上，這樣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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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類教材受重視的程度，也可從佛典的集出，看出端倪。在佛

典集出的過程，雖有九分教（及十二分教），四阿含（或五阿含）等

不同的傳說，但其中的本生（jAtaka）、本事（itivuttaka）、譬喻

（apadAna、avadAna）、因緣（nidAna）等類集（以下通稱：本生類

經，因為這幾種雖各有其意義，但往往混在一起，不容易區別），有

許多部分是與釋尊的過去生有關。這幾類佛典的集出，在教理上就

                                                                                                                      

家眾，一直是僧團中的多數。按 Schopen所舉的事緣，是否專指涉及亡僧財

產分配的問題，或許有不同解讀，但就 AvadAna所訴求的對象，兼及緇素，

甚至是僧團的教材，應可贊同。此一情況，也可從佛典集出的方式來理解，

例如現行梵本《天譬喻》（DivyAvadAna），與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律典，有密

切的關係，依學者的研究，《天譬喻》應該是以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典為其主要

的資料來源（Hiraoka[1998]），其實，《大智度論》已經傳說，律典「略說有

八十部，亦有二分：一者、摩偷羅國毘尼含阿波陀那、本生，有八十部；二

者、罽賓國毘尼除卻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大正 25，頁 756

下）。所謂「除卻本生、阿波陀那」，在方式到底是指全部刪除？還是保留名

目，而把內容另外編集？並不清楚。在現存的《摩訶僧祇律》，一共有五十三

則的本生，或是詳說，或是略指，其中略指的部分，大體上是以如「本生」、

「本生經」、「生經」中說。或是類似的用語（參考印順法師[1971]，561－562），

律典中大量的本生，說明本生類經在僧團內部教育中的地位，而「如本生經

中說」，也可看出本生經早已單獨集出，成為共識，否則這樣的說法就沒有意

義。至於南傳的《本生譚》，在形式上，其「現在事」部分，絕大多數是以比

丘討論法義或是某一事件，作為介紹「過去事」的引子；而在內容上，「現在

事」有許多是在說明出家眾的戒規，或是出家修道上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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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陀論、菩薩論發展的一個面相，成為嗣後大乘佛法的重要來源
180

。 

大體說來，在九分教中，敘事性型態的佛典類型有四種：1.「本

事」，指有關過去生中的事，或「自昔展轉傳來，不顯說人、談所、

說事」的，本事或譯作無本起，就是不知道在那裡說，為誰說，而

只是傳說過去如此；2.「本生」指為了說明現在，舉出過去生中，曾

有過類似的事情。最後結論說：過去的某某，就是釋尊自己或弟子

們。這樣的宣說過去生中事，名為「本生」。「本事」與「本生」，都

是有關於過去生的事；3.「甚希有事」（adbhutadharma；

abbhutadhamma，未曾有法），指佛與大弟子，所有特殊的、希有的

功德（印順法師[1981]，111－112），而這往往是指特定的事緣。4.

「記說」（vyAkaraNa；veyyAkaraNa）中，有一類是未來與過去佛的

記說：聖者的證德，結合於三世，而有未來佛與過去佛。《中阿含經》

的《說本經》，佛記彌勒當來成佛。南傳《長部》的《轉輪聖王師子

吼經》，有未來彌勒佛出世的說明，與《長阿含經》的《轉輪聖王修

行經》相同。過去佛的「記說」，就是《長部》的《大本緣經》，說

過去七佛事（印順法師[1971]，531－532）。等到發展成十二分教，

新成立的「因緣」與「譬喻」，也是敘事性的類別。 

    不過，「本生」、「本事」、「因緣」、「譬喻」，在十二分教的解說

                                                        
180 參考印順法師[1981]，109—118、582－586的討論。平川彰（[2001]，298）：

「一般以為，佛傳文學可能起源於部派佛教，然後逐漸發展出超越部派佛教

的思想。可以說，佛傳文學的思想鼓吹了大乘佛教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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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有近似而又不同的意義（印順法師[1971]，556），再加上「譬

喻」與「記說」、「本事」、「本生」、「因緣」，在流傳中，都有結合的

情形，而「譬喻」與「因緣」的結合最深（印順法師[1971]，607－

608），就因為如此，後代的解說相當紛雜，往往不易辨別。所以本

事、本生、譬喻、因緣，有關釋尊過去生中的事跡是可以相通的。

過去生中事──「本事」，如解說為釋尊的過去事，那「本事」就成

為「本生」了。「譬喻」是賢聖的光輝事跡；屬於釋尊的「譬喻」，

從過去到現在，都是「譬喻」。釋尊過去生中的「譬喻」，就與「本

生」、「本事」相通。「因緣」的含義極廣，約某人某事說，就與「譬

喻」沒有多大的差別。如「因緣」而說到釋尊過去生中事、也就與

「本事」、「本生」的內容相通（印順法師[1981]，121）。 

    雖然如此，這些敘事性的傳說，在本質上，有些近似神話，有

的則接近文學作品，有的是採自印度的民俗傳說，不一而足，在傳

述的過程，往往任意改編增減，甚至使所要傳達的意趣，反而淹沒

在生動感人的情節中。而這類的傳說在後代雖被編入三藏聖典中，

但有些人認為這是「無甚高論」，所以以比較消極的態度來看待本生

類經。例如，《薩婆多部毘尼毘婆沙》在解釋〈皮革事〉的一則關於

二十億耳的事緣時
181

，就說「凡是本生、因緣，不可依也。此中說者，

非是修多羅，非是毘尼，不可以定義」（大正 23，頁 509中）；而《大

                                                        
181 參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皮革事》（T 1447），大正 23，頁 1050下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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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婆沙論》在討論然燈佛與釋尊初轉法輪處所的不同傳說時，對於

然燈佛部分的傳說，也說到「然燈佛本事，當云何通？答：此不必

須通。所以者何？此非素怛纜、毘奈耶、阿毘達磨所說，但是傳說；

諸傳所說，或然不然」（大正 27，頁 916中）；對於釋尊以六牙白象

的身形入母胎的傳說，《大毘婆沙論》也認為「此不須通，非三藏故。

文頌所說，或然不然，諸文頌者，言多過實」（大正 27，頁 361下）。

對於傳說，或是文學作品，之所以有此態度，是因為「傳說是可能

誤傳的，所以不能引用為佛法的定量（準繩）。從本生、譬喻等的傳

說性來說，說一切有部的見地，是富有理性而不是輕率的信賴傳說」

（印順法師[1981]，123）。 

    雖然有這種態度，但本生類經不斷的傳出，是一股沛然莫之能

禦的潮流，而富有理性的論師並不是固不可通，真正的理性離不開

感性，《薩婆多部毘尼毘婆沙》只是「不輕率的信賴」，而對本生傳

說有所抉擇，但也對律典中的本生事緣加以肯定：「說本生因緣者，

一、以證輕毀過罪故；二、息誹謗故，若不說本生，外道當言：瞿

曇沙門無宿命通；三、以成十二部經故，此是本生也，佛用願智以

知過去」（大正 23，頁 540上），按照這樣的理解，還是肯定本生類

經的正當性。而《大毘婆沙論》雖大體對傳說、「文頌者言」表示疑

慮，而說「此不須通」，但畢竟還是給予會通，如前面說到的六牙白

象傳說，「若必須通，應求彼意，隨現夢相，故作是說。謂彼國中夢

見此相，以為吉瑞，故菩薩母夢見此事，欲令占相。諸婆羅門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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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言：此相甚吉！故法善現作如是說，亦不違理」
182

；同樣的，前面

提到的「然燈佛本事」初轉法輪處所的傳說，也是如此，《大毘婆沙

論》對於然燈佛的另一則傳說，甚至直接解說，並沒有否認其「真

實性」（大正 27，頁 506上－中）。換句話說，即使富有理性的阿毘

達磨論師，也肯定本生類經，而這種抉擇、會通的態度，可能反而

具有「防火牆」的作用，使本生類經的發展，在形式與內容上，能

保有佛法的價值考量，傳達佛法的意趣。 

    本生類經說明了釋尊或弟子過去生的事緣，這些事緣可能是修

行上的範例，或是傳達值得讚歎的德行，或是教理的例證，或是說

明某事（現在事）的原因（過去因），也可能要說明一種「錯誤的示

範」等等，可說極為多樣化，各有意趣。 

    此處可以說明幾則本生類經在教化，甚至是修持上的具體用例。 

    「六念法門」是很早就成立的法門，其中的「念佛」所繫念的，

主要是佛的十號
183

，而隨著時代的推移，以及佛教思想的發展，在《大

                                                        
182 依耆那教的傳說裏，一個當生要成為「作津梁者」的人，在入母后之胎前，

其母會有十四或十六種夢，作為瑞相，其中第一個就是白象。參

Glasenapp[1999]，275；Jaini[1979]，6－7，耆那教的白衣派（WvetAmbara）

是說十四大夢；天衣派（Digambaras）說十六大夢。 
183 《雜阿含經》，第 554經，大正 2，頁 145中；南傳《增支部》十一集 12經

（《漢譯南傳》，第 25冊，頁 274）；Lamotte[1970]，1329－1333有詳細出處

與巴利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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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度論》所說的「念佛」內容，就大大的擴充，及於佛的所證功德，

包括五無漏蘊，卅二相八十種好等等（大正 25，頁 219中－頁 221

中），但還是限於佛陀的境界。漢譯《解脫道論》這部論書也說到很

廣泛的念佛內容，其中最特別的是：「以四種行，修念世尊。本昔因

緣，以起自身，以得勝法，以作世間饒益。從初所願，乃至最後。

生於此中間，久遠之時，二十阿僧祇劫，一百千億，觀凡夫根念根

所………施、戒、出、忍、諦、受持、慈、捨、精進、智慧，皆令

滿足，為得菩提」，不但說到南傳佛教的十波羅蜜，接下來還舉十幾

則本生事緣，結尾部分則是，「如是以眾願門，當念世尊本生功德」

（大正 32，頁 427下）。「念佛」，顧名思議，當然是繫念佛之功德、

特勝，但在此處已經及於佛的「本生功德」，也就是釋尊還沒有成佛

之前，在菩薩階段的作為，有一些也是念佛的所緣，的確是值得注

意的發展
184

。南傳《清淨道論》所解說的「念佛」（「佛隨念」），固然

是以佛之功德為所緣，而且是以佛之名號所表詮的特勝，作為「所

念」的內容（葉均[1988]，上，306－330），但《清淨道論》在討論

如何修習慈心無量時，如果修行者在經過努力後，還是無法息滅瞋

                                                        
184 《大智度論》並不是沒有說到念菩薩，「諸菩薩、辟支佛及聲聞眾，除佛，

殘餘一切聖眾及諸功德，是念僧三昧所緣」（大正 25，頁 223中 22－24），但

《大智度論》所說的應該是廣泛的指一般的菩薩；《解脫道論》說的是釋尊本

生時的階段，二者的意趣，應不相同。至於《十住毘婆沙論》所說的「念必

定菩薩」（大正 26，頁 26下），更是把隨念的所緣，定位在「必定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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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及引發慈心，《清淨道論》建議：「應憶念導師（世尊）宿世所

行之德。即這樣的觀察：喂！你這出家者！你的導師在未成正覺之

前，為未成正覺的菩薩，豈非為完成諸波羅蜜曾於四阿僧祇及十萬

劫之間，在各處為殺害的仇敵所殺害之時，而不起瞋怒嗎？」，然後

舉出八則釋尊的本生事緣（葉均[1988]，中，111－116）
185

。換句話

說，釋尊的本生事緣，也可作為觀行的所緣，特別是《解脫道論》

中，以釋尊本生的所行所願作為「念佛」的內容，如何理解此一發

                                                        
185 這八則本生是︰ 

1.Silava-JAtaka，No. 51〈具戒王本生〉，《漢譯南傳》，32冊，頁 1－頁 8。 

2.KhantivAdi--JAtaka，No. 313，〈堪忍宗本生〉，《漢譯南傳》，34冊，頁 229

－頁 233。 

3.CULadhammapAla-JAtaka，No. 358，〈小護法王本生〉《漢譯南傳》，35冊，

頁 24－頁 29。 

4.Chaddanta-JAtaka，No. 514，〈六牙象本生〉，《漢譯南傳》，38冊，頁 172－

190。 

5MahAkapi JAtaka，No. 516，〈大猿本生〉，《漢譯南傳》，38冊，頁 206－頁

211。 

6.BhUridatta JAtaka，No. 543，〈菩利達多龍王本生〉，《漢譯南傳》，41冊，

頁 126—頁 199。 

7.Campeyya-nAgarAja JAtaka，No. 506，〈羌培耶本生〉《漢譯南傳》，38冊，

頁 90－頁 105。 

8.SaGkhapAla-nAgarAja JAtaka，No. 524，〈護螺龍王本生〉，《漢譯南傳》，39

冊，頁 50－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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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呢？ 

    在說明之前，可先看本生事緣的另一用例：法顯於西元五世紀

在錫蘭無畏山寺，目睹信眾崇禮佛齒的情況：「佛齒常以三月中出

之。未出前十日，王莊挍大象，使一辯說人著王衣服，騎象上，擊

鼓唱言：菩薩從三阿僧祇劫作行，不惜身命，以國城妻子及挑眼與

人，割肉貿鴿，截頭布施，投身餓虎，不吝髓腦，如是種種苦行，

為眾生故成佛，在世四十五年，說法教化。…………卻後十日，佛

齒當出，至無畏山精舍。國內道俗欲殖福者，各各平治道路，嚴飾

巷陌，辨眾華香、供養之具。如是唱已，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

百身已來，種種變現，或作須大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

馬，如是形像皆彩畫莊挍，狀若生人」（大正 51，頁 865上－中）。

佛齒是佛的遺物，與佛身舍利一樣，信眾崇禮敬信，是「後釋尊時

代」所發展而來的「佛教的新境界」。在崇禮佛陀（釋尊）遺物時，

從儀式開始前的十天，就先請人四出通告宣傳，營造氣氛，但所講

述的是釋尊的本生，並不是釋尊當生的行誼。而在佛齒移駕的過程

中，所呈現出來的是踩街活動，以釋尊本生事緣作題材，扮裝遊行。

這樣的情境並不是一般所說的「莊嚴肅穆」，反而接近民俗節慶，但

所訴求的卻有「神聖」的意義。 

佛齒是釋尊的遺物，但齒的主人已經入滅，如果要表現崇敬的

心意，本來是以講述釋尊當生的行誼，最能把佛齒與其主人聯結在

一起，而具體呈現其「神聖」的意義。但在佛教固有的教理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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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陀是出世間的，超越生死輪迴，釋尊入滅後，已經不再有世

間性格，不可說有，不可說無，多少有如同阿羅漢「我生已盡，不

受後有」的意味，之所以要崇禮佛齒，就是以具體的物件，來表詮

那不可說的境界。在佛教因果業報，因緣所生的思想之下，佛齒之

所以值得崇禮，是佛的特勝，而這些特勝是因過去生的修行所成的

佛德所薰，真正要讚歎的應該是釋尊本生的修持，所以扮裝遊行時，

以釋尊本生為題材，反而能對佛的特勝有進一步的體會。另一方面，

許多釋尊本生事緣，往往有動人的情節，在善巧的安排之下，容易

深植人心。雖然釋尊在過去生中，還是凡夫（參本文§1.5.），但須大

拏、睒、象王，鹿、馬本生中的人物或動物，在本生的傳說中，與

釋尊之間的連結，釋尊與須大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在熟知佛教

典故的環境裏，這樣的「人別認同」，相當容易加以聯結
186

。再者，

在「譬喻」、「記說」、「本事」、「本生」、「因緣」結合的趨勢下，「本

生」不妨看作是「譬喻」，而「譬喻」（avadAna；apadAna）就是光

輝的事蹟，偉大的德行（印順法師[1971]，609－612；Norman[1983]，

89、92），本生所行既是光輝事跡，本生中的釋尊還在生死輪迴中，

沒有不受後有的問題。而一般所說學佛所思所行，但佛之境界畢竟

                                                        
186 南傳《本生譚》中，在每一則本生的結尾部分，都有這樣的連結。而漢譯《阿

含經》中，在說完一則本生之後，也是如此，例如《中阿含經》第 8經《七

日經》的善眼本生：「汝謂異人耶？莫作是念！當知即是我也，我於爾時名善

眼大師」（大正 1，頁 42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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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高遠，又是特例中的特例（佛出世難），如果只從形式上來仿效釋

尊，未免情虛；感覺上，本生中的釋尊，有許多身份與一般人的距

離不會太遠，可以作為學佛所行的表率。 

    崇禮佛齒的「節慶」，營造出一個「神聖」的空間與時間，在這

種情境當下，佛齒是入滅後的釋尊，但佛齒畢竟是物件，不是有情

自體，不會移動（傳說中的「神蹟」是例外）；本生中的釋迦菩薩，

則是活生生的有情；釋尊已經「不在」（入滅），但「不可說有、不

可說無」，透過本生事緣的講述，唱誦，裝扮，表演，藉由本生的形

象而「臨在」（現前）。就這樣的，此時的本生事緣，已經不是經本

上的文字，也不是唱誦者聲音所描述的形象，本生中的釋尊固然還

不圓滿，但在場者、參預其事者所感受的，是那已成就的釋尊。在

宗教意識裏，這樣的心領神會，極為自然；而這類的聯結，呈現出

佛法由繫縛而解脫，由雜染而清淨的基本結構，對修道者來說，是

一個足可仿效的典範，有為者亦若是。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解

脫道論》、《清淨道論》以釋尊本生所行，作為觀行的所緣，是由原

因來看結果，而且是已經成就的結果。這樣的發展，在宗教信仰與

理論上，可說是極為自然的。至於崇禮佛齒的法門裏，也有信眾期

求通過此一「神聖」空間與時間，而帶來救護的利益，則是此類法

門的另一面相
187

。 

                                                        
187 在 Jaini（[1979]，196－199）的論述，耆那教也有所謂重現「作津梁者」一

生中「五善事」（paJca-kalyANa）︰入胎、出生、出家、證一切智、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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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 「佛種姓」與「所行藏」 

    以現代的眼光來看，這些錯綜複雜的敘事性佛典，的確不容易

釐清彼此的關係，但可以肯定的說，佛弟子從不同角度來看釋尊在

過去生中的某一個事緣，可見佛弟子對這類事緣的關心。而隨著本

生類經廣泛傳佈，引起了兩類的條理：一、以修持法門的觀點，來

分類菩薩本生的大行，歸納為種種的波羅蜜；二、將菩薩的種種修

行，從先後的觀點加以次第（參印順法師[1971]，855）。 

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現存的佛典，就可以瞭解其意義，先以南傳

《譬喻經》（ApadAna）、《所行藏》（CariyApiTaka）、《佛種姓經》

（BuddhavaMsa）、《本生譚》（JAtaka）這四部佛典來說明： 

1.《譬喻經》有「佛譬喻」，這是佛自說的，讚美諸佛國土的莊

                                                                                                                      

這樣的儀式，並不是每日或定期舉行；通常只在新的耆那像完成之後才有。

其功能不但是「觀見」耆那（”vision of the Jina”；象徵性的與耆那「會

遇」”encounter”），而且還在於淨化新的圖像。這樣的儀式，透過真人的角色

扮演，重現耆那一生的重要轉捩，加上往往配合一些節慶活動，這樣的活動

涉及不少經費，這不但使發起者或出資贊助者，成為耆那信眾的領導者

（saMgha-pati，「眾主」），也感染參預者的信仰，對其村落、耆那社區等等，

都有其宗教的意義。如果說，耆那教在這一方面的作法，不涉及「作津梁者」

的本生，而著重在入胎、出生、出家、證一切智、入涅槃等（這相當於佛教

就釋尊所說的「八相成道」），恰好反應出，本生在此二宗教裏的不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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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
188

；末後舉十波羅蜜多，也就是菩薩的大行（《漢譯南傳》，第 29

冊，頁 1－頁 7），只不過這一部分的菩薩波羅蜜行，說的相當簡要。 

2.《所行藏》敘述 35則釋尊在過去生中的行持，所以在內容上，

《所行藏》也可以說是本生，而《所行藏》的架構是以波羅蜜來分

類，形式上類似於漢譯的《六度集經》。又，《所行藏》的結尾部分

自稱又叫：BuddhApadAnIyaM nAma dhammapariyAyaM（「名為佛譬

喻的法門」），所以南傳的《所行藏》其實也可說是「譬喻經」（Hinyber 

[1996]，63；Horner[1975b]，50）。 

《所行藏》的內容，絕大部分是根據《本生譚》547則本生中的

「過去事」而來，在 35則釋尊的過去所行中，有 32則直接取材自

《本生譚》，有 2則分別來自《中部》與《長部》，只有 1則因為太

簡短（III 8，只有一個頌文），所以無法確定究竟是指那一則本生

（Horner[1975b]，40）
189

。這引發一個問題：《所行藏》的集出，就

是要傳述釋迦菩薩過去的菩薩大行，怎麼會以一個幾乎無法知道具

體内容的頌文，來說明「真實波羅蜜」！而「《所行藏》分三段──

施、戒、出離等，在出離段中，說到了出離、決定、真實、慈悲、

                                                        
188 在聲聞佛典中，出現「諸佛國土」的說法，嚴格說來，是一種體系違反，一

般都解釋成：這是受到大乘的影響。參考 Norman[1983]，90－91及其所引資

料、印順法師[1971]，847－848。 
189 Norman[1983]，95；《所行藏》敘事部分的辨認，在 Horner[1975b]的譯文注

解部分，有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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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七波羅蜜。但在攝頌中，又說到忍波羅蜜，與十波羅蜜不相

符合。銅鍱部古義，到底立幾波羅蜜多，似乎並沒有明確的定論」（印

順法師[1981]，142），也就是說，《所行藏》雖然以波羅蜜的概念，

來條理釋尊的本生，但似乎別出一說，這究竟是顯示南傳波羅蜜思

想發展的不同階段？還是現存《所行藏》傳誦上的問題？並不明瞭。

不過，南傳《本生譚》篇首添加的〈極遠因緣〉也說到釋迦菩薩波

羅蜜行的《所行藏》，但這應該可以看作是另一個本子，其理由有二：

首先，南傳《本生譚》〈極遠因緣〉明白的列出十波羅蜜；其次，二

者所舉的本生事緣，其差別不能說不大，例如說，出離波羅蜜

（NekkhammapAramitA），《本生譚》〈極遠因緣〉說到 4則本生
190

，

《所行藏》卻舉 5則本生為證
191

，而且只有 2則相同，這樣的差別，

已經不能看作是單純的傳誦上文字不同而已
192

。 

                                                        
190 Somanassa JAtaka，No. 505（參 DPPN，II，1038）；HatthipAla JAtaka，No. 509

（參 DPPN，II，1319－1320）；Ayoghara JAtaka，No. 510（參DPPN，I，164

－165）；CUlasutasoma JAtaka，No. 525（參 DPPN，I，889，此處作Cullasutasoma 

JAtaka） 
191 依 Horner（[1975b]，30－35），這五則分別是：1. YuvaJjaya JAtaka，No. 460；

2. Somanassa JAtaka，No. 505；3. Ayoghara JAtaka，No. 510；Bhisi JAtaka，

No. 488；5. SoNa-Nanda JAtaka，No. 532。 
192 《所行藏》一開頭就說：在此刻（釋尊說法時）與過去十萬又四阿僧祇劫之

間，所有的行持（carita），都是為了成熟菩提。在過去諸劫的本生中，固然

有許多行持，這一些姑且不論，此處要宣說這一劫的行持（Horner[197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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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佛種姓經》可說是過去 24佛的諸佛之「史」（vaMsa），嚴

格說來，有兩種意義（Horner[1975a]，xvi）：一、傳述某一佛陀的國

土、父母、侍者、上首弟子、三會說法、壽命等等，這可說是具體

的說明，諸佛平等而有壽量、身長等少數差別（本文§1.1.）；二、記

錄釋迦菩薩在過去生中，與這些佛陀互動的經過，而其互動，主要

是在說明釋迦菩薩以怎樣的身份，有如何的行為（Horner[1975a]，

xlix－lii 略作整理，可供參考），而得到這 24 佛的授記。由諸佛的先

後次第，也顯示釋迦菩薩本生的順序，而釋迦菩薩能由某種行為得

到授記，應該是其菩薩行持中的重要環節。 

4.《本生譚》的前面部分有〈因緣論〉（NidAnakathA），而〈因

緣論〉可再細分為三部分：〈極遠因緣〉（DUrenidAna），內容是根據

《佛種姓經》與《所行藏》而來
193

，說明從然燈佛開始的過去 24 佛，

                                                                                                                      

《漢譯南傳》，44冊，頁 266）。所謂的「這一劫」，依注解書的意見，是指「這

一佛劫」，參 Horner[1975b]，1，note 2以及 vii 的討論。以漢譯佛典來說，就

是指賢劫。《所行藏》說的既然限於這一佛劫，而《本生譚因緣論》〈極遠因

緣〉部分，顯然泛指釋尊從然燈佛以降的過去本生，二者所涵蓋的時間不同，

就不可能是同一部的「所行藏」。學者也嘗試解說不同傳本的《所行藏》，參

考 Norman[1983]，95、Hinyber[1996]，63－64。又，南傳佛典對於「佛劫」

（佛陀出世的時劫），也有不同於漢譯佛典的解說，參見 Horner[1975a]，xxix

－xxx；Horner[1978]，276－277；DPPN，II，298、304。 
193 不過，〈極遠因緣〉部分的「所行藏」與現存的《所行藏》，實質上有所不同，

見前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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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為釋迦菩薩授記，並列舉十波羅蜜為成佛的資糧，以及進一步

說到三類波羅蜜（所以共有三十波羅蜜），還列舉圓滿十波羅蜜的本

生事緣。其次是〈遠因緣〉（AvIdUrenidAna），從釋迦菩薩自兜率天

降誕起，到菩提樹下成佛。第三是〈近因緣〉（SantikenidAna），從

釋尊成佛到成立祇園止。 

    從這四部南傳佛典，可以具體的看出譬喻、記說、本事、本生

與因緣，相結合的情況。《本生譚》收錄了「因緣」，而在「因緣」

中，談到《佛種姓經》，以及《所行藏》，這一些過去世的事緣（「本

事」及「本生」），都可說是釋尊光輝的事蹟（「譬喻」），其中過去諸

佛給釋尊的授記則是「記說」。 

本來，以佛法來說，用波羅蜜來歸納不斷傳出的釋尊本生，在

教理的說明上，清楚明白；而從先後的順序，來條理釋尊不同過去

生的事緣，在多佛相續的架構下，則是自然的發展。這兩類的條理，

在漢譯佛典也可以看到。「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所說。

全文分二：一、佛為勝光王說，是長行，說釋迦佛前生的廣大修行。

先廣說菩薩的大行，從頂生王到鵝王，共三一事。次略敘發心，三

阿僧祇志求正覺。二、佛為阿難說，是偈頌，說釋迦從發心到成佛

的經歷、其中 1.光明王因醉象而發心。2.從（古）釋迦佛到護世佛，

三阿僧祇劫滿。3.從然燈佛到帝釋幢佛，二僧祇劫滿。4.從安隱佛到

迦葉佛，三阿僧祇劫滿。5.略舉六波羅蜜本生。6.發心以來，到涅槃

以後，都能利益有情。《藥事》這兩大段，與《所行藏》、《佛種姓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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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趣，完全相合，只是部派傳誦的不同而已」（印順法師[1971]，

855－856；印順法師[1981]，116）。 

    不但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有這種情形，好幾部漢

譯的佛傳，都可看到等同於南傳的「佛種姓」與「所行藏」。例如《佛

本行集經》（T 190），此經的前二品（〈發心供養品〉與〈受決定記

品〉），以前後相續的四個階段來總括釋尊修道的歷程
194

：自性行、願

性行、順性行、轉性行。1.在「自性行」，釋尊雖然承事供養非常多

的佛陀，但只是種善根，沒有明顯的成就可言。2.在「願性行」，是

釋迦菩薩與彌勒發心求佛的經過（參本文 § 4.4.1.）；3.在「順性行」，

主要是以近乎記流水帳的方式，列出相續出世的多佛，結論說「彼

諸世尊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各各次第，轉相授記，至於

最後勝上如來，我身悉皆供養承事」（大正 3，頁 659中）；4.接下來

就是「轉性行」，此一階段是釋迦菩薩修行的成熟期，意義與大乘所

說的不退轉位相當，而不退轉位的起點，是然燈佛授記，是絕大部

分的佛典共同的傳說。但然燈佛本身又是如何成佛？本經在此插入

「然燈佛本生」（大正 3，頁 659下－頁 663中）
195

，來說明然燈佛

本身成佛的事緣，接著說明釋迦菩薩的轉性行，這是先列出一段「佛

種姓」，從然燈佛開始，到迦葉佛，共 15 佛（大正 3，頁 663中－頁

                                                        
194 以菩薩行位來條理菩薩修行的歷程，在大乘佛典是主流，但聲聞佛典很少採

用這種方法。 
195 《佛本行集經》在稍後（大正 3，頁 664中）自稱這是《然燈菩薩本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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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上），接著就是「然燈佛授記」（大正 3，頁 664上－669上），然

後是釋尊如何承事供養其餘 14佛（大正 3，頁 669上－頁 670下），

最後是釋迦菩薩轉性行所值遇的這 15 佛，他們出世的時劫、種姓、

壽命與弟子（大正 3，頁 670下－頁 6722上）。與南傳《佛種姓經》

比較起來，漢譯《佛本行集經》的此一部分，也是以先後的次第，

敘述釋尊從開始修行，到迦葉佛為止的歷程，但《佛本行集經》此

一部分是長行，而且以菩薩四種微妙行位，作為敘述的架構，而在

這四階段中，除願性行只提到釋迦菩薩值遇一位佛陀（示誨幢如來）

之外，一共說到三個組群的佛陀，南傳《佛種姓經》說的過去 24 佛，

可說是相當於本經的「轉性行」階段，二者的佛名，以及釋迦菩薩

有怎樣的行為，雖然差異不少，但都是從先後的次第，來條理釋尊

過去生中所值遇的諸佛，可說都是「佛種姓」。 

    《佛本行集經》的〈空聲勸厭品〉第 15，則說到另一種類型的

「佛種姓」與「所行藏」。這是釋迦太子身處王宮，享受欲樂，有位

作瓶天子怕釋尊忘失初衷，所以善意的來勸發釋迦太子，甚至是催

促出家學道
196

，作瓶天子除說到世間無常等常見的觀念外，還說到「憶

                                                        
196 作瓶天子（GhaTIkAra-KumbhakAra；《印佛固辭》，202－203；DPPN，I，823

－824）可說是釋迦菩薩的善知識。在迦葉佛時代，就是因為他（當時是難提

波羅陶師）的強力要求，釋迦菩薩（當時為優多羅童子）才去面見迦葉佛，

種下種種因緣（《中阿含經》第 63經，大正 1，頁 499上－頁 500下）；《佛

本行集經》說，作瓶天子前來提醒釋迦太子，不忘本願。南傳《本生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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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行檀，戒、忍、及精進，寂靜、禪智等，為他不為自，時至今

願滿，速出復脫他」（大正 3，頁 718 中 3－5），提醒釋迦太子過去

曾修持六度，然後說到好幾則本生，此部分應屬「所行藏」。接著又

說「仁昔初睹佛，名曰不空見，持毘奢迦華，喜心供養彼」，之後又

提到許多佛陀，以及釋迦菩薩如何承事供養（大正 3，頁 718下 8－

頁 719中 16），而這些佛名竟然有許多與前面〈發心供養品〉、〈受決

定記品〉所說的，並不相同，但這部分無疑是「佛種姓」。 

    同樣的場景，在《方廣大莊嚴經》的〈音樂發悟品〉第 13，則

                                                                                                                      

緣論〉雖沒有此一情節，但這位天子替剛出家的太子，送來比丘所應有的八

種物品，使釋迦太子真正完成身份轉換（由在家而出家），可說是異曲同工（見

《漢譯南傳》，31冊，頁106；Jayawickrama[1990]，87）。迦葉佛時代的難提波

羅陶師，嗣後生在無煩天（AvihA），已經證得不還果（阿那含），確定要證阿

羅漢，而在釋尊證悟後，特別前來致意（另有其他六位天子一起來），暢談往

日時光的種種（《雜阿含經》第 595經，大正 2，頁 159中－下；南傳《相應

部》〈諸天相應〉，見《漢譯南傳》，13冊，頁 51－頁 53、頁108－頁 110）。

作瓶天子應該是在迦葉佛法中，證得不還果，而轉生在無煩天（但南傳《本

生譚》〈因緣論〉說他是大梵天），他前來向釋尊致意時，說自己「持此後邊

身」，符合不還果在天界證阿羅漢的教理。另外，作瓶天子以這樣的修行位階，

前來提醒釋迦太子出家，這樣的情節，在耆那教也有類似的傳說︰耆那教的

「創立者」大雄在 30歲時，有諸天前來勸導、鼓勵大雄出家。而慣例上，這

種勸導者的角色，是由被稱為 LaukAntika這種特種天神擔任。所謂 LaukAntika

（英譯 world-ender）是「世間邊者」，也就是只剩下一生，在他們的下一生，

必然要以人的身份解脫（參 Jaini197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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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的方式，說明類似的情況，本經是以「一切最後身菩薩將欲

出家，法爾有十方無邊阿僧祇世界諸佛如來神通之力，令其宮內鼓

樂絃歌，出微妙音，勸請菩薩」，作為楔子，引出勸導釋尊出家的意

念：「善哉！若記昔諸行，今正是時宜出家。尊憶昔為眾生故，身肉

手足而無吝，持戒、忍辱、及精進，禪定、智慧皆修行，為求菩提

勝福故，一切世間無能及」，然後就是過去種種波羅蜜行的類集（大

正 3，頁 565下－頁 566下 23），這部分就是「所行藏」。接下來就

是開列釋迦菩薩過去值遇的諸佛，以及怎樣承事供養諸佛：「尊昔值

遇恒沙佛，悉皆承事無空過，為求菩提度眾生，今正是時速出家！

初事不空見，值堅固花佛」（大正 3，頁 566下 24－頁 567中 18），

這可說是「佛種姓」，而《方廣大莊嚴經》與《佛本行集經》這一部

分都說，釋迦菩薩最初值遇的是「不空見佛」，不知是否僅為單純的

巧合？ 

    另外，《佛本行經》（T 193）則是以釋迦太子出遊，帝釋天示現

老病死的傳說，穿插一些釋迦菩薩過去所值遇諸佛以及本生（大正

4，頁 65 中 14－下 9），比起《佛本行集經》的說法，雖然簡短許多，

基本上還是可看作是「佛種姓」與「所行藏」。 

    在南傳佛典中，《譬喻經》、《佛種姓經》與《所行藏》是單獨集

出流通；依覺音所傳：錫蘭的「長部師」認為，這三部佛典並不屬

於經藏。也就是不承認其具有「正典」的地位（印順法師[1971]，486；

Hinyber [1996]，42－43），但漢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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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集經》、《方廣大莊嚴經》，乃至《佛本行經》，都可以看到形式

上相當的部分，被輯入佛傳之中，而南傳《本生譚》〈因緣論〉的〈極

遠因緣〉，主要就是依《佛種姓經》與《所行藏》來敘述。也就是說，

在釋尊的傳記中，如果往過去生觀察，必然要說到前後相續的多佛，

成為「佛種姓」；而「佛種姓」同時顯示釋迦菩薩修持的一部分。從

釋迦菩薩行為的角度來觀察，要整理這麼多的本生（傳說有「無量

本生」），自然要有某種架構，《所行藏》與《譬喻經》，都是以波羅

蜜來條理這一些菩薩行持，漢譯的《六度集經》（T 152）、《菩薩本

緣經》（T 153）、《菩薩本行經》（T 155）等等，也是一樣，在性質上，

可說就是「所行藏」。 

    從這些佛典現存的狀態來看，大致上可以推測：由多佛相續的

觀念所呈現出來的「佛種姓」，以及釋尊成佛歷程中的「所行藏」，

應該是「後釋尊時代」佛教的共同傾向，而這樣的傾向也持續在發

展。 

    在形式上，「佛種姓」與「所行藏」所看到的釋迦菩薩，有二點

重要的區別：一、是否與某位佛陀會遇；二、行為的內容。在南傳

《佛種姓經》中，釋迦菩薩的行為都是以某位佛陀為對象，而其行

為的內容，除少數比較特殊者，大部分都是很平常的，稱不上是「大

行」；但是在南傳《本生譚》的 547則本生中，有的雖然明白說到是

在迦葉佛時代發生的事緣，但既沒有說到釋迦菩薩與迦葉佛的關

係，也沒有提及釋迦菩薩與某位佛陀會遇之事；一些本生所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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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背景，有的顯然是在沒有佛陀住世的時代，有的則是無法推知，

有的則明白的說是在佛陀入滅（甚至是進入「法滅」的時代）
197

！但

在這種背景之下，釋迦菩薩反而成就了波羅蜜大行。本來，在人身

難得，佛法難聞的概念中，有情如果出生在無佛的時代，即使是諸

根具足，而且還有接受佛法的根器，也屬於「八難」的一種；同樣

的，即使生在有佛出世的時代，有情如果是出生在旁生、餓鬼、地

獄、邊地、長壽天等等，都不是修學佛法的理想狀態
198

。「本生經」

或「所行藏」透露出不一樣的思考角度。不過，這樣的觀察角度，

在被認為比較早出的《阿含經》中，已透露此一訊息。例如，《長阿

含經》的《大本經》，雖然有過去六佛的傳說，但主要在靜態的列舉

過去六佛的若干事項，父母弟子等內親法眷等等，並沒有說到釋迦

菩薩與過去六佛的互動。《雜阿含經》説到過去六佛都是觀十二緣起

                                                        
197 例如南傳《本生譚》中，有20餘則本生說到辟支佛，這樣的時代顯然沒有佛

陀住世。而南傳《本生譚》第 469〈大黑犬本生〉（《漢譯南傳》，第 37冊，頁

40－頁 48），明說是在迦葉佛入滅，佛法退墮的時代，而第 50〈無智本生〉、

第 347〈鐵槌本生〉、第 391〈害魔法本生〉等，應該也是發生在此一背景(分

見《漢譯南傳》，第 31 冊，頁 336－頁 339；《漢譯南傳》，第 34冊，頁 337－

頁 339；《漢譯南傳》，第 35冊，頁 147－頁151 )。 
198 參看《長阿含經》第10《十上經》，大正 1，頁 55下；《增一阿含經》，大正

2，頁 747上－中；南傳《長部》第 33《等誦經》（《漢譯南傳》，第 8冊，頁

271－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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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證道，也說到有些人在迦葉佛法中出家，因為不善行，而受罪報
199

，

但也沒有從多佛相續的角度，來敘述釋迦菩薩與過去佛的互動。《中

阿含經》第 63經《鞞婆陵耆經》（同見南傳《中部》第 81《陶師經》，

《漢譯南傳》，第 11冊，頁 47 以下）說的，就相當特殊
200

：在迦葉

佛時，釋迦菩薩（當時生為優多羅童子），經迦葉佛度化，出家學道，

授與具足（戒），但沒有說到釋迦菩薩如何在迦葉佛座下學法，學到

怎樣的法（大正 1，頁 499上－頁 503上）；《中阿含經》第 32經《未

曾有法經》，則是通泛的說到：釋迦菩薩在迦葉佛座下，「始願佛道，

行梵行，生兜瑟哆天（兜率天）」（大正 1，頁 469下），也沒有傳說

釋迦菩薩從迦葉佛學到怎樣的佛法，或是有如何的大行，反而是因

為優多羅童子在出家之前，對迦葉佛有不禮貌的批評，而成為釋尊

六年苦行的原因。簡單的說，釋迦菩薩值遇迦葉佛，究竟是沐浴法

乳深恩，還是留下不愉快的回憶，或是兼而有之，成為後代義學上

的重要論題。 

    《阿含經》、「本生經」或是「所行藏」中，釋迦菩薩與過去諸

                                                        
199 《雜阿含經》第 523經、第 525－530 經、第 532－534經，大正 2，頁137下

－139上。 
200 Gombrich（[1980]，68）說：在比較早期的佛典裏（In the earlier texts），只有

一則故事，說到未來佛瞿曇（the future Buddha Gatama）與一位過去佛有直接

的關係。Gombrich所引的，就是本經。換句話說，在被認為比較早期的經典

中，雖然已有過去佛的傳說，但只有說到，其中的迦葉佛曾與釋迦菩薩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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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可說是「緣慳一面」（迦葉佛除外），所透露出來的，應該是「諸

佛無師」思想。既然釋尊是「無師自悟」，那麼「佛種姓」裏，釋迦

菩薩與過去諸佛的會遇，又是怎樣的發展？在多佛相續的架構之

下，菩薩在過去生中，如果完全沒有值遇佛陀，那麼他如何會發心

求佛道？在授記思想的發展中，菩薩與佛陀會遇，又得到授記，是

再自然不過的，更何況如《增一阿含經》所說的，勸發信眾修菩薩

行，以及給菩薩授記，是諸佛的「義務」（參本文註 74 所引文獻）！

另外，以南傳《佛種姓經》來說，釋迦菩薩值遇從然燈佛開始的過

去 24 佛，彼此之間雖有互動，但釋迦菩薩對過去諸佛所作的，都是

供養某些資具。從菩薩行的角度來看，這並不是難行能行、難忍能

忍的大行
201

，甚至可說，這是許多人都可以作到的！漢譯《佛本行集

經》〈空聲勸厭品〉第 15，與《方廣大莊嚴經》〈音樂發悟品〉第 13

所說的「佛種姓」，也都是說釋迦菩薩對過去佛的「承事供養」，其

內容主要也是讚歎佛之功德、以各種資具供養佛陀。在佛教固有的

思想裏，佛陀依其所證法，本來就有各種的特勝，其本身並不需要

                                                        
201 不過，南傳 24佛的第 3佛MaGgala佛，在他還是菩薩時，曾身纏淋滿油的

布，點火後，夜間在佛的支提經行，但仍然毫髮無傷，甚至連熱的感覺都沒

有，這是因為法的力量所保護，參見 DPPN，II，408；《本生譚因緣論》（《漢

譯南傳》，31 冊，頁 55－頁 56，「燒身供養」；Jayawickrama[1990]，40）；

Horner[1978]，206－207。此一行為方式，與《法華經》的藥王菩薩本生，極

為類似，參看大正 9，頁 5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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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協助，更不須要他人的法供養，所以修行菩薩道者，能為佛

陀服務的地方，實在不多，那麼，南傳《佛種姓經》、漢譯的各種「佛

種姓」都說到，釋迦菩薩與過去諸佛的會遇，但又不強調釋迦菩薩

由這一些過去佛，受持四諦十二因緣等解脫道的教法，代表怎樣的

意義？除了表示「無師自悟」、多佛相續、發心求佛道、授記思想等

各層面外，也說明菩薩解脫思想（菩薩求證佛果，當然也是在解脫

生死）的另一種內容。 

大體說來，福德與智慧，被大乘佛教看成是成佛的資糧；成就

佛果，就是福慧圓滿。在福德這一面，佛陀的三十二相身相圓滿，

是福德資糧一個重要的具體表現。從南傳《長部》第 30《三十二相

經》看來，種三十二相的因緣是相當多樣化的，《大智度論》説的三

十二相因緣也是如此，但《大毘婆沙論》顯然是採限縮性的解說，

三十二相的因緣只可能在欲界、人趣、瞻部州、依男身；「佛出世時，

非無佛世」、「現前緣佛，起勝思願，不緣餘境」（大正 27，頁 887

下），如此一來，菩薩要種三十二相的因緣，不但要有佛陀出世，而

且要在佛陀面前，「發起勝思願」（然後有進一步的行為）
202

。南傳《佛

                                                        
202 《大毘婆沙論》的這種解說，也可見諸《俱舍論》與《順正理論》；至於《大

智度論》關於三十二相的因緣，見大正 25，頁 141中－下、頁273中－頁 274

上。參考 Lamotte[1976]，1909，note 1。《大智度論》對類同於《大毘婆沙論》

此一見解的批評，見大正25，頁 92 上－下。如何修得三十二相，既是菩薩道

應有的內容，許多大乘佛典都會提及此一問題。在《優婆夷淨行法門經》（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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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姓經》所傳述的釋迦菩薩與過去 24 佛的會遇，應該有隱含此一理

路。而《大毘婆沙論》引經說：佛的三十二相，是「一一相，百福

莊嚴」，那麼，多少的行為可以說是「百福」？《大毘婆沙論》引述

好幾項見解，但結論是：菩薩百福「所引思願極廣大故，唯佛能知，

非餘所測」（大正 27，頁 889下－頁 890上）。單從數量來說，如果

三十二相要在很多很多佛陀面前，「發起勝思願」，也就難怪《大毘

婆沙論》要說釋迦菩薩在過去值遇二十幾萬佛陀
203

。實際上，在南傳

《佛種姓經》本身就說到，發心求佛道者要具足八種條件
204

，其中的

第 4 項是：「值遇教師」，依注解家的解說，發心求佛必須於佛陀住

世時，在佛陀面前發心；而不是在佛滅後的支提（佛塔）前，也不

是在菩提樹下，或是辟支佛、聲聞面前發心。換句話說，發心求證

                                                                                                                      

579），釋尊為毘舍佉優婆夷開示這樣的法門（大正14，頁 954下以下），顯然

就與《大毘婆沙論》的意趣不同。 
203 但是在《大毘婆沙論》所說的理論裏，釋迦菩薩在九十一劫修相好業的階段，

只值遇過去六佛，顯然比南傳《佛種姓經》的 24佛，少太多了。所以，菩薩

所據以「發起勝思願」的佛陀，應該包括比過去六佛還早的諸佛。釋迦菩薩

值遇「古釋迦牟尼佛」時的發心，似乎就有此意思（參見大正 27，頁 891下

－頁 892上）。 
204

參郭忠生[2000]，51－61；又，Bodhi[1978]，262－270，及 Horner[1978]，132

－134，對此八條件有詳細的譯介。而在漢譯佛典中，《瑜伽師地論》在解說

菩薩「自利利他」的「異熟因異熟果」，也說到類似的八種因緣，可供參考，

見大正 30，頁 484中－頁 48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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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果的修道者（修菩薩道者），如果不在活生生的佛陀面前發心，是

不能成就的；菩薩自然不得不與佛陀見面
205

。那麼，南傳《佛種姓經》

說過去 24 佛，是否太少了？錫蘭所傳的 Saddharmaratnakare說，釋

尊過去值遇幾十萬的佛陀（Hardy[1853]8994所引，參本文註 26），

如果從釋迦菩薩圓滿三十二相的角度來看，的確有其必要。 

由此可知，「佛種姓」與「所行藏」的集出，不單只是形式上的

區別，而是以具體的事緣，呈現釋迦菩薩過去生中菩薩行持的不同

面相，同時展現菩薩思想的內容，而且不管在有佛的時代，還是在

無佛的時代，都可以修菩薩行。 

 

§ 4.1.7. 諸佛菩薩本生中的同願同行 

本生類經的集出，不是聲聞佛典所特有的，大乘佛典也有豐富

的傳說，《大乘悲分陀利經》（T 158）、《大乘本生心地觀經》（T 159）

等等
206

，就是大乘經的本生類集。其實，大乘佛典談諸佛菩薩本生，

                                                        
205 大乘佛典《如來智印經》（T 633）說到七種發菩提心的因緣，其中的第一種

就是「如佛菩薩發菩提心」，第二種是「正法將滅，為護持故，發菩提心」，

第三種是「見諸眾生，眾苦所逼，起大悲，念發菩提心」，只有這三種容易成

就；其他四種，就「剛強難伏，不能護法」（大正 15，頁 704中－下），比較

起來《佛種姓經》的說法，顯然更為嚴格。參考《十住毘婆沙論》（T 1521）

對這七種發心因緣的解說（大正 26，頁 35上－頁 36中）。 
206 印順法師[1993c]，247，認為《大乘悲分陀利經》應編入（大乘）「經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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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理上，比聲聞佛典更為迫切。因為大乘佛法既以佛道為目標，

而一般以為這要歷經多生多劫的修持，所以菩薩在因地有如何的德

行，或是如何的修行，就成為其主要內容。一般所說的阿彌陀佛四

十八願，《阿粊佛國經》（T 313）、《藥師如來本願經》（T 449）、《地

藏菩薩本願經》（T 412），《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T 318）、《彌勒菩

薩所問本願經》（T 349）、普賢十大願王等等，都具體的說到諸佛菩

薩的本願。從修道的起點來看，發心、作願，本來是通於所有菩薩

的，而以福德、智慧為其內涵，但因各人根器不同，而有不一樣的

形式，這是從因說果；但在從果說因的角度，一般所熟知的佛陀，

如釋尊、阿彌陀佛、藥師佛等等，教法各擅勝場，各有殊勝之處，

在解釋上，有的人以為，這是諸佛本願不同，那麼這就涉及諸佛菩

薩的本生。從發心到成佛，要很長的時間，諸佛菩薩之間是否曾有

法緣？如依《法華經》的傳說，大通智勝佛在還沒有成佛之前，有

十六子；這十六子後來都出家學道，也都成佛，阿彌陀佛、釋尊與

阿粊佛，就是其中的三位
207

，也就是這三位佛陀在本生中，曾是兄弟。

不但如此，阿彌陀佛與阿粊佛的關係，更有多樣化的傳說
208

，這顯示

                                                                                                                      

《本生心地觀經》應編入「密教部」。更反應出這是大乘經典，但有豐富的本

生事緣。 
207 《法華經》，〈化城喻品〉第 7，大正 9，頁 22下—頁 25下。 
208 參看印順法師[1981]，828—829所引述的資料，來說明此二佛在過去生中，

地位是平等的，曾經互為師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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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菩薩在本生中，同行同願（總願）的一個面相。大乘經典的本生

事緣，確是一值得注意的課題。 

     

§ 4.1.8. 多佛相續與同行同願諸菩薩 

    在大乘經典中，釋尊、阿彌陀佛、阿粊佛等等，以及文殊等諸

菩薩，在過去生中，曾有密切的互動，這樣的景象，在聲聞佛典的

本生類經，卻完全看不到，形成強烈的對比。「阿育王以後，部派佛

教就專重於釋迦佛的本生」（印順法師[1971]，855），南傳《本生譚》

547則本生事緣中，幾乎每一則都有「菩薩」乙詞（Basham[1981]，

22），這是用來稱呼釋迦菩薩，而在「人別認同」上，那一些在過去

生中，與釋迦菩薩彼此互動的，不管是怎樣的身份（諸天，人，動

物），都是釋尊此生的親屬，或是聲聞弟子，可是，彌勒卻連出現一

次都沒有（Jaini[1988]，57）
209

，可說一致到令人驚奇。此一現象，

如果再與南傳《佛種姓經》（BuddhavaMsa）對照觀察，也許透顯出

某種意義。但在漢譯佛典（以及據以翻譯的印度或中亞語言傳本）

所見，表現菩薩思想的本生類經，慢慢的可以看到，釋尊與彌勒在

過去生中，曾經有著多樣化的關係。彌勒以菩薩的身份出現在釋尊

                                                        
209 但 Hardy[1853]，91-92所引述的錫蘭作品 Saddharmaratnakare，提到一種特殊

版本的「投身飼虎」本生，彌勒當時是釋尊的弟子：「那一位將來要成為彌勒

佛的菩薩，是釋尊五百弟子的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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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生中，形成釋迦菩薩與彌勒菩薩的關係。這一方面可看作是彌

勒信仰的發展，也可說是菩薩思想豐富內容的一環。 

過去有六佛，甚至再往前有無量諸佛，而未來也有無量諸佛，

這是聲聞佛典很早就確認的（本來§ 3.7.3）。這些無量諸佛，前後相

續，他們之間有著怎樣的關係。以南傳《佛種姓經》來說，一方面

傳述過去諸佛本身的關係事項，另一重點則傳述釋尊於過去生中，

與這些佛陀互動的經過（Horner[1975a]，xvi；參本文 § 4.1.3之 3），

但是南傳《佛種姓經》只載述，釋尊在過去 24 佛住世時，以那一種

身份出現，如何供養當時的佛陀
210

，對於其他的事緣，都沒有說到。

本來，以在多佛相續的觀念之下，前後相續的佛陀，他們在行菩薩

道的階段，應該也如同大乘經典所描述的，曾經同行同願。《佛種姓

經》以為，釋迦菩薩是在然燈佛得到授記，確認必定成佛，是釋迦

菩薩修持菩薩道的起點；但是，在理論上，緊接在然燈佛之後的

KoNDaJJa，當時應該已是一生補處菩薩，其後的 MaGgala也已經在

很高的菩薩行位；相反的，緊接在釋尊之前成佛的迦葉佛

（Kassapa），甚至《阿含經》／《尼柯耶》所說的過去六佛，那時

應該修持菩薩道不會太久。在情理上，這些位階不一的菩薩，應該

都曾在同一佛陀座下受教，如果他們一起修持，同行同願，相互砥

勵，豈不美哉！可是，南傳《佛種姓經》對此點，完全棄置不論，

                                                        
210 Horner[1975a]，xlix－lii 略作整理，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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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或許可解釋說，因為《佛種姓經》是在傳述釋尊的修道歷程，如

果兼及其他菩薩，會偏離主題。但即使在漢譯的本生類經中，雖有

不少提及釋尊在九十一劫之前毘婆尸佛時的事緣，也都不談同行同

願的菩薩。竺法護譯《生經》（T 154）第 11 緣《五仙人經》（大正 3，

頁 77 上－頁 78 上），可能是極少數的例外；在當時，拘留秦佛，拘

那含文尼佛，迦葉佛與彌勒佛，都還是一起修行的「仙人」，釋尊則

是國王，經文雖沒有說是在那一位佛陀的時代，但至少已確認有此

一層關係
211

。 

    《阿含經》／《尼柯耶》已經確認，菩薩是特殊的修道者，而

多佛相續，在解釋上，也顯示在同一時段，應該有多位菩薩，如同

大乘佛典所表現出來的情狀，應該也能為聲聞佛法所接受。何以大

乘與聲聞的本生類經，在傳述菩薩修行，會有那麼大的的差異？依

Bodhi比丘的解說：「雖然上座部承認菩薩的志業，但此一學派內部

主流的意見以為：菩薩道只適用於極少數，非常特殊的有情。既然

在釋尊教法最古的真實記錄裏並沒有勸勉行持菩薩道（it was not 

                                                        
211 Jaini[1988]，57，引述到Martini[1969]，其大意是：彌勒菩薩與其他四位菩

薩：Kakusandha、KoNAgamana、Kassapa、Gotama，一起生在一個叫 DuG YaG

的地方，彌勒菩薩生為獅子，其他四個分別是公雞、蛇、烏龜與公牛，他們

一起在 DuG YaG，過著持戒的生活，並相互約定：如果其中有證得佛果的，

應該再回到此處，留下一撮頭髮，作為舍利。從這一簡短的介紹，可以知道：

這五個就是賢劫五佛，而他們在菩薩行的階段，曾經一起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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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ed in the oldest authentic record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那一些想要追隨佛陀的人，最好按照這些記錄所載述的

教法，以八正道來求證涅槃。所以巴利學派的文獻，就專注於解說

此一求證涅槃的方法，與其教理上的相關思想；對於波羅蜜的修持，

只大略說到一般的原則」（Bodhi[1978]，45－46）。那麼，菩薩不但

是寥若晨星，甚至可說，菩薩與菩薩之間，如同參、商二星那般，

永不相見。這樣的選擇，可能是考量到：佛出世難，「久久乃有如來．

應．等正覺出於世間，如優曇缽花」，既然如此，修菩薩道的有情，

也是稀有難得；如果有許多菩薩同時發心，而假定這些菩薩在修持

「四阿僧祇劫又十萬劫」，或是「三大阿僧祇劫」之後，就會成佛，

如此一來，可能會有多人在同一時點成佛的「盛況」。聲聞佛法主張

「無十方佛，唯禮釋迦」
212

，這八個字，很扼要的點出聲聞與大乘的

區別。 

「一世無二佛」是《阿含經》／《尼柯耶》的教說213，但其中

的「世」（lokadhAtu），指世間，究竟指怎樣的範圍，《阿含經》／《尼

柯耶》主要是說三千世界，但經文似乎沒有完全否認，在釋尊的所

在的三千世界之外，還有他方世界（參考印順法師[1971a]，122－

123、129），而且在理論上，也可推論他方世界的存在。嚴格說來，

                                                        
212 這是《出三藏記集》卷 5〈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用來說明，竺法度所

奉行的「小乘」（大正 55，頁 40下－頁 41上）。 
213

印順法師[1981]，155－158；參見郭忠生[2000]，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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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現在同時有多佛在他方世界出世，並不違反釋尊的教說；但聲

聞佛法以為，他方世界的存在，是「無記」的問題，對現在十方佛，

自然是置而不論。至於「唯禮釋迦」，則是由釋尊為法的開示者與成

就者的理路而來。釋尊所開示的正法，只要有人住持正法，即可傳

續不絕。另一方面，釋尊特勝所引發「重佛的傾向」，在聲聞佛法同

樣有蓬勃的發展，西元五世紀時，法顯在錫蘭就親身體會當地信眾，

迎奉禮敬無畏山寺佛齒的盛況（大正 51，頁 865上－中）。或許可以

這麼說，聲聞佛法對入滅後的釋尊，其禮敬與期待的情感，在強度

方面，等同於大乘佛法中的十方三世諸佛214。 

    聲聞佛教雖然「力守」：無十方佛，唯禮釋迦的立場，但畢竟在

理論上與情感上，由多佛相續，很容易引發同時多佛，以及同行同

願的諸菩薩的思想
215

。南傳的《佛種姓經》以釋尊在然燈佛授記，作

                                                        
214 很吊詭的是，依《大智度論》的記載，在「無（現在）十方佛」的立場中，

有一項理由是：釋尊具有「無量威力，無量神通，能度一切眾生，更無餘

佛，………一佛功德神力無量，現化十方，無異佛也」（大正 25，頁 124中

－頁 125上），相較之下，主張有現在十方佛的見解，反而說現在諸佛還是要

看眾生是否有得度因緣，才會現前。所以在「無（現在）十方佛」的見解中，

反而是釋尊「神通廣大」，一佛就足以承擔現在十方佛的作為，所以不必同時

有那麼多佛陀。 
215 Gombrich[1980]，68：「每一位未來佛都要在一位或多位過去佛面前發願，以

便求證佛果；而這一些聽受未來佛發願的過去佛，也都預記未來佛會成就佛

果。這樣的理論，可說就是類同於現代大乘研究所說的「菩薩理念」，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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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釋尊修道的起點，但經中說到，釋尊所以能得到授記，是因為已

經具備八種條件。這樣的條件，顯然不是輕易成就，這意味著，釋

尊在此之前應該也有不少的善行，那麼釋尊修道的起點就不會是在

然燈佛時期。《佛種姓經》雖然提及在然燈佛之前，還有三位佛陀，

因為釋尊與他們沒有互動，所以未加介紹。換句話說，在《佛種姓

經》本身，已可看出然燈佛並不是「諸佛系譜」的起點，釋尊何時

開始修行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這樣的疑問，並不是《佛種姓經》

所特有的，而是在多佛相續、菩薩理念之下，解說釋尊修道歷程，

當然會產生的問題。所以在佛典裏，可以看到進一步解說然燈佛如

何成佛的事緣，並且讓釋尊也參預其事，也就是然燈佛得到另一佛

陀的授記，而釋尊是然燈佛得授記的助緣，這一傳說有二種「版本」

來自錫蘭與泰國清邁（郭忠生[2000]，37-46）。在這樣的理論之下，

釋尊與未來佛彌勒，在過去世中應該也曾同行同願。傳為安世高譯

的《處處經》就說：「佛本行共學道者，有八十億萬人，皆求菩薩道，

唯有兩人得道耳：一有、釋迦文；二者、彌勒，其餘人有得阿羅漢、

                                                                                                                      

出現在上座部佛教（formally to introduce into TheravAda Buddhism）。任何一

位未來佛都可說是菩薩（至少在定義上是這樣），但隨著此一理論的引進，修

道者在佛前發心並得授記，就正式的成為菩薩」。在《佛種姓經》看來，當然

可以這麼說，但從本生類經的角度來說，從《尼柯耶》少數的本生，一直到

《本生譚》547則本生的類集，還有《尼柯耶》出現菩薩乙詞的用例，其間

應該有其漸次發展的歷程。過去佛給菩薩授記，可看作是此一過程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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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支佛者。佛忍辱過於地，心軟過於水，意堅過於須彌山，功德過

於海水，智慧過於虛空，以是故前得佛耳」（大正 17，頁 524下）。

雖然對於釋尊較早成佛的原因，說得較廣泛，但明白說到二人共同

學道。 

   多佛相續與諸菩薩同行同願，除了諸菩薩一起共同學道的情況

（同時的、平行的），還可以作「垂直」（異時的）觀察。以釋尊來

說，說一切有部《大毘婆沙論》說他是在「古釋迦牟尼佛」座下，

發心學道（大正 27，頁 981中－下），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

事》（大正 24，頁 73上－中），則說釋迦菩薩先是以光明王的身份，

「初發無上菩提之意」；而以陶輪工師的身份，「初施（古）釋迦如

來」，為菩薩行持的起點；《方廣大莊嚴經》的「佛種姓」部分，也

說到：「又見釋迦佛，施以金蓮華」（大正 3，頁 567上），只不過沒

有如前二部經所說的那樣，具有重要轉捩點的意義。  

    大眾部支派說出世部的《大事》，則說釋尊在「願性行」的階段，

值遇「釋迦牟尼佛」（Jones[1949]，1、40－41），也是指釋尊在「古

釋迦牟尼佛」座下，發心求佛。 

    法藏部的《佛本行集經》傳說：釋尊在然燈佛授記後，又值遇

14 佛，其中有一位「（古）釋迦牟尼佛」（大正 3，頁 663下），而且

還把這位「（古）釋迦牟尼佛」定位在往昔「過一百劫時出世」（大

正 3，頁 670下）。 

    所以，釋尊在過去曾值遇「古釋迦牟尼」，是很通行的說法。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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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況也適用在然燈佛，有關然燈佛的傳說雖然不算少（參田賀龍

彥 [1974]，129－133），但主要在敘述「然燈佛授記」，也就是然燈

佛宣示、確認釋尊必然成佛的情節。不過，然燈佛本身也是由凡夫

而成佛，當然有更早的一位佛陀來宣示、確認然燈必然成佛，在文

獻上，也可看到然燈佛在「古然燈佛」面前發心學道（郭忠生[2000]，

42－45）。 

彌勒佛也有相同的傳說，《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說，彌勒是過去很久以前，在「勝花敷世界」的「（古）彌勒佛」座

下，發心求佛（本文§4.2.1.），而南傳《未來事》也傳說：彌勒值遇

Sumitta、（former）Maitreya、Mahutta與 Gotama等四位佛陀

（Jaini[1988]，59；Minayeff[1886]，84）。  

    釋尊、然燈佛與彌勒，這三位聲聞與大乘共認的如來，都有同

名同姓的先行者；不但是這樣，除名稱相同外，還有另一種類型化

的傾向，這是值得注意的發展方向。《佛本行集經》說，釋尊在自性

行的階段，一開始就是「我念往昔作轉輪聖王，身值三十億佛，皆

同一號，號『釋迦如來』及聲聞眾，尊重承事，恭敬供養」（大正 3，

頁 655下）
216

；《大事》則說釋尊值遇三百 koTi 的「釋迦如來」，八

百「然燈如來」（Jones[1949]，48），名號相同，似乎意味著其他事

項也一樣。《佛本行集經》說釋尊在得然燈佛授記後，值遇十四位如

                                                        
216 又見《佛藏經》，大正 15，頁 79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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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其中有一位就是釋迦牟尼，「與我同號，種姓、父母、名字、壽

命217，一切悉同我」；而那位釋迦牟尼給釋尊的授記是「是人於後滿

一百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大正 3，頁 669下）。 

不但是釋尊自己過去曾以「古釋迦牟尼」為「模型」，來作為自

己的「典範」，釋尊的弟子將來也套用同一「模型」。《根本說一切有

部毘奈耶藥事》說的「貧女施燈」（本文§ 5.8.5之末），那位貧女所

發的願是：「我念以此所有善根，如釋迦佛，百歲之時成無上覺；如

舍利弗、大目連，侍立左右前後，善賢相應；阿難陀苾芻而為侍者；

父名淨飯，母號摩耶，城名劫比羅，賢子羅怙羅。我當來有如是弟

子、父母、國城、子息。如釋迦世尊入般涅盤，分分身界，碎為舍

利，當同此世尊而般涅盤，分身舍利」（大正 24，頁 55下）。 

 

 

§ 4.1.9. 歸依「過去佛」與「未來佛」 

過去、現在、未來都有「釋迦牟尼佛」，而一般認為足以區別其

身份的事項，完全一樣；佛與佛之間，到底要怎樣的區別？這樣的

觀念如果往更抽象的方向發展，就不是「佛佛道同」之類的泛泛之

語，而是如《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所說「供一如來，觀慮諸佛法

                                                        
217 但是《佛本行集經》本身卻在稍後，說這位釋迦牟尼「住世八萬歲」（大正 3，

頁 671中），前後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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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平等，戒、定、慧、解度、知見品，亦復如之，知是供養一如來

等，則為奉養十方諸佛」
218

，這是所謂大乘經的解說，但在理論上，

或許可就其發展的軌跡，略作推論。 

在《長阿含經》第 18 經《自歡喜經》（參本文註 106），舍利弗

自承「我於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心中所念，我不能知；佛總相法，

我則能知」，然後列出 16 種佛陀之特勝，而這是其他沙門婆羅門所

不及的。但接下來的問題是：過去、未來有其他沙門婆羅門與佛相

等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過去有佛，未來也有佛（在此意義之下，

佛也是沙門），但現在有沙門婆羅門與佛相等嗎？答案是否定的，因

為，「欲使現在有二佛出世，無有是處」（大正 1，頁 78下－頁 79

上），所以在主張「一世無二佛」的聲聞佛法裏，所謂諸佛平等（參

本文§1.1.），以及其他的諸佛關係（如本文所要討論的釋尊與未來彌

勒佛的關係），應該放在相續多佛的架構底下。但過去佛已經過去，

未來佛還沒有成就，如何能知道三世相續諸佛平等？依經文的解

說，舍利弗其實只知道「佛總相法」，也就是諸佛共通的性質，而這

樣的表述，除舍利弗基於其自身修證的確信外，在一般的見解，這

多少是透過類推作用，「比量而知」，這種情況，也表現在佛弟子歸

依三寶的信仰之上。 

                                                        
218 《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T 345），大正 12，頁 156中。異譯《大寶積經》〈大

乘方便會〉作：「一切如來，同一法界，一法身，一戒、一定、一慧、一解脫、

一解脫知見」（大正 11，頁 595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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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長阿含經》第 7 經《宿弊經》，宿弊婆羅門從波斯匿王受封

領地，算是一方之主，他主張「無有來世，沒有善惡罪報」；在與童

女迦葉對談後，大為折服，想要歸依童女迦葉，但童女迦葉沒有答

應，而說：「汝勿歸我！如我所歸無上尊者，汝當歸依。婆羅門言：

不審所歸無上尊者，今為所在？迦葉報言：今我師世尊，滅度未久。

婆羅門言：世尊若在，不避遠近，其當親見，歸依禮拜；今聞迦葉

言，如來滅度，今即歸依滅度如來，及法、眾僧。迦葉！聽我於正

法中為優婆塞」（大正 1，頁 46下）
219

。這一段話顯示出，在「後釋

尊時代」，佛弟子表現信仰的方式（至少在形式上），不得不面對的

問題。 

釋尊在世時，歸依三寶，也許沒有很明確的意義，但在情理上，

                                                        
219 DPPN，II，187－188，s.v. PAyAsi；s.v. PAyAsi sutta。依據西元六世紀護法

（DhammapAla）的解說，童女迦葉與宿弊的對談，是在釋尊入滅及分配舍利

建塔供養之後。但相當的《中阿含經》第 71經《蜱肆經》，看不出佛已入滅

的意味（大正 1，頁 531中）；異譯《大正句王經》（T 45；大正 1，頁 835中），

也是如此。而南傳《長部》第 23《宿弊經》也是只單純說：「尊者迦葉攝受

我，今日以後，盡形壽歸依為優婆塞」，見《漢譯南傳》，第 7冊，頁 330，

都沒有揭出釋尊入滅之事。另一部在釋尊入滅後集出之教說，漢譯《增一阿

含經》〈善聚品〉第 8經，文茶王在向那羅陀尊者請問法義後，表示要歸依尊

者，但尊者要文茶王歸依佛，然後說明釋尊已經入滅，結果文茶王還是歸依

「如來、法及比丘僧」（大正 2，頁 680中），這與《長阿含經》的《宿弊經》，

完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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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家信眾或是教團新進成員，釋尊、教法與僧眾所構成的整體，

就是歸依的對象，不但信仰上是這樣，也反應在屬於修持的六念法

門前三種隨念之上。在《阿含經》中，解說六念法門的經文，有好

幾部都先提到這樣的事緣：釋尊在安居後，離開安居處所，就要四

出遊化，當地的在家弟子若有所失：「我何時當復更見世尊及諸知識

比丘」，於是釋尊開示六念法門
220

，這是因為釋尊住世時，因要離開

某一地方，暫時性「不在」，釋尊以佛的功德（及法、僧功德）等抽

象的「東西」，來表詮釋尊與聖弟子的「臨在」。另一方面，釋尊入

滅之前，阿難表示：釋尊在世時，有許多大德都會來禮敬釋尊，我

也有機會與他們接觸；釋尊入滅後，該怎麼辦？釋尊開示：佛弟子

可以戀慕、朝禮佛生處、初得道處、轉法輪處與般涅槃處等四個地

方。在這些地方「念佛生時，功德如是；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

法輪時，度人如是；臨滅度時，遺法如是。各詣其處，遊行禮敬諸

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221

，雖然以某一地點，這種具體的處

所，來「取代」釋尊，但還是要想到「功德如是」、「神力如是」等

抽象的意義。此外，釋尊從忉利天下降時，蓮華色比丘尼、須菩提

                                                        
220

如《雜阿含經》第 856－860經（大正 2，頁 218中－頁 219上）、第 933經（大

正 2，頁 283下）；至於《雜阿含經》第 1122經，則是在類似的情況下，開

示佛法僧的「不壞淨」（大正 2，頁 298上）。 
221 《長阿含經》第 2《遊行經》，大正 1，頁 25下－頁 26上；南傳《長部》第

16《大般涅槃經》（《漢譯南傳》，7冊，頁 94－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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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分別以不同的方式，與釋尊「見面」，這也是佛典非常著名的

傳說
222

，這一傳說分別代表具體的見到釋尊、抽象的以「心領神會」

來與釋尊「見面」。又，傳說尊者跋迦梨住在王舍城金師精舍，身染

重病，相當痛苦；有同修來探病，尊者請他代向釋尊致意，希望能

見釋尊一面。釋尊果然來探病，又開示佛法，但釋尊特別告訴他：

何必見此爛壞之身，得見法者則見我，見我者乃見法（yo kho 

dhammaM passati so maM passati; yo maM passati so dhammaM 

passati）223

，這一些都顯示，佛弟子想要與釋尊具體的見面，釋尊卻

以從抽象的，精神的層次，來作回應。 

見佛，有具體相見與抽象層次二種，但釋尊在世時，佛弟子想

與釋尊見面，既是人情事理之常，在宗教上也有其意義。就歸依來

說，縱使因地理上的距離，因緣不具足，無法在歸信佛法時，馬上

面見釋尊，但多少有面見釋尊的想法，宿弊說「世尊若在，不避遠

近，其當親見，歸依禮拜」，就是很貼切的寫照。釋尊入滅後，可說

已轉變為「過去佛」（但從釋尊教法仍然存在的角度來看，不妨說釋

                                                        
222 如《增一阿含經》，大正 2，頁 707下－頁 708上；《大智度論》，大正 25，

頁 137上。其餘文獻，參看 Lamotte[1949]，634，note 1。 
223 南傳《相應部》（《漢譯南傳》，15冊，頁 173），但在相對應的《雜阿含經》，

第 1265經，大正 2，頁 346中－頁 347中，以及《增一阿含經》（大正 2，頁

642中－頁 643上），並沒有這一段話。又，跋迦梨在釋尊離開後，還是自行

了斷。這是現代學者討論佛教處理自殺問題時，常被引用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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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是現在佛），面對面親炙釋尊法顏的機緣，不復存在。宿弊說要「歸

依滅度如來」，已經滅度的釋尊，還是可得歸依，也許是一種很自然、

單純的感性之語，但這樣的轉變，也是釋尊「不在」（「後釋尊時代」）

不得不然的發展，只不過，在教理上也不算突兀。前已說過（本文§

3.8.2.之初），在《中阿含經》第 145經《瞿默目揵連》，阿難宣稱釋

尊入滅後的教團，「我等不依於人，而依於法」（大正 1，頁 654下），

由此維持教團安穩不爭；釋尊的最後教誡，也開示「當自歸依，歸

依於法」、「我成佛來所說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遊行經》，

大正 1，頁 15 中、頁 26 上；參印順法師[1993e]，132－134），這是

重法的傾向，但這一些作為釋尊入滅後，佛弟子依持的，本質上都

不是指有情生命，釋尊入滅前是活生生的人，是一個有行住坐臥的

生命（參考印順法師[1970]，138），不管是作為佛弟子護持的經戒，

或是「歸依於法」的「法」，在釋尊入滅前已經存在，與釋尊本身雖

不是迥然有異，還是可得分別。如果重法的傾向可以完全取代或滿

足，弟子對釋尊的懷念，佛陀論就不會在「後釋尊時代」大為發展。 

依《雜阿含經》第 1188經（即《恭敬經》，大正 2，頁 321下

－頁 322上；參本文§3.7.1.之初），釋尊在菩提樹下成正覺後，想到

三界之內，是否有有情所成就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能

夠勝過自己，而值得釋尊去恭敬宗重，奉事供養？結論是沒有，因

而有恭敬宗重「正法」的說法。「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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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被稱作是五無漏蘊
224

，或是「五分法身」，也就是釋尊「佛所

證法」的具體內容，構成解脫者的「精神之身」，而隨著佛陀論的發

展，對於佛陀所證法內容，愈來愈豐富，表達的方式而趨於多樣化，

但總離不開佛所證法的內容。《大毘婆沙論》在解明所謂「歸依佛」

時，就說「或有謂：歸依佛者，歸依如來頭項腹背，及手足等所合

成身。今顯此身父母生長，是有漏法，非所歸依。所歸依者，謂佛

無學成菩提法，即是法身」（大正 27，頁 177上），在這樣的理解之

下，法身是指「佛無學成菩提法」，也就是「佛所證法」，這與《雜

阿含經》第 498經的「世尊心中所有諸法」（參本文§3.7.3之初，註

106），所指的都是相同，另外，在六念法門中的「念佛」，一般說的

都是念佛之十號，但這顯然不是單純的指「十號」的聲音或文字，

而是指十號所表彰的佛陀特勝。總之，在《大毘婆沙論》，歸依佛是

歸依法身，而這法身是「佛所證法」，既然是「佛所證法」，不但有

所證之法，也有能證之人（佛）。如果套用前述《瞿默目揵連》中阿

難所說「我等不依於人，而依於法」（大正 1，頁 654下），在歸依佛

的脈絡中，就是「既依人，又依法」。 

    在多佛相續的架構之下，歸依佛，是歸依一佛還是多佛？本文

前面已談過，未來佛也可以成為歸依的對象（本文§3.6.2.之初），此

處接下來討論歸依過去佛的問題。按照《宿弊經》所說，過去佛（已

                                                        
224 早期佛典提到此五無漏蘊的資料，參看 Lamotte[1970]，1223，note 3。 



釋尊之超越彌勒九劫（之二）   105 

 

 

滅度之釋尊）也可作為歸依的對象，那麼更往前的過去六佛，應該

也可以歸依，這就引發一連串的問題。《大毘婆沙論》說到（大正 27，

頁 177下－頁 178上）： 

 

    「問：歸依佛者，為歸依一佛，為一切佛耶？設爾何失，若歸依

一佛者，如何不是少分歸依；若歸依一切佛者，如何但言我歸

依佛，不言一切。契經所說，復云何通？如說：我是勝觀如來

（ViparZya；VipassI）弟子，我是頂髻如來（指尸棄佛）弟子，

乃至我是能寂如來（指釋尊）弟子。 

    答：應作是說，歸依佛者，歸依一切過殑伽沙數量諸佛。 

    問：若爾，何故但言『我歸依佛』，不言一切？ 

    答：『佛』言，總攝一切如來，種類同故，以一言說。 

    問：契經所說，復云何通？如說：我是勝觀弟子，乃至廣說。 

    答：隨依彼佛出家見諦，即說我為彼佛弟子。此說依止，不說

歸依」。 

過去諸佛都可歸依，而既然是過去佛，表示歸依者在歸依的當下，

並沒有佛陀現身在前（如《宿弊經》中的宿弊婆羅門）；而過去佛那

麼多，究竟歸依那一位？怎麼選擇呢？《大毘婆沙論》認為歸依

「佛」，是指過恆河沙諸佛，因為「種類同故，以一言說」。但「過

恆河沙諸佛」是指什麼？同一部派的《薩婆多部毘尼毘婆沙》就說：

「問曰：歸依佛者，為歸依釋迦文佛？為歸依三世佛耶？答曰：歸

106   正觀雜誌第二十三期/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依三世佛，以法身同故。若歸依一佛，則是歸依三世諸佛，以佛無

異故」（大正 23，頁 505下）。《大毘婆沙論》不直言三世佛，而只說

「一切如來」，是否隱指過去現在未來十方一切佛？留下想像的空

間！但《薩婆多部毘尼毘婆沙》明言「三世佛」，未來佛還沒有成就，

例如彌勒現在還是補處菩薩，還不能說有「佛所證法」，如何成為所

歸依之佛？在說一切有部三世實有，法體恆存的基本思想之下，固

然有「未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以作為說明的依據
225

，但也可

能是反應出佛陀論的發展，在《長阿含經》第 18 經《自歡喜經》已

經說到「（諸）佛總相法」，由此看出三世諸佛平等，而歸依一佛即

是歸依三世諸佛，表示有一些佛弟子已經如同前引《慧上菩薩問大

善權經》那樣，在諸佛平等無異（「法身平等」就是其中之一，參本

文§1.1.）中，體會出諸佛是一
226

。 

歸依佛是指一切佛、三世佛，在《大毘婆沙論》與《薩婆多部

毘尼毘婆沙》的討論中，除了「佛所證法」的平等不二，屬於諸佛

自身的事項，但也有現實的考量。前述《大毘婆沙論》引契經所說：

「我是勝觀如來弟子，我是頂髻如來弟子，乃至我是能寂如來弟

                                                        
225 如《大毘婆沙論》，卷 177（大正 27，頁 889中），「未來阿耨三藐三菩提」

被擬人化，「告訴」菩薩，要有三十二相莊嚴其身，「未來阿耨三藐三菩提」

才願意生在菩薩身。 
226 以上《大毘婆沙論》與《薩婆多部毘尼毘婆沙》關於歸依佛的討論，也可見

諸《大方便佛報恩經》（T156），大正 3，頁 156上－頁 15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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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可能是指《大本經》中，釋尊「普入八眾」而到淨居天，在該

處遇到過去六佛及釋尊自己的有學弟子，這些學人自我介紹，分別

是過去六佛及釋尊的弟子（大正 1，頁 10 中；南傳《長部》第 14

經《大本經》，《漢譯南傳》，第 6冊，頁 321－頁 325；參本文註 125

及 § 3.8.2.），這樣的說法，固然只是事實的表述，但佛弟子可能因

為是某佛的弟子，而對其他諸佛有不必要的想法，甚至強為諸佛排

比高下。南傳《彌蘭王問經》在討論為什麼「一世無二佛」時，其

中有一點理由是：如果二佛在同一世間出現，弟子會發生「你們的

佛」與「我們的佛」，而有所爭執、分裂（Horner[1964]，42；《漢譯

南傳》，第 64冊，頁 44）。比較起來，《薩婆多部毘尼毘婆沙》說：「若

爾者，如諸天各稱某甲佛弟子，此義云何？答曰：諸天所說，何足

以定實義！有諸天各稱一佛為師，亦歸依三世諸佛，直以一佛為證

耳」（大正 23，頁 505下）
227

，以及《大毘婆沙論》解釋為「此說依

止，不說歸依」，似乎比較含蓄。 

    由以上的討論，可見在本生類經或佛傳裏，釋尊、然燈佛與彌

勒，都有同名同姓的的先行者，甚至過去、現在與未來，都有「釋

迦如來」；《佛本行集經》也說到釋尊在自性行的階段，先值遇「三

                                                        
227 耆那教也有這種說法：「嚴格說來，皈依或是依循某一特定耆那（Jina）的教

說，這是沒有特殊意義的；因為耆那並沒有教導新的東西，而解脫之道也一

直都是這個樣子」（Jaini[1979]，3）。而佛教所皈依的，似乎特別著重在「佛

所證法」，不是「佛所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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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億佛，皆同一號，號釋迦如來」，再來是「身值八億諸佛，皆同一

號，號然燈如來」（大正 3，頁 655下），這也許不是經典集出者的隨

興之作，而是要在多佛相續的脈絡中，傳達這種諸佛平等的理念。 

 

§ 4.2.1. 彌勒發心：《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彌勒菩薩發心的情況，《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T 

183，大正 3，頁 457下─頁 459上），有詳細的說明。本經的主角有

古彌勒如來；當時釋迦菩薩受畜生報，生為兔王；彌勒菩薩則是婆

羅門，名一切智光明（其他的角色，此處不論），要點如下：1.釋尊

在摩揭陀國的自在天祠精舍，大眾看到彌勒菩薩有三十二相、八十

種好，引出彌勒在何時發心，持受什麼經典的問題。2.過去無量無邊

阿僧祇劫時，在勝花敷世界，有佛名彌勒，此佛恒以慈心四無量法

教化一切，說的是《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聽聞此經不但能滅罪報，

還可以成佛。3.一切智光明婆羅門聽說此經，就與當時的彌勒佛辯

論，在失敗之後，不但成為弟子，還發菩提心：「我今於佛法中，誦

持《大慈三昧光大悲海雲經》，以此功德願於未來過算數劫，必得成

佛，而號彌勒」。然後入山修持，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是經，

一心除亂。4.無奈好景不長（其實，經過八千年），天有惡象，大水

橫流，一切智光明仙人無法乞食，經過七天。山林中有兔王，知道

此事，而說「一切諸行皆悉無常，眾生愛身，空生空死，未曾為法。

我今欲為一切眾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決心身供養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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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樹神引火，兔王自跳火中。仙人得到此兔肉後，樹神說明其經

過，仙人不但不忍食兔肉，還發心「願我世世，不起殺想，恒不噉

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肉戒」，然後自投火坑，與兔

王同命。 

本經有幾點特色，值得一說： 

一、本經不但說到彌勒菩薩發心的情況，也說到彌勒成佛的大

概，但因為有「至彼仙人得作佛時，如《彌勒菩薩下生經》說」之

語，可能是在《彌勒菩薩下生經》成立後才集出。但因經典的集出，

有可能新古並陳，舊有的傳說以新的型態出現，單純以這句話來論

定先後，可能失真。但本經的集出，而且引述到《彌勒下生經》，可

說使彌勒成佛的歷程，從發心，到上生兜率天，乃至下生成佛，有

一完整的梗概。 

二、釋尊曾生為兔王，又投身火中，來供養乞食不得的仙人，

有好幾個「版本」（「兔王投火」），如《六度集經》第 21則事緣，釋

尊為兔子，然燈佛是梵志；《菩薩本緣經》的第 6 緣，先是兔王為眾

兔講說十惡之報，接著才引出兔子捨身的情節，過程大致相同，只

是沒有明說婆羅門是誰
228

。可見同一傳說，可以輕易的轉換場景，以

及人物。而本經固然讚歎釋尊「菩薩求法，勤苦歷劫，不惜身命」，

                                                        
228 分見大正 3，頁 13下、頁 64下－頁 66下；「兔王投火」的本生，參看干潟

龍祥[1978]，104所列資料；DPPN，vol. II，1078－1079，s.v. Sasa-paNDita 

jAtaka；Grey[1994]，338-341，s.v. S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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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說「雖復從報受畜生身，常能為法不惜軀命，投於火坑，以身供

養」，把釋尊生為兔子，解釋成從業報受身，這與《大智度論》在引

述「六牙白象本生」後，說到「雖曰象身，用心如是，當知此象非

畜生行報。阿羅漢法中，都無此心，當知此為法身菩薩」
229

，分別代

表不同的菩薩理論。 

    三、彌勒菩薩在「古彌勒如來」前發心，以及發心他將來成佛

時，不但名稱為彌勒，也教化相同的經典。此一「模式」，與說一切

有部所傳，釋尊在「古釋迦如來」前發心（參本文 § 2.2.之 E，但參

§2.2.之 F），如出一轍。「古彌勒如來」以慈心四無量法，來教化一

切，固然與彌勒（Maitreyya）意思是「慈」有關，也隱含彌勒信仰

中，對彌勒教法的期待。 

四、一切智光明仙人發願成佛後，制斷肉戒；而釋尊在開示彌

勒成佛的情況後，再度提到「所制波羅提木叉：不行慈者，名犯禁

人，其食肉者，犯於重禁」，把不食肉列為重禁，在彌勒信仰中的相

關傳說中，並不是特殊的說法，依《彌勒大成佛經》，在彌勒成佛時

的世界裏，「持不殺戒，不噉肉故，以此因緣生彼國者，諸根恬靜，

面貌端正，威相具足，如天童子」（大正 14，頁 429下）；而《彌勒

大成佛經》本身自稱也可叫作《慈心不殺不食肉經》（大正 14，頁

434中），可見在彌勒信仰中，有一股不食肉的思潮。不過本經也說，

                                                        
229 大正 25，頁 146下，接著又說到法身菩薩變身為禽獸，行仁禮之儀，教化人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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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讚歎「彌勒成佛所說戒法，乃以慈心，制不食肉，為犯重禁，

甚奇甚特」，所謂「甚奇甚特」，到底是指希有難得那樣的讚美？還

是對此一發展看成是「偏到」而發出驚歎？《增一阿含經》就說：

彌勒如來千歲之中，眾僧無有瑕穢，爾時恒以一偈，以為禁戒：口

意不行惡，身亦無所犯，當除此三行，速脫生死淵。過千歲之後，

當有犯戒之人，遂復立戒」（大正 2，頁 789下）。此處應該是指為僧

團制戒，與釋尊成道後十二年制戒的傳說，出於同一模式，但在大

乘佛法，確有此一股不食肉的思想
230

。 

    五、釋尊以兔王之身捨身，這樣的舉動，「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

生死之罪」，而「先彌勒前得成佛道」，是釋尊超前得道的另一種說

法。但本經的重點應該是在說彌勒發心的經過，經文意旨無法確定

是否指釋尊也是在同一時間，還是在更早之前已經發心求佛，但不

管是釋尊與彌勒同時發心，還是釋尊較早發心，如果要強調釋尊超

越彌勒，提早成佛，應該以彌勒較早發心，更具有說服力，所以在

釋尊超越九劫的各種傳說中，「兔王投火」並不是主要的事緣。 

 

                                                        
230 參看《文殊師利問經》（T 468）〈菩薩戒品〉第 2，大正 14，頁 493上，文殊

問的是：若得食肉者，《象龜經》、《大雲經》、《指鬘經》、《楞伽經》等諸經，

何故悉斷？佛陀的回答是：以眾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為此因緣，故斷食

肉。又參《大乘入楞伽經》所說：「象虎與大雲，涅槃央掘摩，及此楞伽經，

我皆制斷肉」（大正 16，頁 62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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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彌勒發心：《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 

    除了《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提到彌勒發心、受

記之外，《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與《賢愚經》）也說到彌勒

發心的另一版本，這是先簡要描述彌勒成佛，接著以弟子啟問的方

式，由彌勒佛講述自己在過去生中，蒙寶光佛（RatnaZikhi）授記成

佛的事緣：北天竺的多財王興兵攻打中天竺摩娑婆王，兩軍對陣之

際，因摩娑婆國境有寶光佛，而光明顯赫，多財王因而知道摩娑國

福德具足，有意和解息兵；摩娑國王請教寶光佛如何自處，寶光佛

建議摩娑國王前去禮拜多財王，二王見面交談之後，緊張的情勢因

而平息。最後，寶光佛授記摩娑國王成為人壽八萬歲時的轉輪王餉

佉，而多財王是彌勒佛，世間因而「二寶具足」
231

。基本上，這樣的

架構，類似《說本經》的方式（參本文 § 3.1.與 § 3.4.），二個人分

別發願，成就世間與出世間的極致果證。 

 

§ 4.3.1. 彌勒的語意 

佛教所崇仰的佛菩薩，都是依德立名的。其中，有的是就崇高

的聖德立名，以表示佛菩薩的性格。如彌勒菩薩，是「慈」（印順法

                                                        
231 大正 24，頁 25上－頁 26上；參看干潟龍祥[1978]，50的資料。又，類似的

情節也可見諸《賢愚經》〈波婆離品〉的彌勒傳說，大正 4，頁 436上－下，

不但說的生動，也連結了彌勒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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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1970]，139）。《大智度論》說：「如彌勒，名為慈氏。諸佛雖皆有

慈，但彌勒即以慈為名」（大正 25，頁 124中）。 

但彌勒為何以「慈」得名？依《大乘本生心地觀經》所說：「彌

勒菩薩法王子，從初發心不食肉，以是因緣名為慈氏」（大正 3，頁

305下－306上）。這所說的，應該就是指《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

緣不食肉經》之類的傳說。不食肉，是慈心的一種具體表現，但佛

陀的大慈大悲是多方面的，如果更進一步的理解，就與佛陀本身的

心性有關，《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說「古彌勒佛」說

的法門是《慈三昧光大悲海雲（經）》，而彌勒菩薩也是發心持誦這

法門，就是著眼在不食肉此一行為的心理基礎，《賢愚經》
232

則說彌

勒發心修「慈三昧」，不食肉是慈心表現出來的一個面相，而慈三昧

則是其基礎。 

    以上是從彌勒自身發心的情況，來解說彌勒名稱的由來。但也

有單純的從父、母命名的角度，來看彌勒名稱的由來，窺基的《觀

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贊》就是引述《賢愚經》等資料來解說（大

正 38，頁 275上、頁 276上）。 

    但是依《中阿含經》的《說本經》，釋尊講述未來人壽八萬歲時，

                                                        
232 《賢愚經》，大正 4，頁 436中。《賢愚經》與《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

經》二經所說的彌勒發心，應該是不同的傳說。窺基的《觀彌勒菩薩上生兜

率經贊》則在引述後者的內容後，說「此說初時；《賢愚經》說弗沙佛時，乃

近代也」（大正 38，頁 27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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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佛出世。彌勒比丘聽聞後，發心要成為彌勒佛，釋尊讚歎彌勒比

丘的發心，預記他會得償所願（參本文 § 3.1.），如果《阿含經》是

彌勒傳說最早的型態，彌勒的名稱，其實與其發心還看不出有任何

關係。 

 

    § 4.3.2. 彌勒與釋尊的本願 

不過，這又可以從另一角度來看彌勒的發心。「本願」

（pUrva-praNidhAna；mUla-praNidhAna），是菩薩當初所立的誓願。

菩薩的本願，應該是通於自利利他的一切（印順法師[1981]，813－

818；望月信亨[1994]，〈本願論〉），《大寶積經》〈彌勒菩薩所問會〉

對釋尊與彌勒菩薩之「本願」，對照如下： 

    甲、彌勒： 

「若有眾生薄婬怒癡，成就十善，我於爾時，乃成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阿難！於當來世有諸眾生，薄婬怒癡，成就十

善。彌勒菩薩當爾之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

由彼菩薩本願力故」。 

    乙、釋尊： 

「願我當於五濁惡世，貪瞋垢重，諸惡眾生不孝父母，不敬

師長，乃至眷屬不相和睦。我於爾時，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阿難！以是願故，我今所入城邑聚落，多有眾生毀罵

於我；以斷常法，招集眾會。若行乞食，坌以塵土，和諸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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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與我令食，或以女人誹謗於我。阿難！我於今者以本願

力，為如是等諸惡眾生，起大悲心而為說法」
233

。 

 

透過經文的對比，可以看出：彌勒成佛時，當時的眾生是三毒薄，

成就十善，這可說是一個極為理想的人文、社會還境。相反的，釋

尊成佛時的眾生，是五濁惡世，眾生貪瞋垢重，不孝父母，親友相

煎；經文中，釋尊所遭受的屈辱與困頓，應該是釋尊一生寫照
234

，換

句話說，釋尊是在惡劣的人文、社會中，修習成佛的。 

    這種彌勒與釋尊發心與修道的比對，也可見諸《佛本行集經》，

依該經的傳說，彌勒是因為見到當時的善思如來相好莊嚴，以及「佛

剎莊嚴，壽命歲數（八萬歲）」，所以發心求佛（大正 3，頁 656中）；

                                                        
233 《大寶積經》第 42〈彌勒所問會〉，大正 11，頁 631中；又見《彌勒菩薩所

問本願經》，大正 12，頁 189上。釋尊與彌勒所處國土的對照，也見諸《菩

薩從兜術天降神母胎說廣普經》（T 384；簡稱《處胎經》），大正 12，頁 1025

下－頁 1026上。 
234 從世俗的角度來看，釋尊被人毀謗或不禮貌對待之事，在佛典裏，不算少見，

如《雜阿含經》第 102經，大正 2，頁 28中；另，在《阿含經》中，有好幾

個段落，說到當時宗教界間，流傳這樣的謠言：「釋尊說供養佛陀及佛弟子能

得大果，供養其他宗教行者，沒有福報」。釋尊一再澄清此事，但從出現的頻

率來看，似乎有人造謠。而德護長者以毒飯害佛，旃遮羅女與孫陀利女對釋

尊與僧團造成困擾，更使後代佛教學者要對釋尊這樣的遭遇，嘗試給予合理

的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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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緊接著說，釋尊的發心是，「於當來得作佛時，有諸眾生不孝父

母，不敬沙門及婆羅門，不識家內親疏尊卑；無信敬心，不信三世

因緣業果，不信現在；有於聖人，無一法行；唯行貪欲瞋恚愚癡，

具足十惡，唯造雜業，無一善事。願我於彼世界之中，當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大正 3，頁 656下）。所以這樣的對比關係，反應著

一定的見解
235

。 

    彌勒發願在佛剎莊嚴，人壽八萬歲時成佛，當時的眾生貪瞋癡

淡薄，多行十善。這樣的觀念，其實在漢譯《說本經》（本文 § 3.1.

之二）、《轉輪聖王修行經》（本文 § 3.2.之四）、《增一阿含經》（本

文§ 3.3.之一）等聲聞經典，就可看出端倪。這些聲聞佛典所說彌勒

成佛時的世界，都是國土豐厚，人民安樂，除了生活條件完善之外，

還有轉輪王治世。轉輪王統治的特色就是「不以刀杖，以法教令，

令得安樂」（大正 1，頁 509下）。《增一阿含經》說的更具體「爾時，

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之中無有百八之患。貪欲、瞋恚、愚癡

不大殷勤，人心平均，皆同一意，相見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類，

無有差別，如彼鬱單曰人，而無有異」（大正 2，頁 787下－頁 788

上）。 

    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有不少《阿含經》的經文，在說到過去

                                                        
235 《佛藏經》（T 653）也比對釋尊與彌勒的發心：彌勒是「於未來世，眾生易

度，我當成佛」；釋尊的發心是「眾生苦惱，無救度者，遭值惡法，多墮惡趣；

我於爾時，當成佛道」，大正 15，頁 789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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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時，也有這種國土安樂的情況，雖然有轉輪聖王治世，卻完全沒

有佛陀出世的意味
236

；而《增一阿含經》說彌勒出世時的國土「如鬱

單曰」，而依一般見解，鬱單曰的有情雖然生活富足，卻不適合修學

佛法，漢譯《長阿含經》第 30《世記經》更說，閻浮提比鬱單曰還

要殊勝的地方，有一點是「勇猛強記，佛出其土」（大正 1，頁 135

下；該經對鬱單曰的描述，見大正 1，頁 117下－頁 119上）。換句

話說，在如同鬱單曰那樣的地方，本來是無佛的；而那樣的國土，

可能只有轉輪聖王治世，而沒有佛陀教化。但在彌勒信仰中，不但

有彌勒佛出世，也有轉輪聖王。這是否在表達佛弟子的另一種期待，

另一種價值判斷？  

    至於釋尊發願在五濁惡世成佛，基本上也可由《阿含經》所說，

若無老病死，如來不出世的觀念（§ 2.3.1），推演出來（參考印順法

師[1981]，807－808）。 

 

§ 4.3.3. 「嚴土熟生」與菩薩本願 

竺法護譯《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T 349）與唐菩提流志譯《大

                                                        
236 最特殊的是，《中阿含經》第 70經，《轉輪王經》（大正 1，頁 520中－頁 525

上），在內容上，可說相當於《長阿含經》之《轉輪聖王修行經》（及南傳《長

部》的《轉輪聖王師子吼經》，參本文 § 3.2.），卻沒有彌勒佛出世的部分；

其他可見《中阿含經》第 130經《教曇彌經》，大正 1，頁 618下－頁 619上；

《中阿含經》第 160經《阿蘭那經》，大正 1，頁 682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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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積經》〈彌勒菩薩所問會〉，雖然可認是同一部經的不同譯本，內

容也大致相近，但有一點差別，值得注意。 

在經文中，釋尊先說彌勒證無生法忍，得授記的事緣，阿難接

著問到，為什麼彌勒還沒成佛？《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的說法是： 

     

1.菩薩以四事不取正覺，何等為四？一者、淨國土；二者、護

國土；三者、淨一切；四者、護一切，是為四事。 

2.彌勒菩薩求佛時，以是四事，故不取佛；                                                                             

3.我本求佛時，亦欲淨國土，亦欲淨一切，亦欲護國土，亦欲

護一切。 

4.彌勒發意先我之前四十二劫，我於其後乃發道意；於此賢

劫，以大精進，超越九劫，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大正

12，頁 188中）。  

但〈彌勒菩薩所問會〉是說： 

 

1.菩薩有二種莊嚴、二種攝取。所謂攝取眾生、莊嚴眾生；攝

取佛國、莊嚴佛國。 

2.彌勒菩薩於過去世修菩薩行，常樂攝取佛國，莊嚴佛國； 

3.我於往昔修菩薩行，常樂攝取眾生，莊嚴眾生。 

4.然彼彌勒修菩薩行經四十劫，我時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由我勇猛精進力故，便超九劫，於賢劫中，得阿耨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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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藐三菩提（大正 11，頁 629下）。 

 

莊嚴國土，成熟眾生，可說是菩薩利他修行的主要內容
237

，從漢譯時

間較早的《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看來，釋尊與彌勒都是因為要嚴

土熟生，而「不取佛」，彌勒雖在釋尊之前四十二劫發心，但釋尊因

為精進，反而在彌勒之前成佛，雖然沒有解釋超越九劫的事緣，只

抽象的說「以大精進」，但就此點而論，《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說

的，應該是就原則來說菩薩修行總論，但本經說「於此賢劫以大精

進，超越九劫」，把此事定位在此賢劫，相當特殊。 

可是〈彌勒菩薩所問會〉的說明，卻已有所不同，重在區別釋

尊與彌勒的菩薩行內容。釋尊側重在攝取、莊嚴眾生；彌勒偏於攝

取、莊嚴國土，這顯示此二菩薩的修持，各有重點。 

接下來的經文，又進一步解說釋尊與彌勒菩薩行的差異，就這

一點來說，《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與〈彌勒菩薩所問會〉卻又意趣

完全一致
238

，彌勒的修持內容是： 

 

    a.彌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頭、目、手、足、身命、

                                                        
237 參考《大智度論》所說：菩薩過聲聞、辟支佛地，得無生法忍、授記，更無

餘事，唯行淨佛世界，成就眾生（大正 25，頁 590下）。 
238 《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大正 12，頁 188下；《大寶積經》〈彌勒所問會〉，

大正 11，頁 630上－下（文句較煩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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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寶、城邑、妻子及以國土，布施與人，以成佛道；但以善

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致無上正真之道。 

    b.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叉手，下膝著地，向於十方，

說此偈言：                                                                             

     我悔一切過  勸助眾道德  

     歸命禮諸佛  令得無上慧 

 

簡單的說，經文所要表達的是，釋尊之所以「超前成佛」，是因為「能

作難作，能忍難忍；不調伏者悉令調伏，荷擔如是罪垢眾生，而為

說法」（大正 12，頁 631下），這是典型的菩薩行。而彌勒所修的，

是「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其內容是懺悔、勸助（隨喜），這是

被推定為，早期大乘中重信仰的「三品法門」，可說是結合了十方現

在諸佛，佛力不可思議，以及早期佛教懺悔除罪的思想。以善巧方

便，使眾生得除去罪障（參印順法師[1981]，570－576的討論）。此

一經文所要表達的，到底是在嚴土熟生的原則之外，也容許以「善

權方便安樂之行」來圓滿菩薩行？還是透過這樣的比對，而強調兼

行嚴土、熟生的必要性？值得深思，從《大毘婆沙論》（大正 27，頁

890中）、《大智度論》（大正 25，頁 350上）的討論看來，應該是後

者。 

〈彌勒菩薩會〉說，釋尊著重在攝取眾生，而彌勒偏於莊嚴國土。

但問題是：莊嚴國土與成熟眾生，可以截然劃分嗎？在〈彌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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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裏，彌勒的本願，是在一個相當理想的人文、社會環境中成就。

姑且不論後代所謂「彌勒淨土」的信仰，如何看待「淨土」的形成，

即使就《阿含經》／《尼柯耶》中，關於彌勒成佛的傳說，也可以

看出嚴土熟生的意義。以《轉輪聖王修行經》（本文§3.2.）來說，彌

勒成佛時，人壽八萬歲，而「女年五百歲，始出行嫁」、「人當有九

種病」、「大地坦然平整，無有溝坑、丘墟、荊棘，亦無蚊虻蛇蚖毒

蟲。瓦石．沙礫，變成琉璃。人民熾盛，五穀平賤，豐樂無極」；「當

起八萬大城，村城鄰比，雞鳴相聞」，雖然簡短，與大乘經典描寫淨

土的莊嚴華麗，不能相比，但基本上已勾勒出富足安樂的社會。而

這樣的人文、自然社會本身，在佛教的理解，是由有情整體的業力

所成。簡單的說，這是「世別由業生」；詳細一點，就是「無數的世

界，形態不一，穢惡與莊嚴也大有差別。我們所處的地球，被稱為

五濁惡世，屬於穢土。莊嚴清淨的世界，不但是無數世界中的現實

存在，而這個世界又可能成為莊嚴的。世界的進展到清淨，或退墮

到穢惡，為有情的共業所造成；是過去的業力所感，也是現生的業

行所成」（印順法師[1971a]，123）。即使從大乘的莊嚴淨土來說，「實

際上，這樣的實現淨土，是攝導者與受攝導者的共同成果。因此，

不能想像為實現了的淨土，唯佛一人，而必是互相增上展轉共成的。

菩薩是啟發的領導者，要大批的同行同願者，彼此結成法侶，和合

為一的共修福慧，才能共成淨土」（印順法師[1970]，40－41；參考

《大智度論》，大正 25，頁 708下）。換句話說，使佛土莊嚴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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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一人一時之功，而是在菩薩領導之下，大批同行同願者共同努

力，才能成辦，這是就諸菩薩的同行同願來說，即就菩薩道的內容

而言，也是如此，「佛法的本質，是以身心的修持，達成苦痛的解脫，

是不離道德的、智慧的宗教。說到人類的苦痛，有的來自於自己的

身心──貪瞋癡，老病死，傳說佛是為此而出世的。有的來於自他

的關係──社會的，或愛或恨，都不免於苦痛。有來於物我的關係

──自然界的缺陷，生活資具的不合意，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求。佛

要人『知苦』，在部派佛教中，『苦』已被分類為生苦，老苦，病苦，

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解脫憂悲苦惱的原則，

是『心雜染故有情雜染，心清淨故有情清淨』。心離煩惱，不再為老

病死苦所惱，實現眾苦永滅的涅槃。這是聖者們的修證，與身心修

證同時，對於（眾生）人類的苦難──社會的、自然界的苦難，要

求能一齊解除的，那就是佛教淨土思想的根源」（印順法師[1981]，

807），菩薩修行要處理的既然包括自我身心、自他關係以及物我關

係
239

，「嚴土熟生」自然是其不可或缺的部分。 

    以《轉輪聖王修行經》來說，固然是以轉輪聖王之「順行轉輪

聖王舊法」為主軸，但從經文整體意旨來看，還有二個明示的重點：

一、人壽，經文一開頭以「第一任」轉輪聖王的太平盛世為起點，

                                                        
239 慧遠在《無量壽經義疏》（T 1745）解說，法藏比丘（即後來的阿彌陀佛）的

四十八願，可歸納成三類：攝法身願、攝淨土願、攝眾生願（大正 37，頁 10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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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人壽自然的開始遞減，特別是在人壽四萬歲時，開始有重大的

轉變；隨著人壽愈短，惡行愈重，以至到人壽十歲，「眾生之類永不

復聞十善之名，但有十惡充滿世間」。另一方面，人壽十歲開始的另

一個循環，人壽愈來愈長，善行相對增長，以至人壽八萬歲。這似

乎有一個「時間帷幕」，時間轉到何處，世間就跟著有良窳治亂的轉

變，時間支配著一切，這可說「末世末劫」思想的一種型式。二、

有情本身的作為，世間之所以會每下愈況，是因為人民「遂相侵奪，

盜賊滋甚」，人民的惡行愈來愈強而多樣；但是在人壽十歲的「黑暗

時代」，卻激發人性的善良面，相約多少要修持善法，於是善法增長，

人壽隨之增長，以至於人壽八萬歲的「黃金時代」，除彌勒佛出世外，

同時有儴伽輪王，在這段由黑暗到光明的漫長過程中，彌勒佛與儴

伽輪王作了怎樣的貢獻？ 

以大乘嚴土熟生的思想來說，此二人必然是參預其事，累積福

德、智慧資糧，才能得此福果；即使在《阿含經》／《尼柯耶》的

緣起思想中，此二人也不可能憑空坐享其成240。 

                                                        
240 但在形式上觀察，釋尊與彌勒成佛的時代，其自然、社會人文環境，大不相

同，而彌勒時代被看成是人間淨土，所以「發生了彌勒為什麼在淨土成佛，

釋尊為什麼在穢土成佛的問題，結論為菩薩當初的誓願不同」（參印順法師

[1981]，813）。但即使菩薩的誓願不同，是否指菩薩的誓願可以不包括「嚴淨

佛土」？所以有的人主張：釋尊也有清淨佛土，參考《大智度論》的討論（大

正 25，頁 302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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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佛本行集經》：釋尊的菩薩行位與彌勒菩薩 

漢譯《佛本行集經》（T 190）是屬於所謂的「佛本起經」，是與

「六度集經」一樣，出於部派佛教，而為「大乘佛法」的前奏（印

順法師[1981]，578），在性質上，是佛傳的一種，本經用類似於菩薩

行位的觀念，區分釋尊成佛的不同階段，在釋尊傳記的佛典裡，算

是特例（平川彰[1992]，288－290；印順法師[1981]，133－135）。

諸菩薩有四種微妙性行：自性行、願性行、順性行、轉性行，經文

的解說是： 

 

云何名為自性行？若諸菩薩本性已來，賢良質直，順父母教，信

敬沙門及婆羅門，善知家內尊卑親疏，知已恭敬，承事無失，具

足十善，復更廣行其餘善業。是名菩薩自性行。 

云何名為願性行？若諸菩薩發如是願：我於何時當得作佛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十號具足，是名菩薩願性行。 

云何名為順性行？若諸菩薩成就具足六波羅蜜，何等為六？所謂

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是名菩薩順性行。 

云何名為轉性行？如我供養然燈世尊，依彼因緣，讀誦則知，是

名菩薩轉性行。（大正 3，頁 656 下）。 

    

 菩薩的四種微妙性行，與大乘佛典常見的菩薩四種位階：初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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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發心、不退轉、一生補處的分類，不盡相同。在某個角度來說，《佛

本行集經》把自性行列入考慮，可能更真實的反應菩薩行的內容。

釋迦菩薩在自性行的階段，供養許多佛陀及辟支佛（大正 3，頁 655

下－頁 656中），但都沒有得到授記，而此階段的菩薩，要具足十善

與其他善業，顯示菩薩即使在發心成佛（願性行）之前，也要累積

資糧。 

    《佛本行集經》除提出這釋迦菩薩修行的四個行位之外，還大

略說到釋尊在這些不同行位中，有那些行持： 

一、自性行：從「身值三十億佛，皆同一號，號釋迦如來」起，

到「善思如來」（大正 3，頁 655下－頁 656中），但釋尊應該沒有值

遇善思如來。 

二、願性行：從「示誨幢如來，……初發道心」（頁 656中 25

－下 15），在情理上，「初發道心」只是一次，所以只有一佛。 

三、順性行：「我念往昔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之前，有帝釋幢如

來，這樣的佛佛相承，到勝上如來，有許多佛陀
241

，釋迦菩薩也「悉

皆供養承事」（頁 657上 17－頁 659中 9）。   

四、轉性行：轉性行就是不退轉位，這在釋尊修道過程，是「初

發道心」後，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但因為行文的關係，經文先用很

                                                        
241 《佛本行集經》所說的這一些佛陀名稱，可與梵本《大事》所說的過去佛名，

相互對照，參考田賀龍彥[1974]，82－84的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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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篇幅，介紹然燈佛自身的本生（頁 659下 22－頁 663中 5）
242

。

其次，則開列連同然燈佛在內共有十五佛，最後一位是迦葉佛（頁

663中 23－664上 3）
243

；然後說明「然燈佛授記」（頁 664上 12－

頁 668中 29），再大略說到釋尊如何供養承事一切勝佛到迦葉佛的十

四佛（頁 669上 4－670下 6）。 

釋尊這四個行位，總共經過多久時間？經文沒有明說，但然燈

佛是在「往昔過百阿僧祇劫」時，出現於世（頁 670下 13），所以釋

尊的轉性行歷時「過百阿僧祇劫」，因為是「過」，到底超過多久？

顯然無法計量。在這麼久的期間裏，釋尊與彌勒有如何的互動？經

文明白說到三點： 

1.釋尊在願性行的階段，「我念往昔有一佛，名示誨幢如來。目

揵連！我於彼佛國土之中作轉輪聖王，名曰牢弓，初發道心，種諸

善根，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但在此之前，意外而突兀的說到，

在過去時劫（沒有確定的數目），當時有善思如來在世，彌勒身為轉

輪聖王，名毘盧遮那，此王供養善思如來，聽聞說法，見如來法相

莊嚴，發心成就如善思如來那樣，而釋尊自己是在彌勒發心之後，「四

十餘劫」才發心成佛（大正 3，頁 656中）。願性行，是在累積自性

                                                        
242 經文在稍後（大正 3，頁 664中 10）說「如上因緣《然燈菩薩本行經》說」，

就是指這一大段落的經文。 
243 經文在稍後（大正 3，頁 670下－頁 672上），多次提到這十五佛，但譯名不

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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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資糧後，菩薩發心成佛，是菩薩行的真正起點，隨著此一真切的

發心，就進入順性行。而本經對照彌勒與釋尊發願的內容，以及彌

勒在釋尊之前「四十餘劫」發心，與〈彌勒菩薩所問會〉及《彌勒

菩薩本願經》一致（本文 § 4.3.2.），應予注意。 

2.在轉性行的「然燈佛授記」裏，釋尊當時是雲童子（Megha），

而彌勒是其老師珍寶婆羅門（大正 3，頁 665上）。 

3.釋尊在得到授記後，又值遇從世無比（又譯一切勝）到迦葉

佛等，共十四佛，釋尊對這些佛，恭敬承事，種諸善根，求菩提，

也都得到授記。其間，釋尊曾恭敬承事彌勒菩薩。釋尊既已得授記，

又對彌勒菩薩「齎持種種微妙四事供養之具，供養恭敬，尊重讚歎，

自恣奉獻」（大正 3，頁 670下，參考頁 664上 4－5），是不是隱指

到此時期，彌勒的行位還高於釋尊？供養承事菩薩，期能得無上正

覺，是相當「先進」的菩薩觀。 

    彌勒在釋尊之後成佛，既是佛教一致的傳說，本經卻在敘述釋

尊本生時，說到彌勒比釋尊早發心；釋尊得然燈佛授記那時，彌勒

是老師；釋尊得到授記之後，還承事供養彌勒。這要傳達怎樣的義

旨？ 

    § 4.4.2. 釋尊與彌勒發心的先後 

    在彌勒菩薩發心的不同事緣中，有幾部佛典特別說到彌勒發心

很久之後，釋尊才發心求佛，而且大多數說四十或四十餘劫，例如

前述的《佛本行集經》（大正 3，頁 656中）、《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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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12，頁 188中），另外，《佛藏經》（T 653）也說：「舍利弗！

我念過去時世，有佛號曰善明，彌勒菩薩時作轉輪聖王，字曰照明，

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舍利弗！彌勒發心四十劫已，

我乃發心無勝佛所初種善根」（T 653，大正 15，頁 798上）。 

這樣的傳說，似乎流傳很廣，現存大眾部支派說出世部的佛傳

《大事》（MahAvastu），也說到四行，內容與《佛本行集經》說的，

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差異。《大事》一開頭就先開列釋尊菩薩生涯

中的四行，與所值遇的佛陀名稱（Jones[1949]，1－2）：1.自性行

（prakRticaryA）：AparAjitadhvaja；2.願行（praNidhAnacaryA）：

WAkyamuni；3.順行（anulomacaryA）：SamitAvin；4.不退轉行

（anivartanacaryA）：DipaMkara。比較起來，《大事》這一部分的敘

述，沒有《佛本行集經》清楚
244

，可能是文本傳抄或口傳的問題，也

可能是在《大事》本質上是許多傳說的合輯，但在集出時，沒有特

別的調整或改編（《大事》本身就是許多本生與經典的類集，往往在

敘述告一段落之後，載明經典名稱）。 

《大事》也提到彌勒發心的經過：於 SuprabhAsa佛在世時，彌

勒是轉輪聖王，名毘盧遮那（Vairocana），此王見 SuprabhAsa佛後，

心生歡喜，恭敬供養，然後發心成就如同 SuprabhAsa佛的特勝

                                                        
244 例如釋尊的自性行，應該是第一階段，《大事》在一開頭固然列出四行各階

段，所值遇的佛陀名稱，可是在具體說明四行的內容時，第一自性行卻沒有

提到佛名（Jones[1949]，39－40），到最後才提及 AparAjitadhvaja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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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1949]，49－50）。然而，《大事》突然一轉，而說︰evam ca Aha 

mahAmaudgalyAna ato ca bhUyo anyam caturacatvAriMzat kalpa 

saMprasthitasya khalu punar mahAmaudgalyAna maitreyasya 

bodhisatvasya paZcA，英譯者 Jones（[1949]，50）譯作：”Even so, 

MahA-MaudgalyAyana, there is something to add to this. For it was 

after he had been a Bodhisattva for forty-four kalpas that Maitreya 

conceived th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意思不很清楚，Jaini（[1988]，

57）則解讀成 ”for it was after forty-four kalpas that Maitreya conceived 

the thought of enlightenment.” 他的解釋是：《大事》在這裏只說到

SuprabhAsa佛的功德，以及彌勒見到 SuprabhAsa佛之後，表達意願，

想要成就如同 SuprabhAsa佛那樣的功德；但 SuprabhAsa佛並沒有給

彌勒菩薩授記。在一般的情況，SuprabhAsa佛在聽到彌勒發心後，

應該給予授記245，所以彌勒是在發心之後的四十四劫，才得到授記。 

                                                        
245 Jaini的解說，可能是受到南傳《佛種姓經》與《本生譚》的影響，因為這在

二部佛典中，釋迦菩薩第一個值遇而在修道上有意義的佛陀，就是然燈佛，

也就是說，釋迦菩薩在然燈佛座下發心，雖是釋迦菩薩修道的起點，同時就

得到授記。不過，《佛本行集經》、《大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大

毘婆沙論》等，都把然燈佛授記放在釋尊經過長期修持之後，大乘佛法更是

把授記成佛，定位為菩薩進入法身菩薩的時點，是很高的行位。另一方面，

Jaini（[1988]，56－58）嘗試以自性行、願性行、順性行、轉性行（不退轉行），

來勾繪彌勒的菩薩行，其中的自性行是《大事》所說的 SuprabhAsa佛前發心；

願性行是引《天譬喻》（DivyAvadAna）所說的 RatnaZikhi，這相當於《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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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且不論文意上的問題，《大事》在這裏突然插入彌勒發心的經

過，與《佛本行集經》如出一轍（參本文 § 4.4.1.之 1.）。《大事》

在這裏是介紹釋迦菩薩的「願行」階段（Jones[1949]，52），加入彌

勒發心的情節，是在透過這種對比，以彌勒菩薩較早發心，但在釋

尊之後成佛，而突顯釋尊「超越九劫」的說服力
246

。換句話說，《大

事》在突然介紹彌勒發心的事緣之後，就說「還有一事要說」（there 

is something to add to this），「這件事是在彌勒菩薩發心之後四十四劫

（才發生）」，接著就是，釋迦菩薩在 AparAjitadhvaja佛座下發心的

經過。也就是說，在情理上，應該以彌勒較早發心的看法，較符合

文本的意涵。 

    在其他的情境裏，也可看到彌勒比釋迦菩薩還早發心的概念。

釋尊曾為月光王（Candraprabha）而有「施頭本生」
247

，在施頭過程

中，樹神嘗試勸阻月光王不要施頭。依 Ohnuma（[2000]，53）的引

述，有一個梵文版本說到，月光王的回答是：「樹神！就是在這裏，

                                                                                                                      

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的說法（本文§ 4.2.2.），因為 Jaini把彌勒菩薩在

SuprabhAsa佛前發心，看作相當於南傳佛典所說釋迦菩薩在然燈佛前發心，

所以會對 SuprabhAsa佛沒有給彌勒菩薩授記，感到奇怪。 
246 《大事》也說到釋尊是因為精進，而超越多劫成佛的觀念，見 Jones[1956]，

238－239。 
247 《大毘婆沙論》提到：昔怛叉尸羅國，有一女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

憂王所起靈廟（大正 27，頁 593上），似指月光王施千頭的本生，在阿育王

時代，已經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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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捨身給母虎，因而超越彌勒，彌勒在四十劫以前就發心求佛道。

我因為施頭這單一的布施，就超越彌勒」
248

。 

但是也有不一樣的說法，例如《大智度論》卷 24 就說：「釋迦

文尼佛，與彌勒等諸菩薩，同時發心，精進力故，超越九劫」（大正

25，頁 283中－下）。這很可能是引自「賢劫千佛」的傳說
249

。前引

傳為安世高譯《處處經》就說：「佛本行共學道者，有八十億萬人，

皆求菩薩道，唯有兩人得道耳：一、釋迦文；二者、彌勒」（大正 17，

頁 524下），或許也可看作是二人同時發心。 

在解釋「超越九劫」的問題時，這些不同的傳說，增加許多變

數。基本上，可以尊重這些不一致的說法，各有用意，不必強求其

同。 

在「彌勒較早發心，而成佛在後」的傳說，其思考的模式可能

                                                        
248 這段話的梵語原文，見 Ohnuma[2000]，70，note 34；而依 Ohnuma的引述，

學者間對這段話有不同的解讀。此處補充另一種說法：傳為趙宋法賢譯出的

《月光菩薩經》（T 166）說：我於過去無量生中，為大國王，於此苑內，千

度捨頭，時諸天人，皆無障礙。昔濟餓虎，捨身命等，超於慈氏四十劫。時

彼天人，亦不障礙。汝於今日，發隨喜心，當獲勝利（大正 3，頁 408上）。

按照《月光菩薩經》的譯文，沒有明說彌勒四十劫前發心的意義。 
249 《大寶積經》〈密跡金剛力士會〉，大正 11，頁 49上－頁 53上，在古昔「善

見劫」的「莊嚴世界」裏，有佛名無量勳寶錦淨王，當時轉輪聖王是勇郡王，

王有千子，這千子都發心成佛，而為賢劫千佛，釋尊與彌勒就是其中二人，

所以是同時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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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彌勒在釋迦菩薩之前四十餘劫發心，而釋迦菩薩雖然發心在後，

但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因為某些特殊的行為（例如各種超越九劫

的事緣所說，詳本文第伍節），後發先至，漢譯《增一阿含經》兩次

說到「彌勒菩薩應三十劫當成無上正真等正覺，我以精進之力，超

越成佛」，無非是要表現此一意義。另外，好幾部佛典說，釋尊發心

在「眾生苦惱無救度者，遭值惡法，多墮惡趣，我於爾時，當成佛

道」，相對於彌勒發心「於未來世，眾生易度，我當成佛」（《佛藏經》，

大正 15，頁 789上－中），或類似的觀念，更突顯《大品經》所說菩

薩的精神是，「欲為無救護眾生作救護，欲與無歸依眾生作歸依，欲

與無究竟道眾生作究竟道，欲為盲者作目，欲得佛功德」（〈等學品〉

第 63，大正 8，頁 358上）。如果釋尊與彌勒同時發心，二人菩薩行

起點相同，而釋尊只比彌勒早一些成佛，「超越九劫」所要彰顯的教

化意義，就不是很有說服力。  

    在南傳佛典多樣性的彌勒信仰中，不知是否有「釋尊超越彌勒

九劫」的說法？如果依《MAleyyadeva長老事》所述，彌勒成佛歷

經十六阿僧祇劫又十萬劫（本文 § 3.5.3.之六），而釋尊成佛歷時四

阿僧祇劫又十萬劫，但兩人既在同一賢劫成佛，由此推算，彌勒顯

然比釋尊發心更早
250

。 

                                                        
250 Strong[1992]，306，note 47在引述到釋迦菩薩投身飼虎的傳說後，又說：關

於巴利的傳說，見 Jayawickrama, The Sheaf of Garlands of the Epochs of the 

Conqueror Being a Translation of JinakAlamAlIpakaraNam, p. 5－6。筆者未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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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六度集經》中的彌勒 

諸佛菩薩的同行同願，是多佛相續的當然結論，《佛本行集經》

可說是以宏觀的角度，說明彌勒菩薩在釋迦菩薩之前發心，而在釋

迦菩薩修學過程，彌勒也參預其事，法緣很深。在若干本生類經，

也說到在釋迦菩薩在特定時空中，他的所作所為，彌勒菩薩也共襄

盛舉，這同時顯示彌勒地位受到重視。 

    最值得注意的是《六度集經》。本經被學者稱之為「先行大乘

經」，吳康僧會譯出（西元 227－239年），以六度分類：布施二十六

事，持戒十五事，忍辱十三事，精進十九事，禪九事
251

，般若九事，

合計九十一事。在這些顯示釋尊菩薩大行的本生中，有一個稱為「彌

勒」之人，出現在其中的十四事
252

，而且六度都有： 

                                                                                                                      

書，不知其詳。不過，西元五世紀初，法顯在錫蘭目睹無畏山精舍崇禮佛齒

的盛況，當地人在宣講釋尊本生時，說到「投身餓虎」（大正 51，頁 865上），

如果法顯沒有聽錯，顯然在當時當地，釋尊此一本生事緣，廣為人知。而

Hardy[1853]，91－92，所引述的錫蘭作品 Saddharmaratnakare，提到一種特殊

版本的「投身飼虎」本生，但看不出有超越九劫的意味。 
251 但這禪定九事，嚴格說來，只有一則是釋尊的本生事緣，參考印順法師

（[1981]，143；559－562）的解說。 
252 沒有證據可以說明《六度集經》所說的彌勒，是另有其人，本文假設這 14

則事緣中的彌勒，就是成為未來彌勒佛的彌勒菩薩。又，在《六度集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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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布施：  

NO.06：〈國王本生〉 

NO.14：〈須大拏太子本生〉（見 JAtaka, no. 547）（《須大拏經》）

253 

NO.25：〈理家本生〉（參考 JAtaka, no.73） 

B、戒度 

NO.27：〈清信士本生〉 

C、忍辱： 

NO.43：〈睒仙人本生〉（JAtaka, no. 540）254 

NO.44：〈羼提和梵志本生〉（JAtaka, no. 313）255 

                                                                                                                      

些事緣大部分沒有名稱，本文是採用干潟龍祥[1978]，35－39的名稱，而這

14則事緣相當於南傳《本生譚》的資料，也是引自該處。至於下文雙尖號內

之名稱，是《六度集經》本身對該事緣的稱呼。 
253 參 DPPN，II，944－947；《印佛固辭》，760－761；干潟龍祥[1978]，116（No. 

547）。此一事緣在南傳佛教的地位，參看 Norman[1983]，81的討論，比較詳

細的參考資料，參考Margaret Cone and Richard Gombrich[1977]的序論及所附

參考文獻，而從 Grey[1994]，438－444，s.v. Vessantara所收的大量資料，就

可知道此一本生受重視的程度。 
254 參 DPPN，II，1097－1099；《印佛固辭》，570；干潟龍祥[1978]，115（No. 540）；

Grey[1994]，316－318，s.v. Sama有許多研究文獻，可供參考。 
255 參 DPPN，I，709－910；《印佛固辭》，322；干潟龍祥[1978]，104（No.313）；

Grey[1994]，161－162，s.v. Khantiv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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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46：〈國王本生〉（JAtaka, no. 461）256 

E、精進： 

NO.64：〈比丘精進辯本生〉（《蜜蜂王經》） 

NO.67：〈商人本生〉（《殺身濟賈人經》） 

NO.70：〈學道人本生〉（《殺身濟一國經》） 

NO.71：〈帝釋天本生〉（《彌勒為女人身經》）
257 

NO.72：〈女人本生〉（《女人求願經》） 

F、禪度： 

NO.82：〈梵志那賴本生〉 

G、明度（般若）： 

NO.84：〈醜太子本生〉（JAtaka, no.531）258

（《遮羅國王經》） 

 

    § 4.5.2. 《六度集經》與南傳《本生譚》 

    《六度集經》在釋尊的菩薩行歷程中，加入彌勒此一角色，這

到底有何意義？ 

                                                        
256 參 DPPN，II，732－733（s.v. Rama）；I，1066；《印佛固辭》，149－150（十

車王）。 
257 據說竺法護曾別抄譯此經為《彌勒為女身經》，見《開元釋教錄》，大正 55，

頁 497上。 
258 參 DPPN，I，650－651（s.v. Kusa）；《印佛固辭》，331；干潟龍祥[1978]，114

（No. 531）。 

136   正觀雜誌第二十三期/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首先，在這十四則事緣裡，釋尊的角色相當多樣化，有國王、

太子、商人、修道者、在家信眾等不同的身份，而彌勒的角色也隨

著有所改變。從其敘述的情節來說，有時釋尊的福德智慧勝過彌勒，

教化彌勒向道行善；有時卻是彌勒幫助釋尊。所以，即使只有這十

四則，也多少反應出菩薩行道的多樣性。 

    從前節的引述中，可知這十四則傳述釋尊與彌勒的事緣中，有

六則的基本情節，相當或類似於南傳《本生譚》的敘述，但在南傳

《本生譚》的對應本生中，彌勒並沒有出現，此一現象，值得注意。

其實，在南傳《本生譚》中，彌勒連出現一次都沒有（Jaini[1988]，

57），為什麼如此，殊費索解。但在沒有充分論證之前，無法推定南

傳《本生譚》所傳，還是《六度集經》這十四則事緣，何者早出，

何者是晚出的改定版本。 

《六度集經》所收這十四則事緣，第 14則〈須大拏太子本生〉

與第 43則〈睒仙人本生〉，分別可見諸 Bharhut與 SAJchi的浮雕，

這固然可說這二者起源很早，但那時候的情節，是否如我們所見的

一般，很難確定。而南傳《本生譚》547則釋尊本生所敘述的，在情

節與文字上，有許多顯然比《六度集經》的說法，更為複雜，比較

像是後出的版本。而這背後，其實還涉及教理的發展。 

    另一方面，在幾則流行較廣的事緣中，《六度集經》第 14則〈須

大拏太子本生〉，第 44則〈羼提和梵志本生〉，第 84則〈醜太子本

生〉，漢譯的其他版本，都沒有彌勒此一角色。相反的，彌勒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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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度集經》第 43則〈睒仙人本生〉中，而《菩薩睒子經》（T 174）

及類似的版本（見大正 3，頁 436上－443下），也有彌勒其人。足

見在漢譯佛典中，同一事緣的傳說，也是相當複雜。 

再從另一方向來觀察，「投身飼虎」，可說是釋尊超越九劫事緣

中，最主要的說法，有許多版本都出現彌勒（參本文 §5.2.1－§

5.2.3），可是《六度集經》所傳的，卻不見彌勒（大正 3，頁 2 中）。

而《六度集經》第 9則〈商主普施本生〉（大正 3，頁 4 上－頁 5 上），

普施菩薩入海求寶珠，以及試圖抒盡海水，使大海乾涸，也是非常

著名的事緣，《六度集經》的版本與彌勒沒有關係，但有的版本卻與

釋尊超越彌勒的事緣相結合（參本文§ 5.5.）。 

    由此可知，《六度集經》收錄十四則，釋迦菩薩與彌勒同行同願

的事緣，應該不能看作是集出者以一己之好，「纂改」佛教的傳說；

再參考其他的漢譯佛典，以目前的資料，可以肯定的說，在《六度

集經》集出的時代，彌勒信仰已經是印度佛教中，一分佛弟子的共

同信仰。（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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